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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 则

第1节一般规定

1.1.1 目的

1.1.1.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保障水上人命财产安全、防

止环境污染，确保浮动设施在其生命周期内持续符合安全和环保技术标准，制定本《内河浮

动设施技术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1.1.2 适用范围

1.1.2.1 本规则适用于设施长大于或等于 5m 的我国内河水域（包括江、河、湖泊和水库）

的中国籍钢质浮动设施（本规则中简称“浮动设施”），内河船型浮标除外。

1.1.3 免除

1.1.3.1 对于具有新颖特征的内河浮动设施，如应用本规则有关章节的规定会严重妨碍

对发展这种特征的研究和在内河浮动设施上对这些特征的采用时，本局基于对相关特性和措

施的技术评估，其结果表明该浮动设施适合于预定的用途，并能保证其符合安全和环保技术

标准，则可免除本规则有关章节的规定要求。

1.1.4 等效

1.1.4.1 对本规则要求内河浮动设施上所应装设或配备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

或其型式, 或本规则要求应设置的任何专门设施，本局可准许该浮动设施上装设或配备任何

其他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型式，或设置任何其他的设施，但应通过试验或其他

方法认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其型式，或其他设施，至少与本规则所要求者具

有同等效能。

1.1.5 替代设计

1.1.5.1 在应用本规则相关章节时，如采用替代设计方法，应执行本局《国际航行海船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修改通报）》总则中的“附录 船舶替代设计实施要求”，并考虑本

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4）》相关篇章引用的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指南，确

保满足相关篇章规定的替代设计的要求。

1.1.6 解释

1.1.6.1 本规则由本局负责解释。

1.1.7 施行与应用

1.1.7.1 本规则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浮动设施的设计、制造、营运、检验和检测

应符合本规则的相关规定。

1.1.7.2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则适用于新建浮动设施。

1.1.7.3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的强度、结构、布置、构件尺寸、舾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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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及其附件、机械设备、管系、电气设备、材料与焊接等尚应符合下列标准之一：

（1）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和《材料与焊接规

范（2023）》；

（2）经本局同意的其他标准。该标准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评估认为其与中国船级社《钢

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和《材料与焊接规范（2023）》具有相当安全

水平；

（3）船级社相关规范（申请加入船级社船级的浮动设施）。

1.1.7.4浮动设施应禁止使用含有石棉的材料。

1.1.7.5浮动设施涉及的起重设备，应符合本局《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1999）》

的相关规定。

1.1.7.6 浮动设施所属水域的航区（航段）级别要求详见本局《航区划分规则（2021）》

的相关规定。

1.1.7.7 浮动设施的吨位丈量应符合本局《吨位丈量规则（2022）》的相关规定。

1.1.7.8 化学品趸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8）》的适用部分。

1.1.7.9 液化气体趸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8）》的适用部分。

1.1.7.10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趸船尚应符合本局《液化天然气燃

料内河加注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则（2018）》的规定。

1.1.7.11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洗舱趸船尚应符合本局《内河危险化学品洗舱趸船法定

检验技术暂行规则（2019）》的规定。

1.1.7.12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则所述的“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系指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总部同意。

1.1.7.13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则所提及的“经认可”，系指需经产品检验认可。

1.1.7.14 浮动设施所使用的产品应持有产品证书、文书，重要产品持证目录见附录 1。

1.1.8 事故

1.1.8.1 浮动设施所发生的任何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如认为对该项事故进行技术分析

有助于确定本规则可能需要的修改，则应由本局组织法规编制相关单位对事故进行技术分析，

但技术分析报告或资料不得泄露有关浮动设施的辨认特征，也不以任何方式确定或暗示任何

浮动设施或个人承担的责任。

第2节 定义

1.2.1 本规则所涉及的定义

1.2.1.1 一般定义：

(1) 中国籍浮动设施——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或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浮

动设施。

(2) 浮动设施——系指内河水域中采用缆绳或者锚链等非刚性固定方式系固并漂浮或

者潜于水中的建筑、装置。

(3) 新建浮动设施——系指本规则以及其修改通报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

似建造阶段的浮动设施。相似建造阶段是指在这样的阶段：

https://baike.so.com/doc/2670872-2820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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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浮动设施建造开始；

② 该浮动设施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50t，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1%，取较

小者。

(4) 现有浮动设施——系指非新建浮动设施。

(5) 工作人员——系指设施上所有为浮动设施操作及保养设施上与安全作业相关的

机器、系统和设备等重要装置而配备的人员或为设施上其他人员提供服务的人员。

(6)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人员：工作人员和一周岁以下的儿童。

(7) 油类——系指包括原油、燃油、油泥、油渣和精制石油产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石油，

但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所规定的石油化学品除

外。

(8) 船龄——系指浮动设施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今的周年数。

(9) 产品——系指材料、设备和系统的统称。

(10) 设施长L（m）——系指满载水线面的前后两端之间的水平距离。

(11) 设施宽B（m）——系指在浮动设施最宽处两舷舷侧板内表面之间的水平距离，舷

伸甲板和护舷材等突出物不计入。

(12) 型深D（m）——系指设施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

的垂直距离；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浮动设施，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的延伸线与舷侧板内表面

延伸线的交点。

(13) 满载吃水d（m）——系指在设施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满载水线的垂直

距离。

(14) 满载水线——系指内河浮动设施在核定的航区载重线对应的水线，满载水线应与

基线平行。

(15) 载重量（t）——系指内河浮动设施允许装载的货物、人员及其行李、滑油、淡水、

粮食、备用品和供应品等的重量的总和，相当于内河浮动设施满载排水量与空载排水量之差。

(16) 空船状态——系指内河浮动设施没有装载消耗备品、物料、货物、工作人员及行

李、以及除机械和管系液体，如润滑剂和液压油位于工作状态以外，没有装载任何液体的状

态。

1.2.1.2 内河浮动设施按照功能分类涉及的定义：

(1) 服务类浮动设施——系指可向乘客提供各种服务项目（如办公、住宿、餐饮、展览、

表演及其他休闲娱乐）的内河浮动设施。

(2) 工作类浮动设施——系指除了服务类浮动设施和特别类浮动设施以外的内河浮动

设施。

(3) 特别类浮动设施——系指具有通过载货汽车能力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

(4) 油趸船——系指不设置液货舱仅用来驳运油类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5) 加油趸船——系指具有储油设施、专门向他船供应闪点不低于60℃（闭杯试验）燃

油、润滑油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6) 化学品趸船——系指不设置液货舱仅用来驳运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所规定货品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7) 液化气体趸船——系指不设置液货舱仅用来驳运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所规定货品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8) 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趸船——系指《液化天然气燃料内河加注趸船法定检验暂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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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适用的、为他船加注液化天然气燃料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9) 洗舱趸船——系指用于内河水域、为载运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货物的船舶进行洗舱作业的工作类浮动设施。

(10) 办公趸船——系指类似陆上办公场所仅用于办公用途的服务类浮动设施。

(11) 固冰浮箱——就本规则而言，系指在河道冰封期的冰层及浅滩上架设固冰通道的

特别类浮动设施。

(12) 浮桥承压舟——就本规则而言，系指在河道水面上架设浮桥的特别类浮动设施。

1.2.1.3 内河浮动设施按照服务水域场景分类涉及的定义：

(1) 离岸浮动设施——系指长期系固于特定水域，且与岸上无任何连接通道，人员需要

通过其他设施（如小艇）登乘的内河浮动设施。

(2) 靠岸浮动设施——系指长期固定于岸线附近，且与岸上有通道连接的内河浮动设施。

1.2.1.4 本规则各章节所涉及的有关术语和定义，在各章节中规定。



5

第2章 结构布置与舾装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本章适用于内河浮动设施的结构布置和舾装。

2.1.1.2 浮动设施的设计应使其在完整状态下能经受住营运期内的环境条件（包含适当

的、能够反映不确定性的安全裕度），并与其用途相协调，有利于人员安全，有利于拟承载

货物的装卸，避免装卸时造成危及结构安全的损坏。

2.1.1.3 浮动设施结构应具有良好的结构连续性，以及防止构件过度腐蚀的适当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涂层和增厚等），并进行结构失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屈服、屈曲（适用时）和

/或过度变形。

2.1.1.4 浮动设施应设计成具有适合其预定用途和环境条件的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浮

动设施开口的关闭装置应具有适当强度，浮动设施应适当分舱。

2.1.1.5 浮动设施应装设与其预定用途和作业环境条件相适应的舾装设备。

2.1.1.6 浮动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应尽可能使用环境可接受或可回收的材料，且不影响浮

动设施安全和作业效率。

2.1.1.7 浮动设施应按照公认的①的质量生产标准建造，包括但不限于材料、加工、对准、

焊接、连接、装配、表面处理和涂装。建造阶段应根据浮动设施类型和设计制定检验计划，

包括检验的范围与程度，以及需要特别关注的区域，并确认其符合建造标准。

2.1.1.8 浮动设施设计建造应使其便于维护和检验，特别是避免产生过度受限的空间使

维护和检验不能妥善开展。浮动设施经营期内应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检验，对于高应力/应力

集中区域、易腐蚀区域和其他关键区域应予以特别关注。

2.1.1.9 浮动设施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构件的布置应确保结构的有效连续性。纵

向构件应尽可能在设施长范围内保持连续，底部、舷侧及甲板的骨架应有效连接并构成完整

的刚性整体。

第2节 布置

2.2.1 登离布置及护舷

2.2.1.2 浮动设施应设有便于人员撤离浮动设施至岸上的措施：

（1）靠岸浮动设施应至少在主甲板或干舷甲板上设有1个出入口，且出入口的净宽度应

大于或等于800mm。服务类靠岸浮动设施出入口的布置应符合第10章10.4.3.1的规定。

（2）靠岸浮动设施与岸之间应设有与上述（1）相协调的通道。总人数30人及以上的服

务类靠岸浮动设施应至少设有两条相互远离的通道，该通道的净宽度应按照浮动设施上使用

① 如 GB/T 34000-2016《中国造船质量标准》等类似国家、行业、企业等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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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道的总人数满足第10章表10.4.3.1的规定。其他靠岸浮动设施应至少设置1条，净宽度不

少于800mm的与岸连通的通道。

（3）靠岸浮动设施与岸之间的通道一般应设有防滑和护栏人员的措施。

2.2.1.2 浮动设施应根据靠泊船的尺度、吨位、靠泊形式以及作业环境条件等设置相应

的护舷。

2.2.2 水密舱壁

2.2.2.1 本条所述的水密舱壁，其高度应延伸至干舷甲板。

2.2.2.2 浮动设施应至少设置 2 道水密横舱壁；设施长大于或等于 20m 且小于 30m 的浮

动设施应在舯部增设 1 道水密横舱壁；设施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浮动设施还应在合适位置

增设 1道水密舱壁。水密横舱壁的位置应合理设置。

2.2.2.3 浮动设施的外板、水密舱壁和水密舱室应保证水密完整性。

2.2.3 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

2.2.3.1 干舷甲板上的开口（舱口、通风筒、空气管、排水孔等）应符合本规则第6章的

相关规定。

2.2.3.2 水密舱壁上开口（门、人孔等）的数量和大小应在适应浮动设施设计及浮动设

施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减至最低。这些开口均应设有可靠的关闭设备。水密舱壁上装设的门应

为水密门，应装设有显示其是开启或关闭的指示器，并与舱壁具有同等的强度（水密门应以

其在浸水最终或中间阶段可能承受的水头做水压试验；如因可能损坏绝缘件或舾装件而未对

个别门做试验，可以代之以按门的类型和大小对个别门做原型压力试验，且试验压力至少与

预定安装位置所要求的水头相符；原型试验应在门安装之前进行；门在浮动设施上安装的方

法和程序应与原型试验所用安装方法和程序相符；每扇门在浮动设施上安装好后，应检查其

是否在舱壁和门框之间正确就位）。

2.2.3.3 当管子、排水管和电缆等通过水密舱壁时，应设有保证该舱壁水密完整性的装

置。

2.2.3.4 首、尾水密舱壁上不应设置门、人孔、通道开口、通风管道或任何其他开口。

当管子通过水密舱壁时，应在首、尾水密舱壁上设置易于操作的截止阀。因浮动设施布置确

需在首、尾水密舱壁上设置水密人孔时，其人孔应尽可能设置在较高处。

2.2.4 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2.2.4.1 加油趸船的货油舱及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污液舱

区域应采用双壳结构型式。

第3节 舾装

2.3.1一般要求

2.3.1.1 浮动设施应配备与其预期停泊水域的环境条件及预定用途相适应的舾装设备。

2.3.1.2 本节所述的舾装设备主要包括锚泊设备和系泊设备。

2.3.1.3 浮动设施一般采用锚和/或缆索（连接于岸上系固桩/地牛）的方式进行系固，通

常根据锚泊水域的试验结果或使用经验等实际情况确定。

2.3.1.4 锚泊、系泊设备及其使用的部件（如锚、锚链、锚机、绞车、缆索、系缆桩、

导向装置等）的设计应保证浮动设施在承受预定用途和作业环境条件下的各种外载荷作用时

可保持在预定的位置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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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环境条件

2.3.2.1 浮动设施舾装设备的设计应充分考虑预期作业水域的环境条件，如风、浪、流

及水深、河床土壤情况等，并应考虑典型装载工况及各种环境载荷实际可能的最严重组合，

如布放水域最大洪水和最大风力的共同作用。

2.3.2.2 浮动设施系留措施设计采取的环境载荷可基于实测的环境数据通过数学模型计

算或物理模型试验确定，也可采用设计手册或相关行业标准①中的推荐算法。

2.3.2.3 对于有船舶靠泊的浮动设施，应将浮动设施和靠泊船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水流力

及风力。

2.3.3 舾装设备

2.3.3.1 除本节另有明确规定外，采用锚和/或缆索(连接岸上系固桩/地牛)进行系固系留

的浮动设施，其锚泊设备及缆索的配备应满足公认标准②的相关要求。

2.3.3.2 浮动设施系留设备的配备除符合本节2.3.3.1要求外，尚应考虑以下因素，并应选

取较大的设备配备：

（1）布放水域最大洪水和最大风力，以及不同装载共同作用的最危险工况；

（2）靠泊船舶的吨位，尺度等；

（3）布放水域同类设施的使用经验。

2.3.3.3 为防止出现走锚情况，符合本节2.3.3.1要求的锚泊设备应能使浮动设施在良好的

锚地底质上系留。

2.3.3.4 浮动设施上与舾装设备连接的支撑结构应有适当的加强。

2.3.3.5 浮动设施的系泊设备及布置应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

① 如 JTS144-1-2010《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②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第 1 分册第 1 篇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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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机械设备与系统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一般要求

3.1.1.1 浮动设施上的所有机械设备及系统至少应能：

（1）其设计和构造应适合它们的用途；

（2）其安装和防护应充分考虑到使运动部件、热表面和其他危险情况对浮动设施上人

员的伤害降至最低程度；

（3）其设计应注意到结构所用的材料、设备用途以及会遇到的工作条件和浮动设施上

环境条件。

3.1.1.2 与浮动设施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如发电机、消防泵，舱底泵等），其设计、

选型和布置，应能保证安装后，在浮动设施处于横倾10°和纵倾5°时仍能正常工作；应急消

防泵及其原动机应在浮动设施处于横倾15°和纵倾10°时仍能正常运转。

3.1.1.3 各种设备的布置，应有足够的通道，以便于操纵、维护和检修。

3.1.1.4 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浮动设施基座上。

3.1.1.5 柴油机（如设有）、锅炉（如设有）、机器的各部分，所有蒸汽、液压、气动

和其他系统及其相关的承受内部压力的附件，在首次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包括压力试验在内

的相应试验。

3.1.1.6 浮动设施上设有机械设备的处所、有人员值班的处所以及所有可能积聚蒸汽、

可燃或有毒气体的处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足够的通风。

3.1.1.7 机械设备的材料应具有合适的化学成分以及力学和工艺性能。

3.1.1.8 机械设备的燃油舱、滑油舱（柜）与任何其他液舱（柜）相邻时，应以隔离空

舱隔开。如滑油舱（柜）和燃油舱（柜）直接相邻，则相邻舱壁的焊接应为全焊透型式。淡

水舱（柜）与任何油舱（柜）相邻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

3.1.1.9 若浮动设施上安装有柴油机、锅炉、齿轮箱等机械设备，还应符合公认标准①的

相应规定。

第2节 泵和管系

3.2.1 一般要求

3.2.1.1 泵、管子、阀件和附件应用钢、铸铁、铜、铜合金或其他适合于其用途的材料

来制造。

3.2.1.2 使用时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管路应在泵的输出端管路上设置安全阀。由燃

油或滑油管路安全阀溢出的燃油或滑油应流回至泵的吸入端或舱柜内。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

不超过管路的设计压力。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第 2 篇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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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管路应加以固定，并应能避免因温度变化或浮动设施变形而损坏。

3.2.1.4 管子穿过水密或气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并确保该结构的完整性。

3.2.1.5 蒸汽管、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和后面。如

管路必须通过时，则不应有可拆接头。油管及油柜尚应避免设在锅炉、烟道、蒸汽管、柴油

机增压器、排气管及消声器等的上方。如有困难时，则应采取防止油类滴落在上述管路或设

备的热表面上的措施。

3.2.1.6 蒸汽管、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应包扎绝热材料或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可

拆接头及阀件的绝热材料应便于更换。

3.2.2 舱底水管系

3.2.2.1 浮动设施应具备有效的抽排水设备，其吸水和排水装置的布置，应能保证任何

分舱或其他水密空间的积水均能排出。但固定用来装载淡水、压载水、燃油或液体货物以及

设有在所有实际可能情况下能够使用的其他有效抽除设施的处所除外。

3.2.2.2 对于某些特殊舱室，如不会因未设排水设施而损害浮动设施的安全，则可免设

此类舱室的排水设施。

3.2.2.3 舱底排水管的布置应能防止舷外的水或压载舱内的水进入其他舱室。

3.2.2.4 所有与舱底排水设备有关的阀箱和手动阀应设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到达之处。

3.2.2.5 舱底水管吸口处应设置便于检查和清洗的滤网，滤网的孔径应小于或等于10mm，

滤孔的总面积应大于或等于吸水管面积的3倍。

3.2.3 压载水系统

3.2.3.1 设有压载舱的浮动设施，应设有用于排出和注入压载水的压载管系，并至少设

有1台压载泵；对于未设置动力设备的浮动设施可允许使用一台可移式泵作为压载泵。

3.2.3.2 压载管系的布置，应能防止舷外的水或压载舱内的水进入其他舱室。

3.2.3.3 压载管系不应与舱底管系连通，但泵与阀箱之间的连接管、泵排出舷外总管除

外。

3.2.4 空气和测量管

3.2.4.1 贮存油、水的舱柜以及双层底舱、深舱和隔离空舱均应装设空气管，空气管应

从舱柜的最高处引出，并与注入管尽可能远离。

3.2.4.2 燃油舱柜的空气管管端应装有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防火网的有效

通流面积应大于或等于空气管的截面积。燃油舱柜空气管的管端开口应引至干舷甲板以上的

开敞部分，且位于不致因溢油或油气而产生危险的地点。

3.2.4.3 每一压载水舱、燃油舱、滑油舱、清水舱、隔离空舱和其他不易到达的分舱均

应装测量管。测量管内径应大于或等于32mm。每一测量管的上端应设有铭牌，下端开口处

的舱柜底板上应安装适当厚度的防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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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通风

3.3.1一般要求

3.3.1.1 浮动设施的泵舱（如设有）、柴油发电机室（如设有）和其他人员经常到达的

舱室，应有足够的通风，以保证有充分的空气确保该处所人员的安全与舒适及机器运行。

3.3.1.2 设有柴油机、燃油驳运泵或燃油装置处所的通风进、出口，应能从其服务的处

所外部进行关闭，并设醒目的永久性标志，指示关闭装置是处在开启位置还是处在关闭位置。

第4节 油趸船和加油趸船的特殊要求

3.4.1 一般要求

3.4.1.1 本节是对闪点不超过60℃（闭杯试验）的油趸船的特殊要求，对加油趸船和闪

点超过60℃的油趸船应满足本节3.4.2.6的要求。

3.4.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不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

上货油泵舱或货油泵所在区域、货油污油水舱（柜）、货油管系所穿过区域以及所停靠油船

货油区域等范围。

3.4.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

处所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时，应考虑货物管路对上述处所的影响。

3.4.1.4 若油趸船上设有货油泵，其布置应满足公认标准①关于油船货油泵、货油泵舱的

有关要求。

3.4.1.5 柴油机（如设有）或其他能构成着火源的设备，均不应位于货泵舱或其他可能有

货油或易爆气体的危险区域或处所之内。

3.4.1.6 柴油机以及其他燃烧设备的排气管出口与货油区域的水平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10m。如柴油机排气管设有经认可的火星熄灭器，锅炉和其他燃烧设备的排气管也设有火星

熄灭器，则该距离可减至 5m。

3.4.1.7 货油污油水舱（柜）的透气布置、液位测量装置等均应符合公认标准①对货油舱

的相关规定。

3.4.2 货油管系

3.4.2.1 货油管系应有可靠的电气接地措施。如采用法兰接头时，则各管段之间应加导

线做可靠的电气连接。

3.4.2.2 货油管系的阀件、传动杆及货油泵的挠性联轴器等的摩擦部分应选用在动作时

不致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

3.4.2.3 货油管路和加热管路的支架与管子之间应设置垫片，以防止产生火花。

3.4.2.4 货油区域的开敞甲板可按需要设置甲板洒水管系。洒水管系应由动力泵供水，

并使喷洒的水珠能浸湿整个货油舱甲板。

3.4.2.5 与接岸软管直接连接的货油装卸管路的终端接管、阀件及其附件均应为钢质或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第 2 篇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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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性材料制成，并具有坚固的结构和牢固的支撑。每根货油装卸接岸管均应装设截止阀。与

软管连接处应设有货油收集盘或等效设施。

3.4.2.6 加油趸船和闪点超过60℃的油趸船的货油管系应满足本节3.4.2.1、3.4.2.5的规定。

3.4.3 舱底水

3.4.3.1 货泵舱（如设有）的排水应由设在货泵舱的舱底泵或手动泵排到货油污油水舱

（柜）。

3.4.4 货泵舱的通风

3.4.4.1 货泵舱应设有固定的机械抽吸式通风系统。该通风系统应不与其他处所的通风

系统相连接。

3.4.4.2 通风系统应保证货泵舱换气不少于20次／h。
3.4.4.3 通风机应能在货泵舱的外面进行操作，并在该舱室的出入口附近设置告示牌，

说明至少在通风系统工作15min 以后方可入内。

3.4.4.4 通风管的布置应能从货泵舱舱底附近抽气，泵舱上部的空气进口与出风口的布

置，应使排出可燃气体发生再循环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3.4.4.5 通风管上应设置可更换的防火网。

3.4.4.6 应设置发生火灾时能关闭空气进口和吸风管的装置，该装置应能在甲板上货泵

舱外进行操作。

3.4.4.7 通风管的排气出口应至少高出干舷甲板3m，与甲板舱室和封闭工作处所的空气

进口或开口以及可能着火源的最近水平距离至少为3m，否则至少应高出该甲板室1m，同时

与甲板室顶上的各种灯具应保持大于或等于3m的距离。

3.4.4.8 应将驱动风机的电动机安装在通风管之外。

3.4.4.9 货泵舱通风机应为无火花型风机，无火花风机的设计、材料及试验应满足下列

要求：

（1）叶轮和风机罩壳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叶轮轴承处的轴直径的0.1倍，但不应小于

2mm，一般也小于或等于13mm；

（2）在开敞甲板的通风入口和出口应设置正方形网格宽度小于或等于13mm的防护网，

以防止物体进入风机壳内；

（3）叶轮及其罩壳均应通过适当试验，由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

（4）应采用防静电材料，以防旋转体及罩壳上产生静电荷。此外，在船上安装通风设

备时，要保证设备本身壳体安全接地。

（5）对下列组合情况，可不对风机进行火花试验：

①叶轮和/或罩壳为非金属材料，并适当考虑到静电的排除；

②叶轮和罩壳为有色金属材料；

③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包括奥氏体不锈钢），在罩壳

上于叶轮处镶有一环适当厚度的有色金属材料；

④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包括奥氏体不锈钢），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大

于或等于13mm。

（6）下列叶轮和罩壳会产生火花，不应使用：

①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②罩壳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叶轮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12

③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小于13mm。

第5节 化学品趸船的特殊要求

3.5.1一般要求

3.5.1.1 除本节的明确规定外，化学品趸船尚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

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的相应要求。

3.5.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不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

上设有货物输送管系、货泵舱（如设有）、污液舱，并包括在上述处所上方以及所停靠化学

品船货物区域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甲板区域。

3.5.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

处所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时，应考虑货物管路对上述处所的影响。

3.5.1.4 污液舱（柜）的透气布置、液位测量装置等均应符合《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

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对液货舱的相关规定。

3.5.2货物管系

3.5.2.1 化学品趸船上的液货管路尺寸、制造、连接、布置、试验、法兰连接及软管均

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的相关要求。

3.5.2.2 布置于甲板面的管路应采用机械防护装置予以保护。

3.5.3 舱底水系统

3.5.3.1 货泵舱（如设有）的排水应由设在货泵舱的舱底泵或手动泵排到污油水舱（柜）。

3.5.4 通风

3.5.4.1 对货物蒸气可能积聚的处所，应能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进行通风，以确保必须

进入这些处所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上述处所内未设固定式通风系统时，应备有符合防

爆要求并持有船用产品证书的可移动式机械通风设备。

第6节 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3.6.1一般要求

3.6.1.1 除本节的明确规定外，液化气体趸船尚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

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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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均不应位于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

上设有货物输送管系、货泵舱和压缩机舱（如设有），并包括在上述处所上方以及所停靠液

化气船货物区域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甲板区域。

3.6.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

处所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时，应考虑货物管路对上述处所的影响。

3.6.2货物管系

3.6.2.1 液化气体趸船上的液货管路尺寸、制造、连接、布置、试验、法兰连接及软管

均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8）》的相关要求。

3.6.2.2 布置于甲板面的货物管路应采用机械防护装置予以保护。

3.6.3 通风

3.6.3.1 对货物蒸气可能积聚的处所，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以确保必须进入这些处

所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上述处所内未设固定式通风系统时，应备有符合防爆要求并持

有船用产品证书的可移动式机械通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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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电气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一般要求

4.1.1.1 浮动设施上的电气设备应能安全操作，并应保证人员及浮动设施的安全，免受

电气事故的危害。

第2节 主电源

4.2.1一般要求

4.2.1.1 浮动设施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主电源。

4.2.1.2 电源装置应能确保为保持浮动设施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和满足正常使用需求所必

需的所有电气设备供电。

4.2.1.3 主电源可采用：

（1）岸电；

（2）独立的发电机；

（3）蓄电池（不包括锂离子电池）。

4.2.1.4 设有交流发电机组作主电源时，应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起动本浮动设施上最大

容量电动机所产生的系统电压的降低，不致引起运行中的任何电机失速和其他设备失效。

第3节 临时应急电源

4.3.1一般要求

4.3.1.1 除本节4.3.1.3条规定外，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临时应急电源。

4.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临时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至少向下列设备同时供电0.5h：
（1）下列处所的临时应急照明：

① 厨房；

② 超过16人的舱室；

③ 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通道、梯道、出口；

④ 锚泊灯；

⑤ 在通往救生筏存放处的所有通道、梯口和出口，连同登乘站和救生筏存放处及

其降落的水域（适用时）。

（2）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装置；

（3）扩音（广播）系统（设有时）；

（4）紧急（集合）报警装置（设有时）；

（5）二氧化碳释放预告报警装置（设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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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线电通信设备（设有时）。

4.3.1.3 设施长<50m的靠岸型服务类浮动设施，可不设置临时应急电源，但应设置本节

4.3.1.2（1）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照明，其临时应急照明可采用自带蓄电池（可充电）的照明

灯具；扩音（广播）系统应有自带蓄电池（可充电）电源供电。

4.3.1.4 临时应急电源在主电源失效时，应能自动接入且应能承载临时应急负载，在整

个供电期间保持其电压变化在额定电压的±12%以内而不必再充电。

4.3.1.5 临时应急电源及其配电装置应安装在干舷甲板或其以上甲板的处所内，且该处

所应位于主电源处所以外。

第4节 照明

4.4.1一般要求

4.4.1.1 照明系统应向人员通常能到达和操作的部位提供充足的照明，并由主电源供电。

4.4.1.2 主照明系统的布置应在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时）、主配电板和主

照明配电板的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会造成临时应急照明系统失效。

4.4.1.3 临时应急照明的设置应满足本章的相应规定。

4.4.1.4 临时应急照明的布置应在临时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时）、临时

应急配电板和临时应急照明配电板的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会造成主照明系统失效。

4.4.1.5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在包括梯道和出口在内的脱险通道全线（包括拐弯和岔路口）

距甲板高度大于或等于0.3m处，设置本局接受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标准的灯光或荧光条

形显示标志。该显示标志应使乘客能辨认出整个脱险通道出口。

若采用灯光，则应由临时应急电源供电。

第5节 信号灯

4.5.1 信号灯

4.5.1.1 信号灯的设置、安装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5篇第7
章信号设备号灯的相应规定。

4.5.1.2 每只信号灯应由信号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进行控制和保护。信号灯控制箱

应设有与信号灯颜色与信号一致的工作指示灯。

4.5.1.3 信号灯控制箱可设置在值班室或便于管理的场所。

第6节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4.6.1接地措施

4.6.1.1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均应接地，但下列情况可除

外：

（1）工作电压不超过50V的设备，对交流，此项电压为方均根值，且不得由自耦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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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取得此项电压；

（2）由只供一个用电设备的专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且电压不超过250V的设备；

（3）具有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可携式设备；

（4）为防止轴电流的绝缘轴承座。

4.6.1.2 电气设备的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设施主体的金属结构上或紧固在与设施主体金属结构有可

靠电气连接的底座（或支架）上时，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

（2）不论是专用导体接地或靠设备底座（或支架）接地其接触面均应光洁平贴，保证

有良好的接触，并应有防止松动和生锈的措施；

（3）若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则其导体应用铜或导电良好的耐蚀材料制成，必要时应有

防止机械损伤及防蚀措施。不同型式的铜接地导体的标称截面积不应小于表4.6.1.2的规定；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 表 4.6.1.2

接地导体的型式 相关的载流导体截面积S 铜接地导体的最小截面积Q

软电缆或软电线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mm2 Q=S

S>16mm2 Q=S /2，但大于或等于16mm2

固定敷设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mm2 Q=S，但大于或等于1.5mm2

S>16mm2 Q=S /2，但大于或等于16mm2

单独固定的接地导体

S≤2.5mm2 Q=S，但大于或等于1.5mm2

2.5mm2<S≤120mm2 Q=S /2，但大于或等于4mm2

S>120mm2 Q=70mm2

（4）可移动和可携电气设备的不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应以附设在软电缆或软电线中

的连续接地导体，并通过插头和插座接地，其接地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本节表4.6.1.2的规定。

4.6.1.3 电缆的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应于两端作有效接地，但最后分路允许只在电源端

接地；对于控制和仪表设备的电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若一端接地较为有利时，则无需两

端接地；

（2）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可采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接地：

① 用金属夹箍夹住，并以专用铜接地导体连接至设施主体的金属结构上。该接地

导体的截面积 Q 与电缆导体截面积 S间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S≤25mm2时，Q≥1.5mm2；

（b） 当S＞25mm2时，Q≥4mm2；

② 用专用接地填料函接地，但填料函应能保证有效的接地连接；

③ 用电缆紧固件接地，电缆紧固件应以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制成，并应能使电缆金

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与地之间有良好的接触。

4.6.1.4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凡用作易燃液体和能发出可燃气体和/或产生易燃粉尘固体

的货舱（柜）、处理装置和管系，而非直接或通过支承件焊接固定安装在设施主体上，应加

专门的接地搭接片，该接地搭接片应用铜或导电良好的耐腐蚀材料制成，其截面积应大于或

等于10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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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防触电和防火措施

4.6.2.1 电气设备在设计和安装上应能有效地防止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意外地触及带电

部件和具有炽热表面的部件，电气设备的操作部件（如手柄、按钮等）应设计成与带电部件

之间有良好的绝缘。

4.6.2.2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电气设备应设有安全防护措施，其带电部件不应外露。

4.6.2.3 在系统和线路设计上应能达到电气设备经开关或控制器断开电源后，原则上不

应经系统和本身控制电路或指示灯继续保留电压。但整步表开关及24V蓄电池线路可除外。

4.6.2.4 可携电气设备应采用下列任一种形式：

（1）用附设在软电缆或电线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可靠接地设备①；

（2）具有双重绝缘的设备①；

（3）由只供一个用电设备的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设备①；

（4）工作电压不超过 50V 的设备②。

4.6.2.5 若采用电压为1kV以上至11kV的交流高压电气装置，应采取本局认为必要的特

殊预防措施，以保证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

4.6.2.6 电气设备不应贴近燃油舱、油柜或双层储油舱等外壁上安装。若电气设备必须

在此类舱壁外表面安装时，则其与舱壁表面至少应有50mm距离。

4.6.2.7 调节电阻、启动电阻、充电电阻、电热器具以及其他在工作时能产生高温的电

气设备，在安装时应有防止导致附近物体过热和起火的措施，上述设备严禁在燃油舱、油柜

或双层储油舱等外壁表面安装。

4.6.2.8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温度高于80℃时，应有隔热防护措施。

4.6.2.9电气设备不应安装在有任何可燃混合气体易于积聚的处所，包括加油趸船上的这

类处所或专门存放蓄电池的舱室、油漆间、乙炔间或类似处所。除非这些设备是：

（1）操作所必需的；

（2）不致点燃可燃混合气体的型式；

（3）适用于有关处所；

（4）经试验证明在可能遇到的灰尘、蒸汽或气体中能安全使用者。

4.6.2.10 在有爆炸危险的处所中，不应安装插座。

4.6.3 系统和线路保护措施

4.6.3.1 油趸船、加油趸船、液化气体趸船、化学品趸船应采用对地绝缘配电系统；

4.6.3.2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不论是一次系统还是二次系统，均应在主配电板和临时

应急配电板上设有指示绝缘系统对地绝缘情况的兆欧表或指示灯或连续监测绝缘电阻的监

测装置。当采用指示灯时其功率应小于或等于15W，并应按钮控制；油趸船、加油趸船、液

化气体趸船、化学品趸船应采用连续监测绝缘电阻的监测装置，并应在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

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4.6.3.3 每一独立电路均应设有可靠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4.6.3.4 各保护电器的选择、安排和功能应使系统的保护具有选择性，以保证某处发生

故障时，仅切断故障电路，保持对非故障电路的连续供电。同时，尽可能消除故障的影响和

发生火灾的危险。

4.6.3.5 应有标明每一电路的过载保护电器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的耐久标志，该标志

应设于保护电器的所在位置。

4.6.3.6 所有电缆和电气设备的外接线至少应为滞燃型。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如对射

①设备的工作电压均不应超过 250V。
②在特别容易触电的狭窄或特别潮湿处所中，应采用工作电压不超过 24V 的可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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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电缆可作适当处置。

4.6.3.7 电气设备的电缆和电线应尽可能地远离厨房及其他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区域或处

所。

4.6.3.8 电缆的敷设应避免擦伤和其他损害，露天甲板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有防护

措施。

4.6.3.9 所有电缆的终端和接头，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电缆的原有电气、机械及滞燃

性能不受损害。

4.6.3.10 照明线路及电热器具线路的电缆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灯泡及发热元件产生的热

量超过电缆的许用温度，并能防止其周围的材料发生过热现象。

4.6.4 防雷电措施

4.6.4.1 当浮动设施的钢桅顶端装有电气设备或采用非金属桅时，每一桅杆上应装设可靠

的避雷装置。

4.6.4.2 避雷装置应由接闪器（避雷针）、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组成。

4.6.4.3 接闪器应采用铜质、钢质或其他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如铝合金）制成，铜杆

接闪器直径不应小于 12mm，钢杆接闪器直径不应小于 25mm，铝合金杆接闪器直径不应小

于 16mm，其尖端应作防腐处理。

4.6.4.4 接闪器顶端高出桅顶或桅顶上的电气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4.6.4.5 接闪器与设施主体之间的引下线的截面积，对铜引下线不应小于 70mm2，钢引

下线不应小于 100mm2，铝合金引下线不应小于 84mm2 。

4.6.4.6 当浮动设施设有金属桅杆时，接闪器可直接焊接或铆接在桅杆上，如桅杆与设

施主体采用焊接，此时可不另设引下线。

4.6.4.7 当浮动设施采用活动桅杆时，活动桅杆与设施主体应有可靠电气连接，其连接

软缆的截面积与引下线的要求相同。

4.6.5 电热器具的防火措施

4.6.5.1 每个具有成套装置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不论是固定安装还是可移动的，均应

由相应的分配电板设独立馈电线供电，并应由固定安装的能切断所有绝缘极的联动开关进

行控制。若电热器和电炊设备通过插座连接时，多极控制开关应安装在插座之前或者选用

带开关联锁插座。

4.6.5.2 电热器和电炊设备的安装应保证对甲板、舱壁或其他周围的物品不致产生过热

和火灾的危险。禁止使用加热元件外露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4.6.5.3 在有可燃性气体和尘埃积聚的处所，不得装设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4.6.5.4 所有电取暖器必须固定安装，并应满足本节 4.6.5.1 的相应规定。

4.6.5.5 电取暖器的结构、防护和安装应使得衣服和易燃物品与之接触时不会引起火灾。

其顶部结构应使物品不可能在其上搁置。

4.6.5.6 当电取暖器的温度超过允许极限时应能自动切断电源。

4.6.5.7 当电取暖器安装在舱壁衬板里面时，应用不燃材料制成的护板分隔以防止热量

在衬板里层积聚。

4.6.5.8 电取暖器后面与舱壁之间应至少留有 25mm 的自由空间，以使舱壁不致过热和

供空气循环流通。

4.6.5.9 厨房电炊设备应有坚固的防护罩，电炊设备及电缆应固定安装。

4.6.5.10 对可移动的电炊设备应符合本节 4.6.2.4、4.6.5.1 的相应规定。

4.6.5.11 电炊设备的结构应保证当有液体或食品溢出时，不致损坏绝缘和发生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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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对外供电

4.7.1一般要求

4.7.1.1 除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外，所有用于自航船舶靠泊

且以岸电作为主电源的浮动设施，应设置用于对靠泊船舶供电的对外岸电供电设施。

4.7.1.2 浮动设施上设有的对外供电设施应满足相关标准①的相应要求。

4.7.1.3 浮动设施的对外岸电供电设施的电压等级应与可能靠泊船舶电站相匹配。

4.7.1.4 对船舶供电的岸电设施应有足够的容量，且质量应满足表 4.7.1.4 的要求。

电压和频率波动允许值 表 4.7.1.4

电源参数
稳态 瞬态

（%） （%） 恢复时间（s）

电压 +6～-10 ±20 1.5

频率 ±5 ±10 5

4.7.1.5 供旅游船靠泊的浮动设施应提供为旅游船供电的岸电连接电缆；连接电缆应采

用具有足够电流定额的，耐油、滞燃护套的柔性电缆，并应符合公认标准②。电缆的连接端

头不应承受外力。

4.7.1.6 低压电缆的单根电缆的规格不应超过 3×95mm2，并尽量选用 3×25mm2、3×70mm2、

3×95mm2三种规格。

4.7.1.7 高压岸电电缆应设置电缆管理系统，以保证：

（1）电缆上承受的机械应力不超过允许的设计值；

（2）在电缆或导线连接的接线端上排除传递机械应力的可能性；

（3）电缆出现过度拉伸时，迅速断开岸电连接断路器。

4.7.1.8 浮动设施和靠泊的自航船舶之间的岸电应通过插头和插座连接。插头和插座的

设计应确保不会出现不正确连接，并且确保不能带电插拔。插头、插座应满足公认的标准③。

低压插头-插座应根据船舶靠港期间负载的大小选用下列规格之一：

（1）400V、63A；

（2）400V、125A；

（3）400V、250A。

高压插头-插座应根据船舶靠港期间负载的大小选用下列规格之一：

（1）7.2kV、350A；

① JTS155-2019《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②低压电缆采用 IEC60092-353 出版物或其他等效标准；高压电缆 IEC80005-1 号出版物附录 A 或其他接

受的标准。
③低压采用 GB/T 11918.5-2020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５部分：低压岸电连接系统（LVSC 系统）

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和船用输入插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高压参见 IEC62613《船舶高

压岸电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IEC80005《实用的连接端口》、GB/T 30845《高压岸电连接系统

（HVSC 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船用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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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kV、500A。

4.7.1.9 浮动设施应设有与靠泊的自航船舶的船体进行等电位连接的设施。

第8节 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

求

4.8.1 一般要求

4.8.1.1 电气设备应尽量减少易燃货物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①。

4.8.1.2 当某种货物有可能对通常电气设备所用的材料造成损坏时，应对所选择用作导

体、绝缘、金属部件等材料的各自特性作适当的考虑。如有必要，这些部件应加以保护，

以防止其与易遇到的气体或蒸气相接触。

4.8.1.3 危险处所内电气设备、电缆的安装：

（1）除非是为了作业目的或提高安全而必需时，电气设备、电缆或接线不得安装在危

险处所内；当电气设备安装在危险区域内时，其应按照不低于公认标准②进行选择、安装和

维护；

（2）危险区域的设备应为合格防爆型并持有船用产品证书；

（3）危险区域内的照明系统至少应由 2个分路供电。所有开关和保护电器均应能分断

线路的全部极或相，并应位于非危险区域内。

①参阅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案，尤其是 IEC 60092-502 号出版物。
②参阅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案，尤其是 IEC 60092-502 号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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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消防

第1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5.1.1.1 浮动设施上配置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和灭火设备等消防安

全系统和消防用品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5篇第3章第8节的相应

规定。

5.1.2 替代设计

5.1.2.1 在应用本章规定时，如采用替代设计方法，应执行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2019 修改通报）总则中的“附录 船舶替代设计实施要求”。
5.1.3 防火控制图

5.1.3.1 下列浮动设施应布置有固定展示的防火控制图：

（1）服务类浮动设施；

（2）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

（3）加油趸船。

5.1.3.2 根据浮动设施上的布置和配备的适用情况，防火控制图应清楚地标明如下内容：

（1）“A”级、“B”级分隔围蔽的各防火区域；

（2）各舱室和甲板出入通道等设施的细目，包括防火门布置及其控制位置；

（3）灭火站室的布置；

（4）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5）固定式灭火系统；

（6）灭火设备和其他消防用品；

（7）通风系统，包括风机控制位置、挡火闸位置和服务于每一区域通风机识别号码的

细目。

5.1.3.3 防火控制图应在工作人员处所和公共处所固定展示，此外，还应有一套防火控

制图的副本或具有该图的小册子，永久性地置于甲板室外有醒目标志的风雨密封闭盒子里，

以有助于岸上的消防人员。

5.1.3.4 防火控制图应采用国际海事组织A.952（23）决议规定的“船舶防火控制图识别

符号”。

5.1.3.5 本节5.1.3.1所规定以外的浮动设施，如设有工作人员处所或其他类似处所，则应

在这些处所内固定展示有灭火设备、各舱室和甲板通道及通风系统等消防设施的布置和数量

的消防设备布置图。

5.1.4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的名词定义如下：

5.1.4.1 不燃材料——系指某种材料加热至约750℃时，既不燃烧，亦不发出足量的造成

自燃的易燃蒸气。这是通过《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材料，均为“可

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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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系指本身或由于所设隔热物，经过标准耐火试验的相应

曝火时间后，在结构性和完整性上与钢具有等效性能的任何不燃材料（例如设有适当隔热材

料的铝合金）。

5.1.4.3 低播焰——系指通过《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所述表面能有效地限制火焰

的蔓延。

5.1.4.4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将需要试验的舱壁或甲板的试样置于试验炉内，根据《耐

火试验程序规则》规定的实验方法，加温到大致相当于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的一种试验。

5.1.4.5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MSC.307（88）
号决议通过的《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包括该委员会后续通过的有关修正案。

5.1.4.6 “A”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与甲板所组成的分隔：

（1）它们应由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

（2）它们应有适当的防挠加强；

（3）它们的构造，应在1h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能防止烟及火焰通过；

（4）它们应用认可的不燃材料隔热，使在下列时间内，其背火一面的平均温度，较原

始温度增高不超过140℃，且在任何一点包括任何接头在内的温度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180℃；

“A-60”级 60 min
“A-30”级 30 min
“A-15”级 15 min
“A-0” 级 0 min
（5）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舱壁或甲板进行一次试验，以保证满足上述完

整性及温升的要求。

5.1.4.7 “B”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甲板、天花板或衬板所组成的分

隔：

（1）它们的构造应在最初0.5h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能防止火焰通过；

（2）它们应具有这样的隔热值，使在下列时间内，其背火一面的平均温度，较原始温

度增高不超过140℃，且在包括任何接头在内的任何一点的温度，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

225℃；

“B-15”级 15min
“B-0” 级 0min
（3）它们应以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参与制造和装配的“B”级分隔所用的一切材料

应为不燃材料。但是，并不排除可燃镶片的使用，如这些材料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

（4）应按《耐火试验程序规则》对原型分隔进行一次试验，以保证满足上述完整性和

温升的要求。

5.1.4.8 “C”级分隔——系指以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它们不需要满足有关防止烟和火

焰通过以及限制温升的要求。允许使用可燃镶片，如这些材料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

5.1.4.9 连续“B”级天花板或衬板——系指只终止于“A”级或“B”级分隔的“B”级天花板

或衬板。

5.1.4.10 主竖区——系指设施主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以“A”级分隔分成的区段，它

在任何一层甲板上的平均长度和宽度一般不超过40m。

5.1.4.11 起居处所——系指用作公共处所、居住舱室、办公室、医务室、走廊、卫生间、

浴室及类似处所。

5.1.4.12 公共处所——系指起居处所中用作大厅、会议室、阅览室、休息室、餐厅，以

及类似的固定围蔽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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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3 服务处所——系指用作厨房、配膳室、储藏室、不属于机器处所组成部分的工

作间，以及类似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5.1.4.14 机器处所——系指装有发动机、锅炉、燃油装置、泵、发电机、通风机、冷藏

机、集中空调机等机械设备的处所，修理间和类似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5.1.4.15 重要机器处所——系指设有功率超过375kW内燃机、燃油锅炉等燃油设备以及

燃油装置的机器处所。

5.1.4.16 其他机器处所——系指重要机器处所以外的机器处所。

5.1.4.17 燃油装置——系指为内燃机或燃油锅炉输送燃油的设备，并包括用于处理油类

而压力超过0.18MPa的压力油泵、过滤器和加热器。

5.1.4.18 控制站——系指浮动设施无线电设备或临时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或者是指火

警指示器或失火控制设备集中的处所。

5.1.4.19 货油区域——系指浮动设施上货油舱、污油水舱和货油泵舱，包括与货油舱相

邻的泵舱、隔离空舱、压载舱和留空处所，以及这些处所上方的整个宽度和长度的甲板区域。

5.1.4.20 桑拿房——系指一种温度通常在80℃~120℃之间的加温室，其热量由一种热表

面提供（如电加热炉）。此加温室还可包括加热炉所在的处所和邻近的浴房。

5.1.4.21 客舱阳台——系指单个客舱的居住者专用的且从该客舱可直接进入的开敞甲

板处所。

5.1.4.22 天井——系指单一主竖区内跨越三层或以上的开敞甲板的公共处所。

第2节 火灾的防止

5.2.1 燃油、滑油系统和其他易燃油类的使用限制和布置

5.2.1.1 除有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不应使用闪点低于60℃的燃油。

5.2.1.2 如有专门的措施，使燃油的储藏处所或使用处所的环境温度在低于燃油闪点

10℃以下的范围内，可允许使用闪点低于60℃，但不低于43℃的燃油。

5.2.1.3 如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允许使用闪点低于60℃，但不低于43℃的燃油：

（1）除布置在双层底舱内的燃油舱外，其他燃油舱柜应位于机器处所以外；

（2）在燃油泵的吸油管路上设有油温测量装置；

（3）燃油滤净器的进口侧和出口侧均设有截止阀和/或旋塞；

（4）使用焊接结构的或圆锥型的或球型的管接头。

5.2.1.4 燃油系统布置：使用燃油的浮动设施，其燃油贮存和使用的布置应确保浮动设

施及人员的安全，并至少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从燃油舱柜溢出或渗漏的燃油可能落于热表面而构成危险的位置，不应设燃油

舱柜；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燃油在压力下可能从油泵、滤器或加热器溢出而与热表面相接

触；

（2）任一燃油舱柜或燃油系统的任一部分，包括由浮动设施上油泵供油的注入管在内，

应设有防止超压的设施。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或注入管以及安全阀的出口管，其管口

应位于安全的位置，使可能逸出的油气不致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3）燃油管及其阀件和附件应用钢或其他经认可的材料制造。对于安装在燃油舱柜上

和承受静压力的阀件，可以接受用钢或球墨铸铁材料制成。但是如果设计压力低于0.7MPa
且设计温度低于60℃，在管系中也可使用普通铸铁阀件；

（4）若燃油舱柜设有加热装置时，应设置高温报警装置，以防止燃油温度超过其闪点；

（5）在燃油系统中，凡包含压力超过0.18MPa的加热燃油的任何部分，应尽可能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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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隐蔽位置，以免不易观察其缺陷和泄漏；

（6）燃油舱柜应配备安全有效的装置，以确定这些舱柜内的存油量。允许燃油舱柜装

设平板玻璃油位计和带防护罩的玻璃管式油位计，但需在油位计与油柜之间装设自闭阀。油

位计不得用塑料管制作。如使用测量管，则它们不得终止于任何有引燃从测量管溢出的燃油

危险的处所，尤其不得终止于乘客或工作人员所在的处所。一般，它们不应终止于机器处所。

若布置有困难，可允许其终止于机器处所，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测量管终止于远离着火危险的位置，否则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从测量管口溢

出的油与着火源接触；

②测量管口装有自闭式关断装置，并在其下面装有一个小直径的自闭式旋塞，用于

确定在关断装置被打开前没有燃油存在。应采取措施确保从旋塞溢出的油没有

着火的危险。

（7）柴油机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路，应设有

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

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置，以及一

个燃油管路故障报警装置。如已采取避免高压燃油管破裂所产生泄漏的燃油喷射到机体和其

他热表面的有效措施，则驱动锚机、绞缆机的柴油机可不设套管管路系统。

5.2.1.5 滑油系统布置：对润滑系统的滑油的贮存和使用布置应能确保浮动设施和船上

人员的安全，并至少符合本节5.2.1.4（1）（2）（3）和（5）（6）的规定。

5.2.1.6 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在压力下使用于动力传动系统、控制和驱动系统以及加

热系统中的其他易燃油类，其储藏和使用布置应保证浮动设施和其上人员的安全。在机器处

所内应至少满足本节5.2.1.4（1）（2）（3）的要求。

5.2.1.7 在成品油可能渗透的处所，隔热表面应能防止油类或油气的渗透。

5.2.2 通风的关闭和停止装置

5.2.2.1 所有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应能在通风处所外部关闭。

5.2.2.2 所有动力通风系统应设有能在失火时从其所服务的处所外面易于到达的位置将

其停止的装置，此位置在其服务的处所失火时不应被隔断。

5.2.3 机器处所的特殊布置

5.2.3.1 机器处所供排气通风用的天窗、门、通风筒以及其他开口的数量，应减少到符

合通风及浮动设施正常、安全运行所需的最少数目。上述所有开口，应能在机器处所失火时，

从该处所外部关闭。

5.2.3.2 机器处所的天窗应为钢质框架，其玻璃应有金属丝增强，并有格栅防护。应设

置附连于其上的钢质外盖，并应能从该处所的外部予以关闭。

5.2.3.3 机器处所位于干舷甲板上的两舷的窗，应具有由钢或其他适宜材料制造的框架，

玻璃应以金属镶边并加以固定。设有气体灭火系统保护的机器处所的窗或开口应设有钢质封

闭的外盖。

5.2.3.4 机器处所的限界面除本节5.2.3.2、5.2.3.3的规定外，均不应设窗，但不排除在机

器处所内的控制室上使用玻璃窗。

5.2.3.5 重要机器处所的下列设备，应在该处所外设有控制设施，以便该处失火时能予

以关停或关闭：

（1）燃油驳运泵、燃油供给泵（包括燃油装置所用的泵）、滑油供应泵、热油循环泵

和分油机（净油器），但不包括油水分离器；

（2）双层底以上的燃油舱柜供油管的截止阀或旋塞；

（3）双层底以上的滑油舱柜供油管的截止阀或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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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

5.2.4.1 用于外露表面以及客舱阳台外露表面（天然硬木甲板铺板除外）使用的油漆、

清漆和其他饰面材料等应经认可，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的烟及毒性产物，这些材料应根

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

5.2.4.2 服务类浮动设施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及客舱阳台内的所有舱壁及其衬板、天花板、衬档

及隔热物等均应为不燃材料，若上述衬板、天花板的表面需有贴面，则贴面可使用可燃材料。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客舱阳台的舱壁和天花板衬板的外露表面以及这些处所内隐

蔽或不能到达之处的表面和地面，应具有低播焰性。但桑拿房不适用于本要求；

（2）上述（1）所规定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内及客舱阳台上用于贴面的可燃材料，按

所用厚度的面积所具有的发热值不应超过45MJ/m2，且其总体积（客舱阳台除外）不应超过

相当于各围壁和天花板衬板合计面积上厚2.5mm装饰板的体积。若浮动设施上装有《内河船

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5篇第3章第8节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则上述体积可包含某些用

于建立“C”级分隔的可燃材料；

（3）帷幔、窗帘及悬挂的纺织品材料应具有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这些材料应经认可

并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地板覆盖物应具有低播焰性；

（4）低播焰性材料应经认可，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的烟及毒性产物，这些材料应

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

5.2.4.3 厨房的所有舱壁及其衬板、天花板、衬档及隔热物等均应为不燃材料，其外露

表面应为不燃材料。处所内的厨柜等家具等应采用不燃材料制造，但外表面可敷设厚度不超

过2mm的可燃装饰板。

5.2.5 甲板基层敷料

5.2.5.1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以及客舱阳台上使用的甲板基层敷料应为在高

温时不易着火、不发生毒性和爆炸性危险的认可材料，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

确定。

5.2.6 生活用燃料的使用限制

5.2.6.1 除本节5.2.6.2的规定外，浮动设施不应将除液化石油气和闪点不低于60℃的燃油

外的其他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作为生活用燃料。

5.2.6.2 除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外，其他浮动设施可使用天

然气作为厨房炉灶燃料，但应满足以下要求：

（1）厨房应满足本节5.2.7的相关要求；

（2）浮动设施上应由岸上提供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气态天然气；浮动设施上不应设置

任何压缩天然气瓶、液化天然气瓶，以及调压、蒸发等气体处理设备；

（3）天然气炉灶及其供气管路与附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4）天然气炉灶供气管路应固定安装；除炉灶进气口处可设置长度不超过1m、适合于

天然气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软管外，其他供气管路不应采用软管；开敞位置和厨房内应设

置适当的防护设施，防止管路损坏；

（5）供应的天然气压力应不超过0.4MPa；天然气管路上应设置压力监测装置。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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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上炉灶进口处和船岸连接处应设置截止阀；

（6）天然气管路（厨房内管路除外）应布置在通风良好的开敞位置，应尽可能远离上

层建筑、甲板室和可能为着火源的设备；天然气管路不应穿过厨房以外的任何舱室。浮动设

施上天然气管路应尽可能短，管路接头尽可能少；

（7）厨房与其他舱室之间不应设置门、窗或其他开口；厨房应设置通向开敞甲板，且

向外开启的窗；

（8）厨房应设置适用于天然气的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在消防控制室和/
或浮动设施上人员值班处所应设置声光报警装置，如碳氢化合物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不高于

可燃气体爆炸下限10%时，应能自动激发该项报警；

（9）厨房内每具炉灶应配置至少2具符合本章规定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但每个厨房配

备数量不必超过8具。

5.2.7 厨房

5.2.7.1 厨房升降机的通道围壁及各层甲板处的活动门及框架等应为钢质，并应有防止

烟火从一层甲板间通至另一层甲板间的措施。服务类浮动设施上厨房升降机的通道围壁应为

“A-0”级分隔。

5.2.7.2 厨房内设有燃油炉灶时，其日用燃油柜应远离燃油炉灶上方，且应装有闭路的

注油装置和合适的透气、溢流装置。炉灶燃烧器的燃油供应，当厨房炉灶发生火灾时，应能

在易于接近的地点予以控制。

5.2.7.3 厨房排烟设施应设有防止废油滴落灶台的装置。

5.2.7.4 厨房内设液化石油气炉灶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液化石油气的燃具、钢瓶、角阀及减压阀等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2）贮存的液化石油气量应仅供生活用量的需要，不得超额贮存（最多可设1个备用气

瓶），且气瓶应存放于开敞甲板或开口仅朝向开敞甲板的通风良好的处所；当气瓶存放于厨

房时，其与炉灶的最小水平间距应不少于2m；

（3）厨房应位于主甲板以上，其内不应设有通往位于其下方舱室的开口及梯道；

（4）厨房应设有通向开敞甲板的门、窗，且应向外开启；并应能保证厨房舱室内其上

部和下部空间有可流通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5）液化石油气燃具应可靠地固定在设计位置上，且应有防止移动的措施；

（6）液化石油气钢瓶应垂直地放置，应有牢靠的固定装置，固紧的瓶箍应能方便、快

速的脱开，钢瓶底部应有防撞击的木质垫料；

（7）液化石油气钢质管系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燃具、阀件、检测仪表等与管路以及阀

的连接可用螺纹连接，其结合处应装有耐油密封圈或涂以粘合剂，以保证气密。

橡胶软管与减压阀、燃具或钢管连接之处，应用金属管箍夹紧，管箍间的连接应可靠，

拆装方便，并保证气密；

（8）液化石油气管系进行强度和密性试验的试验压力应符合表5.2.7.4（8）的规定。

液化石油气管系试验压力 表 5.2.7.4（8）

液化石油气管系
试验压力

强度试验（在车间）MPa 密性试验（装船后）MPa

钢瓶至减压阀管系 2.4 2.0

减压阀至燃具管系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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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 厨房以外的围蔽处所不应设置有明火的烹饪设备以及单台功率超过5kW的烹饪

或食品加热设备。

5.2.8 氧、乙炔气瓶的存放

5.2.8.1 氧、乙炔固定管系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应符合适用的标准和规则。

5.2.8.2 气瓶应存放在储存室内，并满足下列要求：

（1）储存室应采用钢质材料建造，有通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且不应位于露天甲板以

下；

（2） 储存室应具有良好的通风，通风布置应独立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

（3） 储存室应有显著而永久的“严禁烟火”的标志；

（4） 如每种气体有2瓶及以上，则应为每种气体配备独立的储存室；

（5） 乙炔储存室内不应设有除防爆灯以外的电气装置或其他可能的着火源；

（6） 气瓶紧固装置应能容易而快速地松脱，以便在发生火灾时能将气瓶迅速移走。

5.2.8.3 如气瓶存放在露天场所，则应采取下列措施：

（1）保护气瓶及其管路免受损坏；

（2）暴露于碳氢化合物气体中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3）确保适当的排水。

5.2.9 其他

5.2.9.1 垃圾箱和废物箱应用不燃材料制成，四周和底部应无开口。垃圾箱和废物箱应

布置在安全的地方，远离有较大失火危险的区域。

5.2.9.2 具有可燃性的或遇火产生有毒气体的材料不应用于隔热目的。

5.2.9.3 如使用电取暖器，应予固定装设，其构造应能使失火危险减至最低程度。凡取

暖器的电热丝暴露到可能因其热度而将衣服、帷幔或其他类似构件燃焦或着火者，概不得设

置。

5.2.9.4 供服务用的电热设备，应固定安装设置，且应采取有效的隔热设施。

5.2.9.5 厨房和配膳间内的炉灶、微波炉和电磁炉等烹饪设备均应可靠固定。

第3节 火灾的抑制

5.3.1 探测和报警

5.3.1.1 下列浮动设施应设置供发现火灾、人员立即通知值班室的手动报警装置：

（1）服务类浮动设施；

（2）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

（3）加油趸船。

5.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重要机器处所应设置固定式

自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客舱内盥洗室无需装设感烟探测器。在极少有失火危险或没有失

火危险的处所，如空舱、公共卫生间、二氧化碳室以及类似处所，不必安装固定式自动探火

和失火报警系统。

5.3.1.3 手动报警装置按钮的设置

（1）手动报警装置的手动报警按钮应遍及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每一通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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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应装有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在每一层甲板的走廊内，手动报警按钮的位置应便于到达，

且从走廊内任意位置步行至任一手动报警按钮的距离应不超过 20m。

5.3.1.4 火警指示装置的设置

（1）火警指示装置应位于负责值班工作人员处所，以保证负责值班工作人员听到和看

到该报警信号。

5.3.1.5 天井的保护

（1）内含天井的整个主竖区应按其整体范围由感烟探测系统保护。

5.3.1.6 检查孔

（1）天花板及舱壁的构造应在不降低其防火效能的情况下，能使消防巡逻人员探知隐

蔽和不易到达之处的烟源，但认为不致产生失火危险的情况除外。

5.3.2 结构材料

5.3.2.1 除本规则已有明确规定外，设施主体、上层建筑、结构性舱壁、甲板及甲板室

应以钢质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建造。

5.3.2.2 机器处所限界面的舱壁和甲板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

5.3.2.3 起居处所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他等效材料与其相邻的机器处所和服务

处所分隔。

5.3.2.4 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灭火站室等均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他等效

材料分隔。

5.3.2.5 机器处所、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及灭火站室的门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

5.3.3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5.3.3.1 主竖区

（1）服务类浮动设施，其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的设施主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应以

“A-60”级分隔分为若干个主竖区。阶层应减至最少，其隔热值也应为“A-60”级分隔。

如果在主竖区分隔一侧的处所为开敞甲板处所，以及空舱、公共卫生间等极少或无失火危险

的处所，则该主竖区分隔可为“A-0”级；

（2）只要实际可行，舱壁甲板以上形成主竖区限界面的舱壁，应与直接在舱壁甲板以

下的水密分舱舱壁位于同一直线上。每一主竖区的长度一般不超过40m，若为使其与水密分

舱舱壁相一致，或者为了提供一个大型公共处所，主竖区的长度和宽度最大可延伸至48m，

但在任何一层甲板上主竖区的总面积不应大于1600m2。主竖区的长度或宽度范围为主竖区

限界面舱壁的最远点之间的最大距离；

（3）这种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并延伸至船壳或其他限界面；

（4）如果某一主竖区以水平“A”级分隔再分为若干水平区，则此项水平分隔应在相

邻两个主竖区舱壁之间延伸，且延伸至船壳或其他外部限界面。水平分隔的隔热值应符合上

述（1）中主竖区的相关规定。

5.3.3.2 非主竖区限界面的舱壁

（1）要求为“A”级和“B”级分隔的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并延伸至船壳或其他

限界面。除走廊舱壁外，对要求为“B”级分隔的舱壁，如果在舱壁两侧均设有至少与邻接

舱壁具有同样耐火性能的连续“B”级天花板或衬板，该舱壁可终止于连续的天花板或衬板

处。

5.3.3.3 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1）设施长大于30m的服务类浮动设施，其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

整性应分别符合表5.3.3.3（1）①及表5.3.3.3（1）②中相应表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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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均无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两个处所之间的限界面，当运用表 5.3.3.3（1）①及

表 5.3.3.3（1）②确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高值。

两个均有自动喷水器系统保护的两个处所之间的限界面，当运用表 5.3.3.3（1）①及表

5.3.3.3（1）②确定其所适用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时，应采用表列两个等级中的较低值。当一

个装有喷水器系统区域和一个未装有喷水器系统区域在起居处所及服务处所内相接时，此区

域之间的分隔应采用表 5.3.3.3（1）①及表 5.3.3.3（1）②所列两个等级中较高值。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5.3.3.3（1）①

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控制站① A-0 A-0 A-15 A-0 A-60 A-0 A-30 A-30

走廊② C B-0 B-0 A-60 A-0
A-15

A-0
A-0

起居处所③ C B-0 A-60 A-0
A-15

A-0
A-30

梯道④ B-0 A-60 A-0
A-15

A-0
A-0

重要机器处所⑤ * * A-30 A-60

其他机器处所⑥ * A-0 A-0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⑦ * A-60

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⑧m *

注：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m——空载水线之上的舷侧、位于救生筏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舷侧可为“A-0”级。

若为外部集合站，则面向集合站的舱壁可为“A-0”级。未设置乘客住宿舱室的靠岸服务类浮动设

施的外部脱险通道可为“A-0”级。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5.3.3.3（1）②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控制站① A-0 A-0 A-0 A-0 — A-0 A-0 A-0

走廊② A-0 A-0 A-0 A-0 — A-0 A-0 A-0

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③ A-0 A-0 A-0 A-0 — A-0 A-0 A-30

梯道④ A-0 A-0 A-0 * — A-0 A-0 A-0

重要机器处所⑤ A-60 A-60 A-60 A-60 — * A-60 A-60

其他机器处所⑥ A-0 A-0 A-0 A-0 * * A-0 A-0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⑦ A-30
A-15

A-0

A-15

A-0
A-0 — A-0 * A-30

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⑧ A-0 A-0 A-0 A-0 — A-0 A-30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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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有“*”者，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但不要求为“A”级；

为了确定相邻处所之间的耐火完整性标准，所列处所按其失火危险程度分为①至⑧类。

每类名称只是典型举例而不是限制。

对表 5.3.3.3（1）①及表 5.3.3.3（1）②的说明：

①控制站：

设有临时应急电源的处所；

设有浮动设施无线电设备的处所；

设有失火报警设备或失火控制及灭火设备集中的处所；

位于机器处所之外的监视室或监控室。

②走廊：

乘客和工作人员的走廊。

③起居处所：

本章 5.1.4.11 所定义的除走廊、梯道、卫生间、浴室外的处所。

④梯道：

内部梯道（完全设在机器处所内者除外）以及通往上述梯道等的环围。

⑤重要机器处所：

本章 5.1.4.15 所定义的重要机器处所。

⑥其他机器处所：

重要机器处所以外的机器处所，如一般泵类、通风机、冷藏机、空调机等机械设备的处

所、修理间及类似处所。

设于公共处所内且仅服务于该处所的换气及回风设备（不含空调压缩机组），可视为该

处所的一部分，不必视为其他机器处所。

⑦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

厨房、设有烹调设备的配膳室；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的贮存处所等。

⑧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

内部和外部集合站。

救生筏存放区。

用作脱险通道的外部梯道和外部走道。

用作救生筏登乘的开敞甲板处所和围蔽甲板处所。

空载水线之上的舷侧、位于救生筏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舷侧。

上述所列处所的说明也适用于确定其他类型浮动设施相邻处所之间的耐火完整性标准。

（2）设施长于等于30m的服务类浮动设施，其分隔相邻处所的舱壁和甲板的最低耐火完

整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①重要机器处所与相邻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失火危险服务处所等之间的

舱壁和甲板，应为“A-15”级分隔的结构；

②其他机器处所与起居处所、走廊、梯道、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舱壁及

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③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相邻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以及重要机器处所等

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级分隔的结构；

④分隔相邻起居处所的甲板下设有天花板时，应以不燃材料的结构组成连续贯通的天花

板；

⑤起居处所与走廊或梯道之间的舱壁，应为“B-0”级分隔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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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以上各处所的具体规定按本节 5.3.3.3（1）的说明。

5.3.4 工作类浮动设施的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5.3.4.1 总吨大于或等于2000的浮动设施

（1）重要机器处所与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

所等之间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2）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相邻的控制站、走廊、起居处所、梯道等之间的舱壁

和甲板，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5.3.5 贯穿甲板的处所

5.3.5.1 本要求仅限于服务类浮动设施的公共处所。

5.3.5.2 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与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至少应为“A-0”级分隔。

5.3.6 桑拿房

5.3.6.1 桑拿房内的周界应为“A”级限界面，这可包括更衣室、淋浴室和洗手间周界。

桑拿房应同相邻处所隔热至“A-60”级标准，但桑拿房周界内的处所和开敞甲板处所、卫

生间及类似处所、较小或无失火危险的处所除外。

5.3.6.2 直接通向桑拿房的浴室可视为桑拿房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桑拿房和浴室

之间的门不必符合防火安全要求。

5.3.6.3 在桑拿房内允许舱壁和天花板采用传统的木衬板。蒸汽炉上方的天花板应衬有

不燃材料衬板，并至少留有30mm的空隙。从热表面到可燃材料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500mm，

或将不燃材料保护起来（例如采用不燃材料板且至少留有30mm的空隙）。

5.3.6.4 在桑拿房内允许使用传统的木制长凳。

5.3.6.5 桑拿房的门应向外推开。

5.3.6.6 电加热蒸汽炉应设有定时器。

5.3.7 耐火分隔上开口、贯穿的保护及防止热传递

5.3.7.1 “A”级舱壁、“B”级舱壁，以及不燃材料结构舱壁分隔上的门应相当于该舱壁的

分隔等级。“A”级舱壁上的门及其门框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B”级舱壁以及不燃材

料结构舱壁上的门应用不燃材料制成。每个门应能在每一面仅需一人即能将其开启或关闭。

“B”级防火门在满足“B”级分隔标准耐火试验的背火面温升、不透火及完整性的要求下，

可采用其他阻燃材料制成，并经认可。

不燃材料结构舱壁分隔上的门，亦可采用经认可的“B”级防火门。

5.3.7.2 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导管等和桁材、横梁或其他构件穿过“A”级分隔时，

应采取措施保证分隔的耐火性不受损害。

5.3.7.3 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和导管等或为装设通风端管、照明灯具和类似装置、

设施等贯穿“B”级分隔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分隔的耐火性不受损害。

5.3.7.4 穿过“A”级或“B”级分隔的管子材料，应能经受该分隔所需承受的温度。

5.3.7.5 窗与舷窗

（1）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内各舱壁上的所有窗，其构造应能保持其所在该型

舱壁的耐火完整性要求；

（2）舱壁上的所有窗及舷窗应具有由钢或其他适宜材料制造的框架。玻璃应以金属镶

边或镶角加以固定。

5.3.7.6 对钢或铝结构的甲板或舱壁，其隔热应至少延伸至超过贯穿处、接头处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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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450mm。如果由“A”级标准的甲板或舱壁分隔的处所有不同的隔热等级，等级高的隔热

应在隔热等级低的甲板或舱壁上至少延伸450mm。

5.3.8 通风系统

5.3.8.1 通风导管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

5.3.8.2 通风系统管路穿过甲板时，除应满足有关甲板耐火完整性的要求外，还应采取

预防措施，以减少烟及炽热气体通过通风管路从这一甲板层间处所至另一甲板层间处所的可

能性。

5.3.8.3 如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梯道环围等设有通风设施时，其通风管应单独从通风

机引出，并与通风系统的其他通风管路分开，且不应用于其他处所。

5.3.8.4 净截面积超过0.02m2的导管，若通过A级舱壁或甲板时，除非通过舱壁或甲板的

导管在通过舱壁或甲板处为钢质，否则应装有钢质套管。该套管管壁厚至少为3mm，长度

至少为900mm。当通过舱壁时，该长度最好分成在舱壁两侧各为450mm，导管或装在导管

上的套管应加以隔热，该隔热应至少同导管通过的舱壁或甲板具有相同的耐火完整性。

5.3.8.5 净截面积超过0.075m2的导管，除符合本节5.3.8.4的规定外，还应设置挡火闸。

挡火闸应能自动工作，还应能在舱壁或甲板的两侧手动关闭。挡火闸上应装有指示器，以指

明其是否打开或关闭。但如果导管穿过被“A”级分隔的环围的处所，而不服务于该处所时，

只要该导管和其穿过的分隔具有相同的耐火完整性，则无需设置挡火闸。

5.3.8.6 如果通风导管必须穿过主竖区分隔，应在分隔邻近处装设挡火闸。挡火闸应能

自动工作，还应能在舱壁或甲板的两侧手动关闭。挡火闸上应装有指示器，以指明其是否打

开或关闭。

5.3.8.7 重要机器处所和厨房等的通风系统应相互分开。

5.3.8.8 重要机器处所和厨房等的通风导管均不应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等的通风导管均不应通过重要机器处所、滚装处所、厨房或货

物处所。

上述导管中符合下列要求者除外：

（1）导管为钢质，如其宽度或直径为300mm及以下，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3mm；如其

宽度或直径为760mm及以上，所用钢板厚度至少为5mm；如导管宽度或直径在300mm和

760mm之间，其所钢板厚度按内插法求得；

（2）其管系应予以适当支撑；

（3）通至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的导管，通至重要机器处所、厨房的导管均应

隔热至“A-60”级标准。

5.3.8.9 厨房炉灶的排烟管道通过起居处所或内含可燃材料的处所时，应按“A”级分隔

建造。每根排烟管道应设有：

（1）1个易于拆下清洗的集油盘；

（2）1个位于导管下端的挡火闸；

（3）可在厨房内操纵关闭排气风机的装置；

（4）用于扑灭导管内火灾的固定式灭火装置。

5.3.9 烟气的控制

5.3.9.1 天井应装设排烟系统。该排烟系统应由所要求的感烟探测系统启动，并能够手

动控制。风机的容量应能在10min或更短的时间内将该处所容纳的全部烟气排出。

5.3.9.2 封闭在天花板、镶板或衬板后面的空隙应以紧密安装的、间距不超过14m的挡风

条加以适当分隔。挡风条应由不燃材料制成。在水平方向上，挡风条应与舱室限界面保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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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垂直平面内。在垂直方向上，此类封闭空隙，包括梯道、围壁通道等衬板后面的空隙在内，

应在每层甲板处加以封堵。

5.3.10 客舱阳台的布置

5.3.10.1 分隔相邻客舱阳台的非承重局部舱壁应能够有工作人员从每一侧打开以便灭

火。

第4节 灭火

5.4.1一般要求

5.4.1.1 浮动设施应按本节要求配置消防泵、消防水管、消火栓、水枪和消防水带。

5.4.1.2 各种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站室或集中控制阀箱，应设在易于到达的处所，且不致

为被保护处所的火灾所隔断。站室或设置集中控制箱的处所应具有良好的照明及通风。

5.4.1.3 各种灭火管路的阀件上应设置铭牌。阀盘上应清晰地显示开启和关闭的方向。

5.4.1.4 在浮动设施灭火设备站室或其他适当处所，应展示固定灭火系统示意图及简要

的操作说明。

5.4.2 浮动设施固定灭火系统的设置

5.4.2.1 浮动设施固定灭火系统及装置应按表5.4.2.1的规定设置。

固定灭火系统 表 5.4.2.1

被保护处所
浮动设施类型

重要机器处所 起居及服务处所

服务类浮动设施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统之一：

①二氧化碳
②压力水雾
③气溶胶
④七氟丙烷

水

工作类浮动设施

1、水
2、下列固定式灭火系统之一：

①二氧化碳
②压力水雾
③气溶胶
④七氟丙烷

水

5.4.3 水灭火系统

5.4.3.1 消防泵

（1）浮动设施消防泵台数应不少于表5.4.3.1（1）的规定；

（2）浮动设施消防泵的驱动方式应符合表5.4.3.1（1）的规定；

（3）卫生泵、压载泵、舱底泵或总用泵如满足消防泵的有关要求，在不影响抽吸舱底

水的能力时，允许作为消防泵使用。总用泵作消防泵时不得用于抽输油料；

（4）消防泵的排量和压头应满足下列各项设备同时工作的要求：

①在最高甲板的消火栓上应以一台水泵的排量满足按表 5.4.3.1（4）①规定的出水

的要求，且射程应大于或等于 12m（水枪喷嘴压力和流量可参考表 5.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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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②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所需的水量（如设有且由消防泵供水）；

③货油舱甲板洒水系统的充分出水（如设有且由消防泵供水）。

消防泵 表 5.4.3.1（1）

浮动设施类型
消防泵

数量（台数） 驱动方式

服务类浮动设施 2 动力驱动

工作类浮动设施

（总吨位）

≥1000 2 动力驱动

< 1000 1 动力驱动

注：①可将岸上消防系统管路引至浮动设施上，且应满足本节的有关要求。

②无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且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浮动设施可不设置水灭火系统。

消防泵的排量 表 5.4.3.1（4）①

水枪口径

供水量

浮动设施类型

19mm 16mm 13mm

服务类浮动设施

设施长 L（m）

≥50 至少 2 股水柱

< 50 至少 2 股水柱

工作类浮动设施

（总吨位）

≥1000 至少 2 股水柱

< 1000 至少 2 股水柱

水枪喷嘴压力和流量 表 5.4.3.1（4）②

有效射程（m）

喷嘴在不同口径时压力和流量

喷嘴口径 13mm 喷嘴口径 16mm 喷嘴口径 19mm

压力（kPa） 流量（L/s） 压力（kPa） 流量（L/s） 压力（kPa） 流量（L/s）

12 186.32 2.6 171.61 3.8 166.71 5.2

12.5 210.84 2.7 191.22 4.0 181.42 5.4

13 235.35 2.9 215.74 4.2 201.03 5.7

注：此表仅供参考，不表明排除其他确定压力和流量的方法。

5.4.3.2 应急消防泵

（1）设施长大于或等于100m的离岸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置1台固定式动力驱动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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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

（2）应急消防泵的排量应不少于25m3/h，且保证在任何消火栓处两股水柱的射程大于

或等于12m。应急消防泵如用作重要机器处所压力水雾灭火系统的供水泵，则其总排量中还

应增加该系统所需的水量；

（3）任何驱动应急消防泵的柴油机，应在环境温度降至0℃时的冷态下能用人工手摇曲

柄随时起动。也可允许采用其他起动装置，如采用压缩空气、电或其他储备能源，包括液压

蓄能器起动或以药筒作为起动装置。这些起动装置，应能在30min内至少使柴油机起动6次，

并在前10min内至少起动2次。

贮存的燃油至少应能使该泵在全负荷下运行3h；
（4）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应位于安全、易于到达的位置，其布置应在主消防泵所在

处所发生火灾时不致受到火灾的影响。应急消防泵所在处所不应与重要机器处所或主消防泵

所在处所相邻，如果无法做到，则相邻的限界面应采用“A-60”级耐火分隔；

（5）应急消防泵动力源所在处所应由临时应急电源提供照明并有良好的通风。若由机

械通风，则应由独立于主电源的动力源提供动力。通风装置的布置应尽可能防止机器处所着

火时的烟气进入或被吸入到该处所；

（6）主消防泵及其动力源所在处所与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所在处所之间，不允许有

开口或直接通道，但通过气锁设施或水密门保护的入口可以接受。气锁设施或水密门的操作

应在这些处所发生火灾时不受阻碍。

5.4.3.3 消防管的布置

（1）消防泵应能至少从分设于浮动设施两舷的海底阀吸水；

（2）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应满足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出水量；

（3）消防水管的敷设应尽量避免通过货舱、居住舱室及潮湿处。消防水管的布置，应

避免装载货物或车辆时被损坏。为防止消防水管可能的冻结，可在其管路最低处设置泄放阀；

（4）对设有应急消防泵的浮动设施，在主消防泵所在机器处所之外易于到达的位置，

应设置用于将该处所内的消防总管与该处所外的消防总管隔断的隔离阀。当隔离阀关闭时，

除该处所内的消火栓外，其他消火栓应能由应急消防泵供水；

（5）应急消防泵及其海水入口、吸水及排水管和阀件应位于主消防泵所在处所的外部。

其布置应满足在最不利的浮动设施吃水条件下应急消防泵能随时取得所需的水。如果无法安

排管路布置在主消防泵所在处所之外，则可通过主消防泵所在处所的通海阀箱吸水，但吸水

管应尽可能短，且应能在应急消防泵所在处所内对海水进口管路上的阀件进行遥控操作；当

主消防泵所在处所失火时，应不影响阀件的正常操作。吸水管和排水管的一小部分可以贯穿

主消防泵所在处所，但应采用坚固的钢质外套包裹，或隔热至“A-60”标准。管子应采用加厚

管，除确为必要外，管子所有接头均应采用焊接连接。

5.4.3.4 消火栓

（1）消火栓的数目和布置，应保证至少能有两股不是同一消火栓射出的水柱到达保护

处所的任何部位，且其中一股仅用一根消防水带即可。被保护处所的出入口处应设有消火栓；

（2）重要机器处所出口附近每舷应至少各设一只消火栓；

（3）消火栓的位置应便于连接消防水带，且应易于接近。消火栓的布置应防止可能的

冻结，且应能避免碰损；

（4）每一消火栓应由一只适用连接消防水带的内扣式接头，一只截止阀和一只保护盖

组成。内扣式接头及截止阀应以有色金属或其他耐燃、耐蚀的材料制成。

5.4.3.5 消防水带和水枪

（1）消防水带应由认可的耐腐蚀材料制成，每根消防水带应有足够的长度，但不必超

过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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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消防水带接头与各水枪应能互换使用，否则浮动设施上每一消火栓应备有1根消

防水带和1支水枪；

（3）每根消防水带应配有1支水枪和必需的接头，并存放于供水消火栓附近的明显部位，

以备随时取用；

（4）消防水带应按下列要求配置：

①服务类浮动设施按每只消火栓配备 1 根水带；

②工作类浮动设施消防水带的数量应不少于 5 根；

③重要机器处所内应按每 1 只消火栓配备 1 根水带。

（5）本节范围内，标准水枪的尺寸应为13mm、16mm和19mm，或与之相近。可准许

使用较大直径的水枪；

（6）各类浮动设施的水枪尺寸可不必大于表5.4.3.1（4）①中水枪口径所列尺寸，但在

起居和服务处所内，可不必使用大于13mm的水枪，在机器处所和各外部处所，水枪的尺寸

应能按5.4.3.1（4）①规定的射程，从2股水柱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出水量；

（7）所有水枪应为认可型。机器处所以及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

趸船的水枪应为带开关的两用型式（即水雾/水柱型）。

水枪可为一“L”形金属管组成，其长肢长约2m，能与消防水带连接，其短肢长约250mm，

装有1只固定水雾喷嘴或能接上1只水雾喷嘴。

5.4.4 灭火器和其他消防用品

5.4.4.1 消防用品的种类、数量和布置，应至少符合表5.4.4.1的规定。

消防用品 表 5.4.4.1

消防用品

名称

配置量

浮动设施类型

手提式

灭火器

（具）

手提式

泡沫枪

（套）

气体灭火器（具）

消防

水桶

（只）

砂箱

（个）

太平斧

（把）

手提

防爆灯

（具）

铁扦和

铁钩

（套）

消防员

装备

（套）

服务类浮动设

施

设施长 L（m）

≥50

每层甲板 6

厨房 2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重要机

器处所

1

配电室（板）1

变电室 1

其他电气处所按

需要配置

6
每层

甲板 2
4 2 2

<50

每层甲板 4

厨房 2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4
每层

甲板 2
2 1

工作类浮动设

施

（总吨位）

≥1000

全船 6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4 2 2

<1000

全船 4

重要机器处所 4

其他机器处所 2

2 2 1

注：厨房内可配备1条尺寸至少为1m×2m的灭火毯，替代1具手提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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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 设有液化石油气炉灶的厨房尚应至少增配2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5.4.5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

5.4.5.1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不应通往起居处所，并应设有本条所要求的灭火装置，

其设置应使工作人员不需进入这些处所就能灭火。

5.4.5.2 对于甲板面积4m2及以上的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有下列规定的灭火装

置之一：

（1）CO2灭火系统，其容量按该处所总容积的 40%进行设计；

（2）干粉系统，其容量按干粉至少为 0.5kg/ m3进行设计；

（3）压力水雾系统或自动喷水器系统，其出水率按 5L/m2·min 进行设计。

5.4.5.3 压力水雾系统可以和浮动设施上的消防总管相连接。

5.4.5.4 对于甲板面积4m2以下的此类处所，可以接受用手提式CO2灭火器代替上述固定

式灭火系统，但其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积40%的自由气体。它可以通过此类

处所舱壁上的开口施放。所需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该开口处附近，亦可为此提供一个开

口或消防水带接头，以方便使用消防水。

第5节 脱险

5.5.1一般要求

5.5.1.1 为保证浮动设施上人员能够安全迅速撤向救生设备登乘位置或通往岸上的撤离

位置，浮动设施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1）应提供安全的脱险通道；

（2）脱险通道内应保持畅通，禁止堆放障碍物，其地板的设置应考虑防止人员在逃离过

程中滑倒；

（3）应提供其他必要的辅助逃生设施，确保其易于到达、标志清晰、设计能满足紧急情

况需要。

5.5.1.2 起居处所和通常有工作人员的处所，应设有由走廊和梯道组成的、随时可用的

脱险通道。脱险通道应通至浮动设施的安全位置，以便于人员通过浮动设施与岸上固定连接

的通道撤离。离岸浮动设施上脱险通道的走廊和梯道布置应使浮动设施上人员能够到达集合

站和救生设备登乘处所在的甲板，以便通过集体救生设备撤离。

5.5.1.3 一切梯道应为钢质结构。

5.5.1.4 升降机不应作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

5.5.1.5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有广播系统，该系统应满足公认标准①对客船广播系统的有

关要求，并由主电源和临时应急电源（或自带充电蓄电池）供电。

5.5.2 服务类浮动设施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5.5.2.1 构成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每一水密舱室和每一主竖区等限界处所或

处所群均应设有2条脱险通道。

5.5.2.2 对设有集体救生设备的浮动设施，在登乘甲板没有延伸至所考虑的主竖区情况

下，该主竖区的梯道环围应先通至顶部露天甲板继而利用外部露天梯道和走道的直接通路到

达登乘甲板。面向作为脱险通道一部分的外部露天梯道和过道的限界面以及位于在失火时遭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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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破坏后会阻碍撤向登乘甲板处的限界面，应具有符合本章表5.3.4.3（1）①和②的相应耐

火完整性和隔热等级。

5.5.2.3 脱险通道上的门应向逃生方向开启，脱险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向外

开启。

5.5.2.4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禁止设置只有1条脱险通道的走廊，门厅或局部走廊。可以

设置深度不超过宽度的一段局部走廊，其可视为凹入或局部延伸。

5.5.2.5 起居处所内的梯道，其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900mm。如果从该梯道撤离人数超

过90人时，梯道的最小净宽度应每增加1个撤离人员而增加10mm。属于脱险通道一部分的

门道、走廊及中间梯道平台的尺寸应采用与梯道尺寸的确定方法相同。

5.5.2.6 梯道应位于耐火分隔形成的环围之内，并在一切开口处设有可靠的关闭装置。

梯道环围应设有直接通向走廊的出入口。对于仅连接两层甲板的梯道，可仅在一层甲板上用

自闭门保护，不必环围。如梯道完全位于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内，则该梯道可设置于该处所

的开敞部位，但不应视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

5.5.2.7 不设梯道平台的梯道垂向升高应不超过3.5m，且梯道倾斜角应小于或等于45°。

5.5.2.8 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在每层甲板处应设有两个相互远离的出入口，经该出入口

应能进入脱险通道。

5.5.2.9 只服务于1个处所和该处所阳台的梯道不应视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

5.5.2.10 脱险通道的耐火完整性和隔热等级应满足本章表5.3.4.3（1）①和②以及5.3.4.3
（2）的相关要求。

5.5.2.11 设施长50m及以上的服务类浮动设施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1）脱险通道两端应至少各设置1个梯道。若浮动设施上设有主竖区，每个主竖区应

至少设置1个梯道；

（2）脱险通道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5篇第3章本章附录

Ⅰ的要求；

（3）经干舷甲板上脱险通道梯道的出口处应能通往浮动设施的两舷；

（4）脱险通道、走廊内及出入口处应设有明显的逃生方向标志，且应符合本规则的相

关规定。

5.5.3 工作类浮动设施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5.5.3.1 每一处所或处所群应设有2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

5.5.3.2 脱险通道上的门应向逃生方向开启，脱险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向外

开启。

5.5.3.3 不应设置长度超过7m的端部封闭的走廊。

5.5.3.4 脱险通道及其通往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的宽度应大于或等于700mm，总吨小于

2000的浮动设施上述宽度可减至600mm。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倾角不得大于50°。

5.5.4 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5.5.4.1 重要机器处所至少应有两个通向干舷甲板的出入口，并尽可能分设于两舷，且

相互远离。

对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重要机器处所，出入口应有通向重要机器处所花钢板的带有扶手

的金属梯道，梯子与花钢板的倾角不得大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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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浮动设施，其重要机器处所的梯道允许其中一个为直梯。设

施长小于 40m 的浮动设施，若重要机器处所的两个出入口之间有格栅联通，则可仅设一个

带倾角有扶手的梯道。

5.5.4.2 其他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一条通向开敞甲板的脱险通道。

5.5.4.3 机器处所的门及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应至少为600mm。当机器处所内

的梯道允许为直梯时，其型式和尺寸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①。

5.5.5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

5.5.5.1 服务类浮动设施，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2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设有主竖区的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在每一主竖区内至少配备2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

5.5.5.2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应位于易于看到的位置，随时可用。

第6节 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

求

5.6.1一般要求

5.6.1.1 除加油趸船和本节其他已有明确规定者外，本节规定适用于闪点不超过60℃的

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

5.6.1.2 除满足本节的规定外，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尚应满

足本章其他节的相应规定。

5.6.2 油趸船

5.6.2.1 除货物控制室外，通往机器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入口、空气

进口或开口的布置不应面向货油区域，若其位于甲板室的外侧，则距离面向货油区域的舱壁

应大于或等于3m。面向停靠船舶的甲板室舱壁距离趸船舷侧外板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5m。

就油趸船而言，货油区域系指趸船上货油泵舱或货油泵所在区域、货油污油水舱柜、货

油管系所穿过区域以及所停靠油船货油区域等范围。

5.6.2.2 面向货油区域和5.6.2.1所述限制范围内甲板室外侧的窗应为永闭（不能开启）型，

并隔热至“A-60”级分隔。

5.6.2.3 机器处所与相邻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
级分隔的结构。

5.6.2.4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相邻控制站、起居处所等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
级分隔的结构。

5.6.2.5 控制站、起居处所、服务处所与内走廊的舱壁，应为不燃材料的结构组成。

5.6.2.6 环围起居处所的甲板室外部限界面，其面向货油区域的全部限界面及距离限界

面3m范围之内应隔热至“A-60”级分隔。

5.6.2.7 若设有货油泵舱，则应为密封式，其天窗或舱口盖应用钢制成，不得镶有玻璃，

并能从外部关闭。该泵舱应设置符合要求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予以保护。

5.6.2.8 油趸船应设置固定水消防系统和甲板泡沫灭火系统以保护本船及所停靠船舶的

货油区域。消防水和泡沫混合液可由岸上提供。

①《船用钢质直梯》（GB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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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9 油趸船应至少设置2具消防炮，其射程应能覆盖所设计停靠最大船型货油区域的

任何部位。消防炮应能提供水和泡沫两种灭火介质，泡沫宜采用低倍泡沫。泡沫混合液的供

给强度应大于或等于所设计停靠油船最大单个货油舱8.0L/min·m2，且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少

于40min。
在消防水工况下，应确保2台消防炮同时工作，以便在任何1台消防炮用于甲板泡沫系统

时，另1台消防炮能同时提供消防水。

5.6.2.10 应在装卸设备前沿设置水幕，水幕的设置范围应延伸至装卸总管区域两端以外

各5m。

5.6.2.11 灭火及水幕系统控制装置应布置在货油区域以外的适当地点，以便货油区域发

生火灾时，人员能安全地接近和操作。

5.6.2.12 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具手提式泡沫枪和6具手提式灭火器。

5.6.2.13 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套消防员装备，并应配备至少两个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

供每个消防队携带以用于消防员间的通信。这些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应为防爆型或本质安

全型。

5.6.2.14 油趸船应配备至少2个经认可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以探测船上货油装卸

区域可能的泄漏。

5.6.2.15 不应设置货油舱柜，但货油污油水舱柜除外。

5.6.2.16 应设置固定式独立动力驱动的应急消防泵，但消防水由岸上提供的油趸船除外。

5.6.2.17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油类的油趸船，应满足5.6.2.10和5.6.2.12的要

求。

5.6.3 加油趸船

5.6.3.1 货油舱区域上方不应设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5.6.3.2 总吨大于或等于2000的加油趸船，应设置符合规定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予以保护货油舱甲板区域。

5.6.3.3 加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具手提式泡沫枪和6具手提式灭火器。

5.6.4 化学品趸船

5.6.4.1 化学品趸船应满足本节5.6.2.1至5.6.2.14的规定。

5.6.4.2 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液应对所驳运最大可能数量的货物有效，对泡沫无效

的或与泡沫不相容的其他货物，应另设经认可的附加灭火系统。

5.6.4.3 若拟驳运的货物不宜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进行灭火，则货泵舱应设置固定式

压力水雾灭火系统或其他经认可的固定式灭火系统予以保护。

5.6.4.4 不应设置化学品液货舱，但用于储存货物污液的舱柜除外。

5.6.4.5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化学品的趸船，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6具手提

式灭火器。

5.6.5 液化气体趸船

5.6.5.1 液化气体趸船应满足本节5.6.2.1至5.6.2.14的规定。但应用化学干粉灭火系统取

代本节5.6.2.8所述甲板泡沫灭火系统。该系统应至少设置2台遥控干粉炮，其射程应能覆盖

所设计停靠最大船型的装卸总管区域和趸船液货区域。

5.6.5.2 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系统。该系统探测范围应覆盖船上液货区域。

5.6.5.3 应设置用于冷却、防火和工作人员防护的水雾系统，以保护液货区域和面向液

货区域的甲板室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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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4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液化气体的趸船，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6具手

提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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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载重线

第1节 一般规定

6.1.1适用范围

6.1.1.1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下列内河浮动设施应按本章规定进行载重线的核定及勘

划：

（1）新建浮动设施；

（2）现有浮动设施因航区、航段、装载变化要求变动干舷者。

6.1.1.2 现有浮动设施如不完全符合本章规定或其任何部分要求时，应至少符合这些浮

动设施原先适用的本局有关要求，以保持其原来核定的干舷。如要减少原核定的干舷时，

上述浮动设施应符合本章规定的全部要求。

6.1.2 一般要求

6.1.2.1 按本章规定勘划载重线的浮动设施，其强度、完整稳性应符合本规则的相应规

定。如按本章规定核定的干舷与强度、完整稳性所决定的干舷不一致时，应取其中最大值勘

划载重线。

6.1.2.2 浮动设施装载后的吃水不应超过勘定的航区载重线的上缘。

6.1.2.3 浮动设施应在中部、首部和尾部的两舷永久、明显地勘划水尺标志。水尺标志

建议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 4篇的规定勘划。

6.1.2.4 当浮动设施构件低于水尺勘划的基准线时，应在证书的记事中注明构件低于基

准线部分的尺寸。

6.1.3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的名词定义如下：

6.1.3.1 计算型深（D1）——系指型深（D）加干舷甲板边板的厚度。

6.1.3.2 设施中——系指设施长（L）的中点。

6.1.3.3 干舷——系指在设施长中点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下量至有关载重线的上边缘

的垂直距离。

6.1.3.4 干舷甲板——系指用以量计干舷的甲板，通常指毗邻于水面的第一层全通甲板。

6.1.3.5 上层建筑——系指干舷甲板上自一舷伸至另一舷的甲板建筑物，或自舷侧至其

侧壁的距离小于或等于设施宽（B）4%的甲板建筑物。

6.1.3.6 甲板室——系指不符合本节 6.1.3.5 定义的甲板建筑物。

6.1.3.7 风雨密——系指在任何风浪下，水不得透入船内。

6.1.3.8 水密——系指构件尺寸和布置在可能产生的水头下，能防止水从任何方向进入。

6.1.3.9 封闭上层建筑——系指围壁结构有足够的强度、围壁上所有开口设有风雨密关

闭装置的上层建筑。

6.1.3.10 封闭甲板室——系指围壁结构有足够的强度、围壁上所有开口设有风雨密关闭

装置的甲板室。

6.1.3.11 舱口围板高度——系指从甲板量至舱口围板顶缘的最小垂向距离。舱口围板高

度应计及梁拱的影响。



43

6.1.3.12 舱室门槛高度——系指从甲板量至舱室门槛顶缘的最小垂向距离。

第2节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

6.2.1 标志

6.2.1.1 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正投影的式样及尺寸规定如图 6.2.1.1 所示。

图 6.2.1.1 甲板线和载重线标志式样及尺寸

6.2.1.2 甲板线系指长为 300mm、宽为 25mm 的水平线段。甲板线的中点位于浮动设施

设施长中点，其上缘应为通过干舷甲板上表面向外延伸与浮动设施壳板外表面交点的水平线。

载重线标志系由一圆环、与圆环相交的一条水平线和圆环两侧的字母组成。载重线标志

的圆环中心位于设施中，圆环中心至甲板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为所核定最高一级航区的干舷。

6.2.1.3 载重线标志的圆环外径为 250mm、线宽为 25mm；水平线的线段长为 400mm、

宽为 25mm，其上缘中点通过圆环的中心；圆环左侧绘以字母 ZC，当由中国船级社勘划载

重线标志时，则用 CS 代替 ZC；圆环右侧绘以表示航区的字母 A（或 B 或 C）。如图 6.2.1.3
（1）所示。

在载重线圆环左侧所绘“ZC”或“CS”字母高为 100mm、宽为 60mm、间距为 25mm，其

离水平线上缘及圆环左侧各为 25mm。在载重线圆环右侧所绘“A”（或“B”或“C”）字

母高为 100mm、宽为 60mm，其下缘与水平线上缘平齐，与水平线右端的距离 25mm，如图

6.2.1.3（2）所示。



44

图 6.2.1.3（1）载重线标志示意图（航区）

单位：mm
图 6.2.1.3（2）载重线标志示意图（航区）

6.2.1.4 J 级航段的浮动设施，从载重线标志的右端向上（或向下）画一宽为 25mm 的

垂直线，由此垂直线向右引长为 150mm、宽为 25mm 的水平线，以表示其航段的载重线，

如图 6.2.1.4 所示。标“A”的线段，表示 A 级航区载重线；标“B”的线段，表示 B 级航区

载重线；标“C”的线段，表示 C 级航区载重线；标“J1”的线段，表示 J1级航段载重线；

标“J2”的线段，表示 J2级航段载重线。

如各级载重线的间距较小影响字母勘划时，各字母的位置可适当上下移动。对 J1、J2
脚标 1、2 的尺寸为高为 50mm、宽为 30mm，其上缘居 J 之中点处，并与其距离为 25mm。

图 6.2.1.4 载重线标志示意图（航段）

6.2.2 勘划位置

6.2 2.1 甲板线、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应永久地、明显地勘划在设施中两舷。对于甲板

线、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的圆环、线段与字母，当船舷为暗色底时，应漆成白色和黄色；当

船舷为浅色底时，应漆成黑色。

6.2.2.2 浮动设施外侧从设施首至设施尾以载重线标志中水平线的上边缘的水平延长线

为界，其上下壳板的油漆颜色应明显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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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免划

6.2.3.1 甲板线、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因受护舷材及其他影响不能全部勘划时，允许免

划甲板线和部分载重线标志及载重线，但应在证书中注明。

第3节 核定干舷的条件

6.3.1 一般要求

6.3.1.1 按本章第 4 节核定干舷的浮动设施，其开口的保护与密性、排水设备和工作人

员保护应符合本节的规定。

6.3.1.2 舱口围板、通风筒、空气管、排水孔等除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则第 7
章的相应规定。

6.3.2 风雨密开口保护

6.3.2.1 干舷甲板上的开口，应设有风雨密舱盖，或采用封闭上层建筑或封闭甲板室来

保护，或采用符合本节 6.3.2.2 条件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来保护。

6.3.2.2 当采用非封闭上层建筑或非封闭甲板室来保护干舷甲板上的开口时，其上层建

筑和甲板室的门以及按下式计算的围壁应符合风雨密要求：

FdDCH +--= )(1000 11 mm

当 H＜C2时，取 H=C2。

式中：H——围壁自干舷甲板计量的高度值，mm；

1D——计算型深，m；

d ——所核定最高一级航区对应的满载型吃水，m；

F ——所核定最高一级航区的浮动设施最小干舷，mm，见本章第 4节 6.4.2.1 或 6.4.3.1；
C1、C2——系数，由表 6.3.2.2 选取。

C1、C2 系数 表 6.3.2.2

航区（段） C1 C2

A、J1级 1000 550

B、J2级 900 450

C 级 800 350

6.3.2.3 封闭上层建筑和封闭甲板室围壁上所有开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

6.3.2.4 当封闭上层建筑和封闭甲板室的露天甲板（露天顶部）上设有通往下层处所的

开口时，其开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当其他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露天甲板（露天顶部）

上设有通往下层处所的开口时，其开口应设有防雨顶篷或相应装置予以保护。

6.3.2.5 干舷甲板上的开口采用舱棚形式保护时，其舱棚视为甲板室。

6.3.3 舱口围板和舱室门槛的高度

6.3.3.1 干舷甲板上舱口围板和舱室门槛高应大于或等于：



46

A 级航区、J1级航段：3L+130mm
B 级航区、J2级航段：2.5L+100 mm
C 级航区：2.15L+38.5 mm
其中，L为设施长，m，当 L>40m 时，取 L=40m。

6.3.3.2 在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露天甲板（露天顶部）上设有通往下层处所的开口时，

其舱口围板高度应大于或等于 50mm。

6.3.4 通风筒

6.3.4.1 在干舷甲板上位于露天部分的通风筒应具有坚固的钢质（或等效材料）围板和

合适的关闭装置。

6.3.4.2 上述通风筒在甲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大于或等于表 6.3.4.2 的规定值。

通风筒围板高度 表 6.3.4.2
设施长（m）

围板高度（mm）

航区（段）

5m~20m 40 及以上

A、J1级 400 500

B、J2级 300 400

C 级 200 300

注：设施长为表列中间数值时，按内插法求得。

6.3.4.3 其他甲板上的通风筒应备有防雨帆布袋。

6.3.5 空气管

6.3.5.1 延伸至干舷甲板以上的空气管，其高度（可能进水的最低点至该甲板的高度）应

大于或等于表 6.3.5.1 的规定值。

空气管高度 表 6.3.5.1
设施长（m）

空气管高度（mm）

航区（段）

5m~20m 40m及以上

A、J1级 250 350

B、J2级 200 300

C级 150 250

注：设施长为表列中间数值时，按内插法求得。

6.3.5.2 A、B 级航区和 J 级航段浮动设施的空气管口应具有合适的关闭装置。

6.3.6 排水孔

6.3.6.1 在各层甲板上，均应设置足够数量和大小的排水孔，以便有效地排水。

6.3.6.2 浮动设施干舷甲板以上的每层的甲板都应设有排往下层的排水设施，排水设施

的设置应沿全船均匀分布，并应保证浮动设施及时排水而不能滞留水在浮动设施上。

6.3.6.3 用作排出干舷甲板上的封闭上层建筑或封闭甲板室（含 6.3.2.2 所述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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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室）内的水至舷外的排水管，如排水管舷外端位于干舷甲板以下时，其孔口下缘至满载

水线之间的距离一般应大于或等于 100mm，否则，每一独立的排水口应设置一个自动止回

阀。

用作排出干舷甲板以下处所内的水至舷外的排水管，每一独立的排水口应设置一个自动

止回阀。

6.3.7 工作人员保护

6.3.7.1 在浮动设施每层甲板的所有开敞部分应设置栏杆或防滑板，栏杆为固定或活动

式。

6.3.7.2 顶篷甲板上，若不是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和工作处所，可设置矮栏杆或防滑板等

安全保护设施。

6.3.7.3 干舷甲板上设置固定的栏杆时，为了便于工作人员登船和工作，可设置适当宽

度的活动栏杆或挂链或防滑板。

6.3.7.4 浮动设施设置栏杆时，其高度应大于或等于 0.8m；设施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浮

动设施，其高度可以降低但应大于或等于 0.6m。

6.3.7.5 浮动设施设置防滑板时，其高度应大于或等于 0.05m。

6.3.7.6 干舷甲板上的舷边通道应设计为防滑型。

6.3.7.7 服务类浮动设施和临时登上办公趸船及用于过驳或候乘的浮动设施上的人员处

所的栏杆高度尚应符合本规则第 10 章的规定。

6.3.7.8 栏杆结构应符合公认标准①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规定。

第4节 干舷计算

6.4.1 干舷核定

6.4.1.1 浮动设施干舷应符合下式：

FF ³

式中： F ——浮动设施最小干舷，mm，见本节 6.4.2.1；

F——浮动设施实际干舷，mm，见本节 6.4.1.2。

6.4.1.2 浮动设施实际干舷F按下式计算：

( )dDF -= 11000 mm

式中： 1D——计算型深，m；

d ——有关载重线对应的型吃水，m。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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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最小干舷

6.4.2.1 浮动设施的最小干舷 F按航区等级及浮动设施长由表 6.4.2.1 选取。

最小干舷 F 表 6.4.2.1

航区（段）

最小干舷（mm）

设施长（m）

浮动设施

A级 B级 C 级 J1级 J2级

5 295 280 160 325 275

10 330 315 175 355 305

15 355 345 185 385 335

20 390 375 200 420 370

30 490 445 240 485 435

40 580 505 280 570 500

50 660 550 330 655 555

60 735 590 340 665 615

70 795 620 350 675 625

80 840 640 350 680 630

90 880 660 355 685 635

100 900 665 360 685 635

110 920 675 360 690 640

120 925 680 360 690 640

130 925 685 360 690 640

140 及以上 925 690 360 690 640

注：①浮动设施长为表列中间数值时，则最小干舷 F 可用内插法求得。

6.4.3 设有起重设备浮动设施的最小干舷

6.4.3.1 设有起重设备浮动设施的最小干舷 F 按下式计算：

（1）停泊、避风状态下的最小干舷 F按下式计算：

22065.16068.0 2 ++-= LLF � mm

式中：L ——设施长，m；

（2）作业状态下的最小干舷 F取按本条文（1）计算值的 1/3，但应大于或等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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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完整稳性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适用范围

7.1.1.1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的稳性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7.1.1.2 本章要求适合结构形式为船型的浮动设施。

7.1.2 一般要求

7.1.2.1 浮动设施应核算下列基本装载情况下的稳性：

（1）满载；

（2）空载（或加压载）。

浮动设施上如有某种装载情况，其稳性比（1）、（2）情况更为恶劣时，则应加算此种

情况下的稳性 。

7.1.2.2 在各种装载情况下，对燃油、清水及备品等消耗品的计量，应取满载为 100%，

空载为 10%。对于生活污水等物品的计量，应取空载为 10%，满载为 100%。

7.1.2.3 浮动设施因稳性不合格而必须采用永久性压载时，须征得船舶检验机构的同意，

并应在稳性报告中注明永久性压载的情况。永久性压载应采用压铁、水泥块等固体作为压载

物，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压载的可靠。

7.1.2.4 在各种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上人员的分布、重量重心及行李应按下列要求计

算：

（1）对于工作人员，应假定工作人员位于各自工作岗位上；

（2）对于乘客，应假定乘客按正常营业条件位于舱室或甲板上，对设有公共处所（如

阅览室、餐厅、娱乐室等）或观光游览处所的服务类浮动设施，乘客应按照从上到下的原则

进行分布，即乘客先分布在最高层甲板的舱室或公共处所或观光游览处所内，然后再分布在

下一层的舱室或甲板上，其他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乘客应按正常营业条件位于舱室或甲板上；

乘客数量按处所内的座位数或每平方米 2 人（取大者）进行计算；

（3）对于临时登上办公趸船及用于过驳或候乘的浮动设施上的人员，应按其设计承载

量进行计算。如无设计承载量数据时，按座位数或每平方米 2人（取大者）进行计算。

（4）浮动设施上人员计算重量取 75kg，重心高度应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1m。

（5）乘客及临时登上办公趸船及用于过驳或候乘的浮动设施上人员的行李重量和布置，

应在稳性资料中说明和在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允许每位乘客携带的行李重量。

7.1.2.5 在各种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上货物的分布及重量重心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货物应至少选取正常营运可能装运的二种典型容重的货物品种进行计算；

（2）设有滚装处所的浮动设施应根据浮动设施设计工况确定单车总重量。载货汽车及

其所载货物距载车甲板的计算重心高度取车辆装载货物至限定载货高度时对应的重心位置，

但不低于 2.5m；其中，空车重心位置按车辆设计资料确定，货物的重心位置取在车辆货厢

底板至车辆限定的载货高度垂直距离的 1/2 处；载客汽车和商品汽车的空车距载车甲板的计

算重心高度按车辆设计资料确定；

（3）货物（干货和液货）、油、水等的计算重心高度应根据其品种和堆装形式取设计

装载情况所对应的形心位置；在浮动设施上起吊重物时，其重物的计算重心高度取在悬挂点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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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 确定计算重心高度时，应计入甲板梁拱和舷弧（如有时）的影响。

7.1.3 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的确定

7.1.3.1 新建浮动设施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同一船厂同批建造的姊妹浮动设施，

第一艘应进行倾斜试验，以后建造的浮动设施如有修改及变更而影响稳性时，除本节7.1.3.3
所述情况外，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

7.1.3.2 现有浮动设施改装及修理使空船状态变化较大时，除本节7.1.3.3所述情况外，在

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对现有浮动设施的稳性发生怀疑时，也应进行倾斜试验。

7.1.3.3 浮动设施因改装及修理等情况使空船状态发生变化时，若已有系列浮动设施或

现有浮动设施的倾斜试验报告，以及空船状态变化的详细重量和重心位置计算资料，如其数

据与系列浮动设施或现有浮动设施倾斜试验数据的相比较，若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在±2%范

围内，可在系列船或现有浮动设施的倾斜试验报告基础上，通过换算的方法来确定空船排水

量和重心位置。

7.1.3.4 若有详细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估算资料，可采用空船重量测定及重心垂向

坐标计算方法来替代倾斜试验。在重心位置计算时，应给出偏于安全的空船重心垂向坐标，

例如：浮动设施主体的重心垂向坐标取为型深，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其高

度的三分之二处；或，甲板结构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甲板上缘，船底结构的重心垂向坐标位

于船底骨架的上缘，舷侧结构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其高度的三分之二处等。当空船重量测定

得到的空船排水量与估算值有差异时，应对重心垂向坐标进行修正，即：当重量减少时，应

假定该减少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基线处；当重量增加时，应假定该增加重量的重心垂向

坐标位于浮动设施顶部。

7.1.3.5 倾斜试验和空船重量测定的目的在于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试验结果应

整理出空船状态下的排水量、重心位置及初稳性高度（当采用空船重量测定时，尚应包括空

船的估算资料和重心垂向坐标计算等内容），编制倾斜试验报告书或空船重量测定报告书，

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确认。

7.1.4 稳性计算和稳性报告书

7.1.4.1 稳性有关的所有计算应采用造船工程中可接受的方法，如用计算机计算，应注

明计算方法，并提交输入数据和计算结果。

7.1.4.2 设计参数为本章定义的相应参数的中间值时，实取数值用内插法求得。

7.1.4.3 浮动设施完整稳性报告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浮动设施主要参数和计算说明；

（2）主要使用说明；

（3）基本装载情况稳性总结表；

（4）许用重心高度曲线图或数值；

（5）受风面积计算；

（6）液体舱柜自由液面修正计算；

（7）各种基本装载情况稳性计算；

（8）进水角位置及其进水角曲线图或数值；

（9）极限静倾角位置及其极限静倾角曲线图或数值。

7.1.4.4 设计部门或船厂应根据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的数据编制稳性报告书，并提

交给船舶检验机构审批。

7.1.4.5为使工作人员便于掌握浮动设施稳性情况，除满足本节7.1.5.1条简易衡准的浮动

设施外，浮动设施上应备有“稳性总结表”。稳性总结表应由设计部门或船厂根据完工稳性

报告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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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6 浮动设施稳性计算虽已符合本章规定，但工作人员仍应注意浮动设施装载和气

象、水文等情况，谨慎操作。在浮动设施遇到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而采取应变措施时，应注

意浮动设施的稳性，防止发生倾覆的危险。

7.1.5稳性简易衡准

7.1.5.1 对于C级航区的工作类浮动设施，若仅有干舷甲板和顶篷甲板，且顶篷甲板上不

承受任何负荷，并符合下列条件，则认为该浮动设施稳性符合本章要求。

式中： ——干舷甲板最大型宽，m；

——满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满载情况下沿设施长方向的最小干舷，m。

第2节 稳性基本要求

7.2.1 一般要求

7.2.1.1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应满足本节的稳性基本要求。

7.2.1.2 浮动设施应核算停泊及避风状态下的稳性。

7.2.1.3 浮动设施的极限静倾角，应为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舭部中点出水角或10°，取

小者。

7.2.2 停泊状态的稳性

7.2.2.1 初稳性高度应大于或等于0.2m。

7.2.2.2 停泊于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复原力臂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中之小者等于或大于20°时，至最

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或30°中之小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也可取

相应的动稳性力臂 dl 值）应大于或等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LkCCA 052.0= m·rad

式中： KC ——系数，A 级航区取 1=KC ；B 级航区取 9.0=KC ；

LC ——系数，按下式计算：

LCL 015.07.0 +=
当 1>LC 时，取 1=LC 。

其中： L——设施长，m。

（2）当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中之小者小于20°时，至该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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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大于或等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 )[ ]q-+= 200015.0052.0 LK CCA m·rad

式中： KC 、 LC ——同 7.2.2.2（1）；

q—— mq 或 jq ，（º），取小者。

（3）A级航区浮动设施的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应大于或等于10°。

（4）本章所述的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横倾角 mq 不计进水角的影响。

7.2.2.3 停泊于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风压稳性衡准数Kf应符合下式：

1³=
f

q
f M

M
K ；或

1³=
f

q
f l

l
K

式中： qM ——计入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见本节 7.2.3.1；

fM ——风压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2.6.1；

ql ——计入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见本节 7.2.3.1；

fl ——风压倾侧力臂，m，见本节 7.2.6.1。

7.2.2.4 停泊于C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风压稳性衡准数Kf应符合下式：

10 ³=
f

q
f M

M
K ；或

10 ³=
f

q
f l

l
K

式中： 0qM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见 7.2.3.2；

fM ——风压倾侧力矩，kN·m，见 7.2.6.1；

0ql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见 7.2.3.2；

fl ——风压倾侧力臂，m，见 7.2.6.1。

7.2.2.5 J级航段浮动设施的附加要求

（1）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除符合本节7.2.2.1~7.2.2.4的规定外，尚应满足本条（2）、（3）
的要求。

（2）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至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 mq 或进水角 jq 或30°中之

小者的复原力臂曲线下的面积应大于或等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A：

LCA 05.0= m·rad

式中： LC ——同本节 7.2.2.2（1）。

（3）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其急流稳性衡准数KJ应符合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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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³=
J

q
J M

M
K ；或

10 ³=
J

q
J l

l
K

式中： 0qM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kN·m，见本节 7.2.3.2；

JM ——水流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2.7.1；

0ql ——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m，见本节 7.2.3.2；

Jl ——水流倾侧力臂，m，见本节 7.2.7.1。

7.2.3 最小倾覆力矩或最小倾覆力臂

7.2.3.1 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应计入横摇的影响，当采用动

稳性曲线来确定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时，可用下列方法计算：

如图 7.2.3.1，将动稳性曲线向q轴负值方向延伸，自原点向q轴负值方向取等于所算得

横摇角 1q 的一点，经此点向上作q 轴的垂直线与动稳性曲线交于 A 点，由 A 点作动稳性曲

线中断处的割线或作与动稳性曲线的切线，视割线或切线对应角何者为小，取其较小值。另

外经过 A 点作一直线平行于q轴，自 A 点起，在此直线上量取等于 1rad（57.30°）的一段长

度得 B 点，由 B 点向上作 AB 线的垂线，与上述割线（或切线）相交于 C 点，当纵坐标为

力矩 dM 时，线段 BC 即为最小倾覆力矩。

图7.2.3.1 A级或B级航区

7.2.3.2 C级航区或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不计入横摇的影响，当采

用动稳性曲线来确定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时，可用下列方法计算：

动稳性曲线可不向 B 轴负值方向延伸，作图仅在坐标原点右面进行，其方法与本节

7.2.3.1 相同，见图 7.2.3.2。

图 7.2.3.2 C 及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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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单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7.2.4.1 A级或B级航区的单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1q 按下式计算：

3

2
411 75.11

C
CCC=q （°）

式中： 4321 CCCC 、、、 ——分别按本节 7.2.4.2 至 7.2.4.7 计算所得的系数。

7.2.4.2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1C按船舶自摇周期 qT 及航区由表7.2.4.2选取。浮动设

施自摇周期 qT 按下式计算：

0

)07.055.0(

GM

B
d
B

T
s

s+
=q s

式中： 0GM——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m；

sB——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最大水线宽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系数 1C 表 7.2.4.2

qT （s） 3.0 及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及以上

1C
A级航区 0.223 0.217 0.210 0.204 0.197 0.183 0.159 0.130 0.091 0.081

B 级航区 0.208 0.199 0.182 0.166 0.150 0.130 0.110 0.097 0.085 0.075

7.2.4.3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2C 按下式计算：

d
KGC 26.021.02 +=

当 12 >C 时，取 12 =C 。

式中： d ——同 7.2.4.2；
KG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7.2.4.4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3按下式计算：

d
BfC s0025.03 +=

当 10³
d
Bs 时，取 10=

d
Bs 。

式中； dBs、 ——同 7.2.4.2；

f——按浮动设施自摇周期 qT 由表 7.2.4.4 选取。

系数 f 表 7.2.4.4

qT （s）3.0 及以下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及以上

f 0.00863 0.00858 0.00851 0.0084 0.00752 0.00606 0.00466 0.00388 0.00348 0.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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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5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4按舭龙骨面积由表7.2.4.5选取。

系数 C4 表 7.2.4.5

s

b

LB
A

（% ）

0 1.0 1.5 2.0 2.5 3.0 3.5 4.0及以上

C4 1.0 0.98 0.95 0.88 0.84 0.82 0.81 0.80

注： bA ——舭龙骨总面积，m2；

L——浮动设施垂线间长，m；

sB——同本节 7.2.4.2。

对有方龙骨的浮动设施，可将其侧面积计入舭龙骨面积 bA之内。

7.2.4.6 对折角线型浮动设施，其横摇角可取无舭龙骨圆舭形船横摇角计算值的0.9倍。

7.2.4.7 对其他特殊线型的浮动设施， 2C 、 3C 和 4C 系数的取值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7.2.5 双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7.2.5.1 A级或B级航区的双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1q 按下式计算：

3

2
411 75.11

C
CCC=q （°）

式中： 1C、 2C 、 3C 、 4C ——按本节 7.2.5.2 至 7.2.5.5 计算所得的系数。

7.2.5.2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1C按浮动设施自摇周期 qT 及航区由本章表7.2.4.2选取。

0

05.1
GM

BT =q s

式中： B——干舷甲板最大型宽，m；

0GM——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未计及自由液面修正的初稳性高度，m。

7.2.5.3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2C 按下式计算：

])(363.01)[26.021.0( 2
22

qT
B

d
KGC -+=

当 04.3³
d
KG

时，取 04.3=
d
KG

；

当 2.12 ³
qT
B

时，取 2.12 =
qT
B

。

式中： B——同本节 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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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浮动设施自摇周期，s，见本节 7.2.5.2；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KG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7.2.5.4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3C按下式计算：

433 024.0 ffC =

式中： 3f ——系数，按
b

3 Ñ
由表 7.2.5.4（1）选取。

系数 f3 表 7.2.5.4（1）

b

3 Ñ 2.0及以上 1.9 1.8 1.7 1.6 1.5 及以下

f3 1.00 1.29 1.54 1.83 2.13 2.42

注：Ñ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总排水体积，m3；

b——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片体的最大水线宽度，m；

4f ——系数，按 W / b由表 7.2.5.4（2）选取。

系数 f4 表 7.2.5.4（2）

bW / 0.5 及以下 0.7 0.9 1.1 1.3 1.5 1.7 及以上

f4 0.68 0.80 1 1.23 1.48 1.75 2.01

注：W——所核算装载情况下，两片体中水线处内舷间距，m。

7.2.5.5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4C 按下列情况选取：

当舭龙骨总面积系数 03.0³
Lb
Ab 时，取 9.04 =C ；

当无舭龙骨或有舭龙骨但 03.0<
Lb
Ab 时，取 14 =C 。

式中： bA——舭龙骨总面积，m2；

L——浮动设施垂线间长，m；

b——同本节 7.2.5.4。

7.2.6 风压倾侧力矩或风压倾侧力臂

7.2.6.1 风压倾侧力矩 fM 或力臂 fl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3
0 10)( -´-= daZpACM ffpf kN·m

3
0 10)(

81.9
1 -´-
D

= daZpACl ffpf m

式中：Cp——风压修正系数，取 C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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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单位计算风压，Pa，见本节 7.2.6.2；

fA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受风面积，m2，见本节 7.2.6.3；

fZ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见本节

7.2.6.4；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t；

0a ——修正系数，见本节 7.2.6.5。

7.2.6.2 单位计算风压 p 应按航区及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正浮时受风面积中心至

水线的垂直高度（ dZf - ）由表7.2.6.2选取。

单位计算风压 p （Pa） 表 7.2.6.2

航区

受风面积中心距实际水线的垂直高度 dZf - （m）

1.0 及

以下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及

以上

A级航区 225 246 263 279 294 308 320 331 340 347 353 357 361

B 级航区 206 225 241 256 269 281 293 303 311 318 323 327 330

C 级航区 187 204 218 232 244 255 266 275 282 289 293 297 300

7.2.6.3 浮动设施受风面积Af是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

分在浮动设施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受风面积由满实面积和非满实面积两部分组成。

（1）满实面积包括浮动设施主体、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围板（货舱围板）、舱口

盖、甲板机械、帆布遮阳、桅杆、吊杆、起重柱、烟囱、大型通风筒和救生筏等在浮动设施

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有固定载货开敞处所和货物超过舱口围板（货舱围板）的

浮动设施，尚应计入货物超过舱口围板（货舱围板）以上部分的侧投影面积；对于设有固定

载客开敞处所的浮动设施，尚应计入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对于独立的圆剖面物

体，如烟囱、通风筒、桅杆等，应乘以流线型系数 0.6；
（2）在计算固定载客开敞处所的侧投影面积时，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设有顶篷时，其

高度取自顶篷的下表面至载客甲板的上表面的平均高度；当固定载客开敞处所无顶篷时，其

高度取 1.90m；

（3）非满实面积包括索具、栏杆、格栅形桁架、天线及零星小物体等在浮动设施纵中

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计算非满实面积时，所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中最小吃水时满实面积的 2.5%，而面积静力

矩取 5%；其他各装载情况非满实面积及其面积静力矩均取此相同值；

（4）非满实面积亦可采用逐件详尽计算的办法，此时，应在其外廓面积上乘以下列满

实系数：

加网栏杆 0.6
无网栏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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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栅形桁架 0.5
横桁和索具 0.6

假使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物体在浮动设施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重叠时，则重叠部分面积

只计入一次。

7.2.6.4 浮动设施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Zf应取浮动设施正浮状态时的垂向高

度。受风面积中心应采用确定图形重心的方法求得。

7.2.6.5 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a0按下式计算：

d
Ba s1.04.10 -=

当 4£
d
Bs 时，取 10 =a ；

当 9³
d
Bs 时，取 5.00 =a 。

式中： sB——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最大水线宽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7.2.7 水流倾侧力矩或水流倾侧力臂

7.2.7.1 水流倾侧力矩MJ或力臂lJ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81.9 1daKGdLCM sJJ -= kN·m

( )
D

-=
1

1daKGdLCl sJJ m

式中： sL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水线长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t；
KG——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1a ——系数，按浮动设施的
d
B s 值由表 7.2.7.1（1）选取；

JC ——急流系数，按系数 f 由表 7.2.7.1（2）选取。

系数 1a 表 7.2.7.1（1）

d
B s 4.5 及以下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及以上

1a 0.500 0.495 0.475 0.440 0.405 0.350 0.285 0.225 0.160 0.085

系数 JC 表 7.2.7.1（2）

f 1及以下 2 3 4 5 6 7 8 9.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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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0.255 0.279 0.301 0.326 0.346 0.358 0.365 0.372 0.377

其中： sB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最大水线宽度，m；

f ——系数，

s

J

L
Vf D

=
2

013.0 ；

JV ——计算速度， J1级航段的浮动设施，取 5.83m/JV s= ； J2级航段的浮动设施，取

4.44m/sJV = 。

7.2.8 复原力臂曲线和进水角计算

7.2.8.1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应计入干舷甲板以下的浮动设施主体和附体，并可计入

下列部分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货舱口不予计入。

（1）闭式舷伸甲板；

（2）双体浮动设施的封闭式连接桥和抗扭箱；

（3）符合本规则第 6章有关封闭上层建筑要求的第一层上层建筑，且在使用中保持关

闭（如封闭上层建筑在使用中有人员出入时，则该封闭上层建筑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

出口）；

（4）符合本规则第 6章有关封闭甲板室要求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出口的第一层

甲板室，并在使用中保持关闭。

7.2.8.2 在 7.2.8.1 中，浮动设施主体、附体、7.2.8.1（1）至 7.2.8.1（2）所述部分的结

构强度、水密完整性应符合本规则第 2章和第 6 章的要求；7.2.8.1（3）至 7.2.8.1（4）所述

部分的结构强度应符合本规则第 2章要求。

7.2.8.3 在浮动设施横倾 40°前，复原力臂曲线的横倾角间距一般应小于或等于 2°，

在横倾 40°后，复原力臂曲线的横倾角间距一般应小于或等于 5°。

7.2.8.4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应计及进水角开口的影响：

（1）浮动设施横倾至舷外水能从未封闭开口处进入浮动设施内部时的最小横倾角称为

进水角 ；

（2）虽有风雨密装置，但不能保持关闭的开口，亦应视作进水角开口；当该开口位于

上层建筑/甲板室内时，尚应以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门槛作为进水点；

（3）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和水不能大量流入的小开口等，可不视作进水角开口；

（4）当以干舷甲板上的舱口围板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按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计

入；当以干舷甲板上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若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高度大

于 0.2m，则取 0.2m 计入。

7.2.8.5 除另有规定外，复原力臂曲线在进水角之前是有效的，当浮动设施横倾超过进

水角时，浮动设施被认为完全丧失稳性，复原力臂曲线应在进水角处中断。

7.2.8.6 进水角通常按设计纵倾情况计算，若营运状态下的初始纵倾对进水角产生不利

影响时，应计入其纵倾对进水角的影响。

7.2.8.7 浮动设施在任一装载情况下，初稳性高度和复原力臂曲线均应按下列规定计及

自由液面的影响：

（1）凡存在自由液面且装载量不发生变动的液体舱柜，如液货舱、压载水舱等，应按

装载 50%舱容液体或实际装载量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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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存在自由液面且装载量在使用中发生变动的液体舱柜，如消耗液体舱柜、污油

水舱、传送液货的液货舱和变换压载水的压载水舱等，均应按装载 50%舱容液体计算自由

液面的影响。如果液体舱柜形状特殊，存在着相对 50%舱容液体而言，有更不利的自由液

面影响，则应按此种情况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对消耗液体舱、传送液货的液货舱和变换压载水的压载水舱，应假定每一类液体至少有

一对边舱或一个中心线上的舱存在自由液面，且所取的舱组或舱的自由液面影响应为最大者；

（3）满载液货舱应按装载至 98%舱容高度计算自由液面的影响；

（4）除上述（3）规定外，装满 98%以上舱容液体的液体舱柜及存有 5%以下舱容液体

的液体舱柜，可不计自由液面的影响；

（5）若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液体舱柜之间设有连通管时，则这些舱柜应视作一个舱计算

自由液面的影响。

7.2.9 浮动设施避风状态下的稳性

7.2.9.1浮动设施避风状态下的稳性应符合下式：

D
³

r

fM
GM

q172.01 m

式中：GM1——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m；

fM ——避风状态下的风压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2.9.2；

rq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极限静倾角，(°)，见本节 7.2.1.4；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t。

7.2.9.2 避风状态下的风压倾侧力矩 fM 按下式计算：

( ) 3
0 10-´-= daZpAM fff kN·m

式中： p ——单位计算风压，Pa，A 级航区，取 p =1079；B、C 级航区，取 p =666；

fA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受风面积，m2；

fZ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0a ——修正系数，见本章 7.2.6.5。

第3节 稳性特殊要求

7.3.1 服务类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1.1 服务类浮动设施在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作用下，从复原力矩或力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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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求得的静倾角应小于或等于本章 7.2.1.3规定的极限静倾角。

7.3.1.2 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按详细方法计算时，其乘客集中一舷时的分布情

况及重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乘客从所能达到的最上一层甲板起由上向下地分布在一舷的观光游览处所或外走

道，再由上而下地分布在同一舷的客舱内，但不超过浮动设施中纵剖面线；当上述面积不够

分布全船总乘客数时，多余乘客由上而下分布在同一舷的内走道、梯口等自由活动处所，亦

不超过浮动设施中纵剖面线；对宽度小于 0.7m 的狭窄处所，分布面积按实际面积的 50%
计算；

（2）若上述分布面积仍不够分布总乘客人数时，则多余乘客的重量应由上而下集中在

浮动设施中纵剖面线；

（3）乘客分布的密度：按布置的实际情况，分布在乘客固定的座椅或舱室内，或每平

方米 4 人计算，乘客重量取为 75kg；
（4）乘客的重心按站立状态选高出甲板或地板 1m；

（5）如果乘客的分布情况产生比（1）更不利的影响时，应按最不利的乘客分布情况进

行计算。

7.3.2设有散货处所的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2.1 装载散货的浮动设施应从复原力臂中扣除散货滑移附加倾侧力臂 sdl （见本节

7.3.2.2 和 7.3.2.3），进水角 jq 为进水角或 20°，取小者。

7.3.2.2 散货的分布、重量及重心位置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散货的容重等于或大于0.9t/m3时，其堆装计算按图7.3.2.2所示的方法进行。计

算时假定货物自然底锥角为37°，货物首尾两端的斜角面在纵向的投影长度取大于或等于载

货处所宽度 wB 的0.4倍；

（2）当散货的容重小于0.9t/m3时，可根据其实际的容重、自然底锥角或堆码形状进行

计算，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3）在散货的堆装计算中应扣除甲板梁拱下的体积。

图 7.3.2.2（1） 堆装计算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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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2（2）堆装计算假定

图 7.3.2.2（3）堆装计算假定

7.3.2.3 散货滑移附加倾侧力臂 sdl 按下式计算：

025.011.009.025.036.032.0 222 ---+-= cccsd DaaDaDaal m

当 0<sdl 时，取 0=sdl 。

式中： a ——倾角系数，
3.57

q
=a ，其中q 为横倾角，（°）；

cD——载量系数， 1000/wc DD = ，其中 wD 为楔形部分的货物重量，t，当 cD >1.5 时，

取 cD =1.5。

7.3.2.4 C 级航区的存放散货的浮动设施，在其按本章 7.3.2.1 规定计算得的复原力臂曲

线面积应大于或等于按本章 7.2.2.2 对 B 级航区浮动设施计算值 A 的 0.8 倍。

7.3.2.5 存放包装货物、重件以及特殊外形尺寸货物的浮动设施，其货物的重量及重心

位置应根据货物的种类和堆装形式计算。对于存放重件和特殊外形尺寸货物的浮动设施，其

系固方式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7.3.3设有液货处所的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3.1 存放液货时尚应核算部分装载情况的稳性。

7.3.3.2 计算部分装载情况时，每一品种液货至少应考虑一对边舱或一个中心线上的舱为

50%装载，且所取的舱或舱组的自由液面影响为最大者。

7.3.4 设有起重设备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4.1 对于设有起重设备的浮动设施，停泊、避风状态下的稳性应根据本节 7.3.4.3 计

算得到的风压倾侧力矩按照本章第 2 节的相关要求进行核算。此外，尚应根据本节要求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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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状态下的稳性。

7.3.4.2 在作业状态下的稳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1）旋转式起重浮动设施

D

+
³

r

f MxM
GM

q172.01 m

D
³

515.01
fM

GM m

式中： 1GM——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初稳性高度，并计及自由液面及悬吊重物对初稳性高

度的影响，m；

fM ——风压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3.4.3；

xM ——吊臂伸出舷外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3.4.4；

rq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极限静倾角，（°），见本节 7.3.4.5；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t。
旋转式起重浮动设施的作业状态应假定吊臂架横向伸出舷外处于最大横倾力矩时，此时

吊钩位于最高位置，起吊荷重的重心高度假定位于吊钩悬挂点。

（2）固定吊臂式起重浮动设施

D

+
³

r

hf MM
GM

q172.01 m

D
³

515.01
fM

GM m

式中： 1GM 、 fM 、 D 、 rq ——同本节 7.3.4.2（1）；

hM ——浮动设施横移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7.3.4.7。

固定吊臂式起重浮动设施的作业状态起吊货物重量的重心高度假定位于吊钩悬挂点。

7.3.4.3 计算设有起重设备浮动设施风压倾侧力矩 fM 或力臂 fl 时，受风面积应自水线

向上每 15m 分为一档，并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å -´-= 3
0 10)( daZApCM fifiif kN·m

å -´-
D

= 3
0 10)(

81.9
1 daZApCl fifiif m

式中：p——单位计算风压，作业状态取 p=176pa；避风状态 A 级航区取 1079 pa，B、
C 级航区取 666pa；停泊状态 A 级航区取 470 pa，B 级航区取 429pa，C 级航区取 390pa；

i——受风面积的分档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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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 ——受风面积，m2，按本章 7.2.6.3 及本节 7.3.4.6 确定；

ifZ ——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型吃水，m；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

0a ——修正系数，见本章 7.2.6.5；

iC ——高度修正系数，由表 7.3.4.3 选取。

高度修正系数 iC 表 7.3.4.3

dZ fi - （m）
³ 0 15 30 45 60 75

< 15 30 45 60 75 90

iC 1.00 1.16 1.32 1.44 1.53 1.61

7.3.4.4 旋转式起重浮动设施当起重吊臂伸出舷外作业时，产生的最大倾侧力矩 xM 按

下式计算：

ixxx MbWM 3.175.12 -= kN·m

式中： xW ——吊臂架、吊钩和起吊荷重等重量的总和，t；

xb ——上述总重量的重心至浮动设施主体纵中剖面之间的水平距离，m；

iM ——起重机械平衡部分的平衡力矩，kN·m。

7.3.4.5 设有起重设备的浮动设施在作业状态下的极限静倾角 rq 应小于或等于5°，但设

有非旋转式吊臂的浮动设施应小于或等于3°。
7.3.4.6 计算设有起重设备的浮动设施受风面积时，尚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桁架形结构的相当满实系数，取为0.5；
（2）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桁架结构物在浮动设施纵中剖面上的侧投影重叠时，重叠部

分的面积应乘以重叠系数1.5；
（3）起吊荷重的受风面积中心应假定位于吊钩悬挂点，其受风面积Af 按下式计算：

56.078.2 WAf = m2

式中：W——起吊荷重，t。

7.3.4.7 浮动设施横移倾侧力矩 hM 按下式计算：

)
2

(5.0 dZPM hhh -=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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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P ——横移绞车拉力，kN；

hZ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横移绞索作用点至基线的垂向高度，m；

d ——同本节 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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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救生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8.1.1一般要求

8.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内河浮动设施的救生设备。

8.1.1.2 浮动设施上配备的救生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9）》第5篇第4章第4节的相关规定，经检验合格并获得相应证书的产品方可使用。

第2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要求

8.2.1 救生衣的配备

8.2.1.1 救生衣的配备应遵循以下要求：

（1）至少应为浮动设施上的每个人员配备1件符合要求的船用救生衣；无人作业①的浮

动设施可不配；

（2）除上述（1）的要求外，服务类浮动设施还应至少增配不少于核定乘客定额总数

10%的儿童救生衣，且不少于 1 件。

8.2.2 救生圈的配备

8.2.2.1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靠岸浮动设施救生圈的配备应满足表8.2.2.1的要求：

靠岸浮动设施救生圈配备 表 8.2.2.1
设施长 L（m） 救生圈最少数量（只）

45>L≥5 2

75>L≥45 3

100>L≥75 4

140>L≥100 5
注：

①乘客可活动甲板尚应在向水一侧增配适量救生圈，其间距不超过 20m；

②不少于表中规定数量一半的救生圈应配备 1根长度大于或等于 30m、直径为 8~11mm的可浮救

生索；

③如夜间经营或作业，未设置可浮救生索的救生圈应设置自亮灯；

④靠岸浮动设施的救生圈应均布于各层甲板向水一侧的舷边随时可取的位置。

8.2.2.2 离岸浮动设施救生圈配备应满足表8.2.2.2的要求：

离岸浮动设施救生圈配备 表 8.2.2.2
设施长 L（m） 救生圈最少数量（只）

45>L≥5 2

75>L≥45 6

① 无人作业系指除定期维护保养人员外，浮动设施上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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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L≥75 8

140>L≥100 10
注：

①不少于表中规定数量一半的救生圈应配备 1 根长度大于或等于 30m、直径为 8~11mm 的可浮救

生索；

②如夜间经营或作业，则不少于表中规定数量一半的救生圈应设有自亮灯，设有自亮灯的救生圈

不应装设可浮救生索；

③救生圈应均布于各层甲板两舷随时可取的位置。

8.2.2.3 用于候乘的浮动设施救生圈的配备应满足表8.2.2.2的要求。

8.2.3 救生筏配备

8.2.3.1 离岸内河浮动设施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气胀式救生筏，其容量能容纳浮动设施上

人员总数。无人作业①的离岸浮动设施可不配救生筏。

8.2.3.2 配有救生筏的浮动设施应设置易于到达且便于人员登乘的登乘点。每一登乘点

应设置一具登乘梯。

8.2.3.3 在通往救生筏存放处的所有通道、梯口和出口，连同登乘站和救生筏存放处及

其降落的水域应提供临时应急照明；并张贴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内河船舶救生设备标

志”，以指明救生筏的存放处所（或登乘点）的位置和方向。

第3节 救生设备的存放与检修

8.3.1 救生设备的存放

8.3.1.1救生衣

（1）救生衣应按使用人员的分布位置存放在显见易取之处；

（2）救生衣集中存放时，儿童救生衣应与成人救生衣分开放置；

（3）救生衣的存放位置应有明显和永久性的标示；儿童救生衣的存放位置应清楚标明

“儿童救生衣”字样；

（4）救生衣存放在甲板等露天开敞处所时，应置于救生衣柜等装置中，不可直接暴露

在室外环境中。

8.3.1.2 救生筏

（1）当配备多只救生筏时，所有救生筏应沿两舷均匀分布；

（2）当仅配备一只救生筏时，该救生筏应能舷对舷转移；

（3）救生筏应存放于专用筏架上，首缆系牢在设施上，并配有自由漂浮装置，使救生

筏随设施下沉时能脱离设施自由漂浮并自动充气。此外，还应使系固装置上的救生筏能用人

工方法释放。

8.3.2 救生设备的检修

8.3.2.1 气胀式救生衣、救生筏应定期进行检修，间隔期不超过12个月。

8.3.3.2 检修工作应由检修、检测服务机构进行。该机构应由船舶检验机构对其进行安

① 无人作业系指除定期维护保养人员外，浮动设施上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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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质量、技术条件的控制和监督。

8.3.3.3 以生产日期计算，救生衣使用年限建议不超过 6 年，且救生衣出现损坏应及时

更换。



69

第9章 无线电及信号设备

第 1节 无线电设备
9.1.1一般要求

9.1.1.1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设计、制造、试验、安装及其性能标准应满足本局《内河船舶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 5 篇第 5 章的相应要求。

9.1.1.2 有人值班（作业）或供航行船舶靠泊的浮动设施应按表 9.1.1.2 要求配备无线电

通信设备。对于无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港内浮动设施（无人值守），可免设。

无线电通信设备配备 表 9.1.1.2
序号 设备名称 代号 频率 工作类型 配备定额

1 甚高频无线电话 VHF 156～174MHz F3E（或 G3E） 1

2 对外扩音装置 —— —— —— 1

3 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① —— —— —— 1

注：①若其他设备具有接收航行安全信息功能时，可免设。

9.1.1.3 布置于长江干线、珠江干线、黑龙江干线、松花江干线、乌苏里江干线、京杭运

河及黄浦江的离岸型有人值守的浮动设施，应设置 1台A级或 B级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

AIS 性能标准应符合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及其修改通报第 5 篇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第2节 信号设备

9.2.1一般要求

9.2.1.1 浮动设施上配备的信号设备的性能标准、存放、安装应满足本局《内河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 5 篇第 7 章的相关要求。

9.2.1.2 有船舶航经水域内的有人值班（作业）或供航行船舶靠泊的浮动设施应配备如

下信号设备：

（1）1 盏白环照灯、2 盏红环照灯、1 盏绿环照灯；

（2）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国旗、红旗、手旗、国际信号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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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10.1.1 一般要求

10.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乘客定额核定及舱室设备。

10.1.2 定义

10.1.2.1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本章所述定义如下：

（1）载客处所——系指载客围蔽处所和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总称。

（2）围蔽处所——系指由外板、舱壁、固定围壁、甲板或盖板所围成的处所。

（3）开敞处所——系指除围蔽处所以外区域。

（4）乘客舱室——系指乘客可进入活动的载客围蔽处所。

（5）住宿区——系指服务类浮动设施上为人员居住设置的卧室等处所所在的区域。

（6） 休闲区——系指服务类浮动设施上为人员休闲娱乐、办公接待等所设置的区域，

包括餐饮大厅、观演大厅、会议大厅、音乐茶座、娱乐棋牌室、咖啡厅、办公室、会议室及

各类包房，VIP 室等。

第2节 乘载乘客的条件

10.2.1 乘客处所

10.2.1.1 乘客舱室应与工作人员舱室分开设置。

10.2.1.2 应在各舱室入口处设置标明舱室用途的铭牌。对于相同用途的舱室，应在入口

处标明编号与载客人数。每个固定座位也应编号。

10.2.1.3 应在各主要通道上设置指路铭牌，夜间应有灯光显示，指明所通向的舱室，表

明各舱室的位置。

10.2.1.4 在不便于乘客进入的工作处所，以及设施上的操作处所应设置“工作重地乘客

止步”的警告牌。为防止发生意外，禁止乘客触动的东西，可设置“危险”的警告牌或相应的

醒目标志；在出口处，应设置“安全门”或“安全梯道”的标志。

10.2.1.5 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应设置围壁或栏杆，其中，栏杆应符合本章10.4.8的
规定。

10.2.1.6 应在乘客舱室及公共处所显要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应变须知。以向乘客展示

和告知：

（1）目前所处位置如何到达开敞处所；

（2）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的重要行动；

（3）个人救生用品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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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不准乘载乘客的处所

10.2.2.1 下列处所不应核定载客：

（1）工作人员居住舱室及生活、工作必需的处所；

（2）厨房、设施上操作与日常事务所需的服务处所以及乘客的卫生处所；

（3）扶梯及通道；

（4）无照明设备或通风不良的舱室；

（5）凡与储藏易燃、易爆物料舱室相毗邻的处所；

（6）没有围壁或固定栏杆保护的甲板处所；

（7）除上述处所外，其他不适于载客的处所。

第3节 乘客定额标准

10.3.1 一般要求

10.3.1.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将每一乘客作为定额的计算单位核定乘客定额。

10.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所核定的乘客定额均应满足本规则第7章的有关要求。

10.3.1.3 办公趸船的乘客定额应涵盖执行公务的办公人员和临时办理业务、开展工作、

参加会议人员的总数。

10.3.2 乘客定额的核定标准

10.3.2.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按照本条要求核定乘客定额：

（1）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乘客定额应根据其功能用途按住宿区域乘客定额和休闲区域乘

客定额予以核定；

（2）住宿区域乘客定额N1，按每位乘客占用一个固定床铺计算乘客定额；

（3）休闲区域乘客定额N2应按载客甲板面积核定乘客定额，其取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2 1.5 2.2
i iA BN = +å å

当
1.5

iA 、
2.2

iB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Ai——系指餐饮大厅、展览大厅、会议大厅等大型人员休闲区域的载客处所甲板面积，

量取方法见 10.3.2.3；
Bi——系指提供餐饮、品茶、棋牌、观影、歌舞表演、办公、会议等的包房、VIP室、

茶座、办公室、会议室等载客处所甲板面积，量取方法见10.3.2.3；
（4）服务类浮动设施乘客定额总人数N小于或等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2N N N= +
10.3.2.2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仅计入用于核定乘客定额的处所，且计入用于核

定乘客定额的载客甲板开敞处所应符合本章10.2.1.5的规定。

10.3.2.3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按下述规定量取：

（1）面积根据其形状按几何方法计算；

（2）量计载客围蔽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应以高出甲板（平台）1.0m的水平高

度量取，并自肋骨的内面量起；

（3）量计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其宽度自排水槽里边量起；无排

水槽和栏杆位于排水槽以内时，应自栏杆里边量起；

（4）计量所得的面积应扣除该面积内不载客的障碍物（含宽度小于0.6m处所）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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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第4节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舱室布置

10.4.1 乘客舱室净空高

10.4.1.1 乘客舱室净空高度不应低于1.9m。

10.4.1.2 舱室净空高度系指自舱室的底板上表面垂直量至天花板下表面。

10.4.2座椅及床铺

10.4.2.1 载客处所设置的固定座椅，椅与椅之间的距离（指净间距，即同向排列时前椅

椅背后缘至后椅坐面前缘的水平距离，对向排列为两椅坐面前缘之间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表10.4.2.1的规定：

座椅间距 表 10.4.2.1

座椅布置 每排 3人及以下 每排 3 人以上

椅与椅之间的距离

（m）

对向排列 0.60 0.70

同向排列 0.40 0.50

10.4.2.2 每一乘客所占座椅椅面的尺寸一般应大于或等于0.45m×0.45m（宽×深）。

10.4.2.3 住宿区域每一乘客所占床铺，量自床架内边缘的尺寸一般应大于或等于

1.9m×0.8m。

10.4.2.4 若设置双层铺，下层卧铺铺面至上层卧铺下表面，或上层卧铺铺面至甲板横梁

下缘或天花板的垂直距离一般应大于或等于0.85m。下层卧铺距甲板的高度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应确保便于乘客使用下层卧铺。且应在上铺床边设有防止人从床上滑跌落地的设施。卧

室内应配备日常所需的家具。

10.4.2.5 办公趸船应配备数量足够的办公所需家具和设备。

10.4.2.6 办公趸船应在适当位置配备一定数量的椅子供临时登上浮动设施办理业务

的人员休息、等候所用。

10.4.3 通道和出入口

10.4.3.1 服务类浮动设施主甲板或干舷甲板上应至少设有两个尽量远离的、便于人员离

开浮动设施的出入口，每一出入口的净宽应按乘客定额大于或等于表10.4.3.1的规定。

出入口宽度 表 10.4.3.1
人员定额数 出入口宽度（m）

≤100 0.8

101～150 1.0

151～2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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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6

10.4.3.2 住宿区每一卧室的床间通道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0.6m。床间通道系指沿两床铺

间或床铺与舱壁之间的通道。

10.4.3.3 住宿区每一卧室均应设有便于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或舱室之间内部通道的出入

口，出入口的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0.7m。

10.4.3.4 设有集中固定座位的乘客舱室，其座椅/座凳如沿船舶横向布置，座椅/座凳的

布置要对称、均衡，同向或对向排列，舱室内须设置纵向通道。纵向通道的净宽度，应大于

或等于0.7m。如通道一端不能走通，此宽度可向末端逐渐减少，但末端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

0.5m。纵向通道的布置数，应满足室内任一座位与通道的距离小于或等于2.5m。通向舷边

的横向通道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0.7m，如两边或一边座椅面向通道，该通道净宽度应大于或

等于1.0m。如座椅/座凳沿船舶纵向布置，纵向通道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1.0m。

10.4.3.5 休闲区乘客舱室通向开敞部分或舱室之间通道的出入口数应按舱室乘客定额

大于或等于表10.4.3.5的规定。

通向开敞部分或舱室之间通道的出入口 表 10.4.3.5
舱室内

乘客定额数

舱室

出入口数

舱室出入口

净宽度（m）

舱室内

乘客定额数

舱室

出入口数

舱室出入口

净宽度（m）

10 及以下 1 0.7
151~200

3 1.0

11~30 2 0.7 2 1.4

31~100 2 0.8

201及 201以上

4 1.2

101~150
3 0.8 3 1.4

2 1.0 2 1.6

10.4.3.6 如乘客舱室出入口仅通向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纵向或横向通道，则该纵向或横

向通道应直接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或经由横向或纵向通道通向甲板开敞处所。该乘客舱室之

间的内部通道应按使用该通道的所有乘客定额之和按大于或等于表10.4.3.6的要求选取。

10.4.3.7 如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并不通向甲板开敞处所，仅能由楼梯口通向上层或

下层甲板的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然后才能通向甲板开敞处所，该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

通道的净宽度及出入口应根据上下两层甲板所包括舱室使用该通道的乘客定额的总和按大

于或等于表10.4.3.6的要求选取。

不通向甲板开敞处所的出入口 表 10.4.3.6

使用通道乘客定额人数 通道净宽度（m）
出入口

净宽度（m） 数量（不少于）

1~30 0.9 0.9 2

31~100 1.2 1.2 2

101~200 1.4 1.4 2

201 及 201 以上 1.6 1.6 2

10.4.3.8 通向仅服务于1个舱室的处所（如阳台）的通道和出入口应不视为该舱室的通

道和出入口。

10.4.3.9 餐厅、舞厅、会议厅、候船大厅、演艺厅或类似载客处所应至少设置2个尽量

远离的出入口。面积不超过20 m2，且人员不多于10人时可设置1个出入口。

10.4.3.10 载客处所设置2个及以上的出入口时，出入口应均衡设置，不应集中处所的一

侧或一端，出入口之间应相互远离，且尽可能布置在处所的两侧或两端。

10.4.3.11 通道的出入口应相互远离并均衡布置。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为向

外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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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12 乘客舱室位于围蔽处所的门均应向外开，或是内外均可开关的弹簧门；个别

情况下，可采用滑动式，但开启后应有防止门任意滑动的装置。当门采用电力的动力方式时，

至少还应设置一套独立的手动机械装置，该装置应能从门的任何一侧手动开启和关闭。定额

10人以下（含10人）的乘客舱室位于围蔽处所的门可向内开，通向开敞处所时门应向外开。

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通向通道的门开启时，通道的畅通不因门的开启而受到阻碍。门的

开启方向尚应满足第5章的相关要求。

10.4.3.13 载客处所的通道、出入口和梯道等处不得堆放杂物、大件行李和货物等物品，

以保持其畅通。

10.4.3.14 用于脱险的通道和出入口的设置尚应满足本规则第5章关于脱险的相关要求。

10.4.4 厨房

10.4.4.1 厨房的设置应符合本规则第5章的相应规定。

10.4.4.2 厨房应远离卫生间、浴室等处所，并注意避免烹调气味渗入其他公共或居住处

所。

10.4.4.3 如厨房内设置液化气灶，厨房应有通向开敞甲板的门，且应向外开，且厨房不

能作为通向其他舱室的通道。

10.4.4.4 厨房内炉灶的烟道，应用绝热和防火敷料包扎，包扎至露天甲板，烟道上应装

有开口盖，以便清洁烟道。

10.4.4.5 厨房的顶部和四周如须与相邻舱室绝热，其绝热物必须以不燃材料制成。

10.4.4.6 厨房炉灶与舱壁之间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150mm，且舱壁上要敷设一定厚度的

绝热敷料，外包镀锌皮，该绝热敷料应比炉灶的投影外缘扩大200至300mm。

10.4.4.7 厨房内的地板应敷以防滑材料。

10.4.5 卫生间

10.4.5.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置供乘客使用的公共卫生间。

10.4.5.2 公共卫生间应男女分设，并应有明显的铭牌。设置的大便器总数应不少于额定

人数的 2.5%，并配有供人员便后使用的洗手盆。如未分设，应该是在内部可以单独关闭的

卫生间。

10.4.5.3 提供住宿服务的舱室应设有独立的卫生间，并设有供住宿人员洗浴和如厕的设

施。办公趸船上用于临时休息的卧室可根据需要设置独立卫生间。

10.4.5.4 各层甲板上的卫生间，应尽可能布置在同一垂直线上，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设

置在居住舱室、餐饮处所、厨房、粮食储存处所和超市的上面。如无法避免时，应有防止管

路阻塞渗漏的措施。

10.4.5.5 卫生间的地板及围壁应为钢质，其与相邻舱室的隔壁应为水密舱壁，地板上应

敷设防滑水密敷料，四周围壁在不少于1.25m的高度内，应敷设瓷砖或与之等效的材料。在

地板上应有排水孔，且地板应向排水孔倾斜。

10.4.6 其他公共处所

10.4.6.1 粮食库、食物库和超市的出入口不应设置在靠近厕所、医务室、浴室及盥洗室

等出入口附近，且不应邻近温度较高舱室。

10.4.6.2 粮食库、食物库和超市等类似储存食物的处所或装置，应保持干燥，隔热绝缘；

设有储藏易腐食物的冷藏设备，如为冷藏库，则应设有偶然被关在库内的人员呼救用的报警

装置。同时上述述所应设有防止老鼠潜入的装置，在任何位置不得投放具毒性的灭鼠药。

10.4.6.3 卧具储藏室应保证可靠地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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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4 应至少备有一个急救药箱。

10.4.7 供水、通风和照明

10.4.7.1 管系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饮用水和洗涤水管系严禁采用含铅材料制造；

（2）卫生间的冲洗管系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

（3）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污水管和污秽管，应尽可能减少污水管和污秽管的长度及其

出口数量，并应避免急剧的弯曲和折角；

（4）应避免将污水管和污秽管穿过载客处所、粮食储存处所、厨房、餐饮处所和超市，

如有困难须在管外加罩管；污水管和污秽管的泄水管口应该分别设置。

（5）污水管和污秽管的布置应有适当的斜度，建议管子倾斜度每米长度大于或等于

50mm；

（6）排除污秽和粪便的卫生标准，应符合国家防止水域污染的相应规定；

（7）设置粪便柜时，其容量应根据浮动设施上人数和工作或经营时间确定，粪便柜应

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并应有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

10.4.7.2 通风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所有载客处所均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厨房内亦应设排气通风设备。

乘客舱室的通风设备，应与工作人员舱室的通风设备分开。卫生间、浴室、厨房、粮食储存

处所等处所的排出通风，应有独立的通风管；

（2）通风管应尽可能短和不应有较大的弯曲和折角（小于或等于35°）。通风筒孔口不

应直接位于床铺的上面；

（3）通风管不应通过舱壁甲板以下的水密舱壁。

10.4.7.3 所有载客处所和通道，均应设有自然采光和照明设备。

10.4.8栏杆

10.4.8.1 载客甲板的开敞部分应设置栏杆护栏乘客，其高度应大于或等于 1m，但一般

应小于或等于 1.2m。

10.4.8.2 栏杆竖杆之间的距离应小于或等于2m。若两竖杆之间的杆件采用水平布置，最

低一档以下的净高度应小于或等于0.18m；其他各档间净距应小于或等于0.28m；若两竖杆

之间的杆件采用垂直布置，垂直杆件间净距应小于或等于0.11ｍ；若两杆件之间设有挡板、

花格、防护网、玻璃等能防护乘客跌落的装饰物，两杆件之间的净距可适当放宽；若采用其

他形式的栏杆，应经船舶检验机构批准。

10.4.8.3 整体性玻璃栏杆的最上层应设置横杆供人员倚靠。玻璃栏杆如设有间隙，则最

上层横杆与玻璃栏杆之间间隙的垂直净距应小于或等于0.28m，玻璃栏杆最下层以下的净高

度应小于或等于0.18m。

10.4.8.4 玻璃栏杆的高度（乘客站立面至最上层横杆）应满足本节10.4.6.1的要求。栏杆

竖杆之间的距离应小于或等于1.2m。

10.4.8.5 玻璃栏杆应采用钢化玻璃、夹层玻璃或聚碳酸酯材料。

10.4.8.6 夹层玻璃的每层玻璃应为同一种玻璃，其可以是钢化玻璃也可以是浮法玻璃，

玻璃层数至多不超过三层。双层夹层玻璃的每层玻璃厚度应相同。三层夹层玻璃的最外层玻

璃的厚度应相同，且外层与中间层玻璃的厚度差应小于或等于2mm。夹层玻璃层间的塑料

薄膜应为聚乙烯醇缩丁醛（PVB）胶片，其厚度应小于或等于0.76mm。

10.4.8.7 玻璃应有足够的厚度，一般不应小于5mm。采用双层夹层玻璃时，两层玻璃的

厚度之和应大于或等于6.5mm。采用三层夹层玻璃时，三层玻璃的厚度之和应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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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mm。

10.4.8.8 玻璃应与栏杆金属框架牢固连接。可采用框架式结构，也可以与栏杆竖杆通过

螺栓连接，单侧受力螺栓不应少于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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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防止造成污染的结构和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1一般要求

11.1.1.1 除本节的明确规定外，内河浮动设施的防污染尚应满足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2019）》第7篇的相应规定。

11.1.1.2 浮动设施的污油（水）、生活污水及垃圾应贮存在浮动设施上，排放给接收设

备，严禁将污油（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排往水域。污油（水）、生活污水及垃圾的储存舱

（柜）其容积和系统的布置等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7篇的相应

规定。

11.1.1.3 对于不产生生活污水的浮动设施（如未设置卫生间和医务室等），可不必满足

11.1.1.2对生活污水的相关要求。

11.1.1.4 靠岸浮动设施的生活污水可直接与城市管网连接交由岸上处理。

11.1.1.5 油趸船应设置足够容量的储存舱，用于留存产生的货油污染物、货油洗舱水等；

上述污染物应交由岸上接收，严禁排往水域。

11.1.1.6 化学品趸船应设置足够容量的储存舱，用于留存化学品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质

的压载水、洗舱水等，严禁把化学品趸船上的化学品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

水或其他混合物排放入水中。浮动设施上残存的化学品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

舱水或其他混合物应交由岸上处理。

11.1.1.7 若浮动设施上设有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

（HC）、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的排放，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9）》第7篇第7章的相应规定；其使用的燃油应是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内河船用燃料油。

11.1.1.8 浮动设施上禁止使用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装置。

11.1.1.9 浮动设施外板所使用的防污底涂层和油漆不应含有作为生物杀灭剂的有机锡

化合物。

11.1.1.10 浮动设施的环保要求尚应遵守当地政府的法令及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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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固冰浮箱和浮桥承压舟的技术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2.1.1 适用范围

12.1.1.1 本章适于我国黄河、黑龙江等北方水域按照本节12.1.3.1（1）a和12.1.3.1（1）
b布置车辆通道具备通行载货汽车能力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

12.1.1.2 固冰浮箱适用于冰层厚度能够承载车辆通行的水域；浮桥承压舟适用于水流流

速小于或等于3m/s的水域。浮桥承压舟兼做固冰浮箱时，应符合固冰浮箱的技术要求和使用

条件。

12.1.1.3 本章的规定并不覆盖固冰通道/浮桥的搭建、使用、拆解等操作因素，以及本

章适用范围以外的活动。

12.1.1.4 超出12.1.1.1范围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可参照本章的规定执行。

12.1.2 一般要求

12.1.2.1 本章系综合性要求，应完整应用本章。适用本章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尚应符

合本规则第1章的相关规定。

12.1.2.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有机械设备或电气设备时，尚应满足本规则第3章或第4
章的相应要求。

12.1.2.3 本章涉及的消防设备、救生设备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或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12.1.2.4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上只允许通过规定设计载荷的车辆；当固冰浮箱/浮桥承

压舟设有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的通道时，其行人及非机动车不应超出设计通过流量。

12.1.2.5 在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营运期间内，应确保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处于良好的

营运状态。

12.1.3 定义

12.1.3.1 本节涉及定义如下：

（1）固冰通道——系指在河道冰封期的冰层及浅滩上，利用浮箱连通河道两岸，用于

车辆通行的冰上运输通道。

（2）浮桥——系指在河道水面上，利用承压舟连通河道两岸，用于车辆、行人通行的

水上运输通道。

图12.1.3.1（1）a通道沿设施宽方向布置的桥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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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3.1（1）b通道沿设施长方向布置的桥节长

（3）桥节长Lj（m）：系指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通道两端联接装置耳孔中心线之间

的水平距离，m，如图12.1.3.1（1）所示。

（4）主通道：系指供车辆通行的通道，如图12.1.3.1（2）所示。

图12.1.3.1（2） 通道布置

（5）边通道：系指供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的通道，亦可兼做机动车应急通道，如图

12.1.3.1（2）所示。

（6）通道宽（m）:系指通道两侧防护栏杆中心线的距离，如图12.1.3.1（2）所示。

（7）通道净宽（m）：系指通道两侧防护栏杆范围内，可供行人或车辆通行的有效宽

度，量至通道两侧防护栏杆或组合护栏的内表面，如图12.1.3.1（2）所示。

第2节 结构布置

12.2.1结构

12.2.1.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有足够的强度。车辆通道范围内的甲板及桥桁的结构应

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极限车辆载荷，符合公认标准①的相关规定。

12.2.1.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构件的布置应保持结构连续，甲板、舷侧、船底骨架应有

效地连接，构成完整的刚性整体。

12.2.1.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之间的连接装置应根据水域情况及使用经验进行配备。连

接装置应与浮箱体/承压舟体、跳板牢固连接，连接处浮箱体/舟体结构及跳板结构应予适当

加强。

12.2.1.4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在首尾各设一道水密横舱壁，设施长大于或等于 20m
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尚应在舯部设一道水密横舱壁。

12.2.1.5 水密舱壁上一般不应开门或人孔，如必须开时，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并应

保证水密。

12.2.2 材料与焊接

12.2.2.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施主体结构用钢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应符合公认标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浮箱固冰通道检验指南（2020）》和《山东省钢质内河浮桥承压舟建造规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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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①的相应规定。

12.2.2.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施主体结构及附属装置等焊接的焊接材料应符合公认

标准②的相应规定。

12.2.2.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连接装置应使用高强度钢。

12.2.3 通道及通道防撞和防护装置

12.2.3.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一般应设置主通道和边通道，边通道在主通道的两侧分别

设置。

12.2.3.2 用于载货汽通行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主通道一般按双向两车道设计，其他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主通道可允许仅设置1个车道。

12.2.3.3 主通道净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当主通道按单车道设计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4.5 m；

（2）当主通道按多车道设计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3.75 m乘以车道的数量。

12.2.3.4 边通道净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当边通道仅供行人及非机动车辆通行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8 m；

（2）当边通道兼做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普通轿车应急通道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2.8
m；当边通道兼做除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普通轿车以外车型的应急通道时，通道净宽不应

小于3.75 m。

12.2.3.5 主通道两侧应设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边通道如仅供行人及非机动车辆通行，

其外侧可仅设防护装置；如通行除行人及非机动车辆以外的车辆时，其外侧应设防撞装置和

防护装置。

12.2.3.6 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可为一体式或组合式。

12.2.3.7 防撞装置撞击点高度不应小于0.35 m，防护装置的高度不应低于1.0 m。

12.2.3.8 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防护装置应满足公认标准③对客船栏

杆的要求。

12.2.3.9 有夜间运营需求时，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照明可采用岸边灯塔或桥面照明，

但应具有应急供电措施。

12.2.3.10 车辆通行甲板应设有防滑装置。

12.2.4 跳板

12.2.4.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应设置提升装置用以实现跳板的翻

转。

12.2.4.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承压能力不低于固冰浮箱/浮桥承

压舟设计的承压能力。

12.2.4.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应设置有效的防滑部件。

12.2.4.4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与跳板的连接应安全可靠。

12.2.5 冰封水域浮桥承压舟的附加要求

12.2.5.1 浮桥承压舟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及经验选择合适的钢材等级。

12.2.5.2 浮桥承压舟的设施主体结构应适当加强。

①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
② 参见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2023）》
③ 参见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其修改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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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载重线和完整稳性

12.3.1 载重线

12.3.1.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按照本规则第6章的相应规定进行干舷核定。其中，对

于固冰浮箱，其完整稳性所决定的干舷以空载（或加压载）停泊情况确定。

12.3.1.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可不勘划载重线标志，但应勘划水尺标志。

12.3.1.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在设施中、设施首和设施尾的两舷永久、明显的勘划水

尺标志。

12.3.2 完整稳性

12.3.2.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完整稳性应符合本规则第7章第1节和第2节的相应规定，

其中，固冰浮箱仅核算空载（或加压载）停泊情况下的稳性。

12.3.2.2 浮桥承压舟在满载停泊情况下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通道沿设施宽方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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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沿设施长方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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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G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纵稳性高度，m；

BGM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初稳性高度，m；

sM ——车辆移动倾侧力矩，kN·m，见本节 12.3.2.5；

sq ——车辆通行时沿通道方向的极限静倾角，（°），取为 3°；

tM ——车辆侧向倾侧力矩，kN·m，见本节12.3.2.6；

tq ——车辆通行时垂直于通道方向的极限静倾角，（°），取为 1.5°；

D ——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的排水量，t。
12.3.2.3 浮桥承压舟在满载停泊状态下的计算重量根据通道设置情况和设计通过流量

确定。

（1）每条车辆通道的车辆重量按下式计算：

i i iP N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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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Q——不同车道设计车型单车整车质量，t；

iN——不同车道上的车辆数量，见本节12.3.2.4。

（2）每条行人通道的行人数量按其设计通过流量计算，如无设计通过流量数据时，按

行人通道上每平方米2人计算。每位行人的计算重量取75kg。行人随身携带行李重量，应在

稳性资料中说明和在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允许每位行人携带的行李重量。

（3）车辆距甲板的计算重心高度按车辆设计资料确定，其中，载货汽车的计算重心高

度应不低于2.5m；行人距甲板的计算重心高度按站立状态取1m。车辆和行人的重心横向位

置和重心纵向位置假定位于通道的中心点处。

12.3.2.4 各个车辆通道上的车辆数量按车辆通道的设计通过流量和设计车型计算，或按

下列计算所得值，取大者；

5
j

i
i

L
N

l
=

+

当 iN＜1时，取 iN =1。

式中： il——不同车道设计车型单车车长，m；

jL ——桥节长，m；

i——车道数量。

12.3.2.5 车辆在通道方向产生的车辆移动倾侧力矩Ms 按下式计算：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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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L ——桥节长，m；

iQ——不同车道设计车型单车整车质量，t；

iS ——设计车型的各个单轴至车辆重心纵向位置的相当距离，m，按下式计算；

n n
i

i

g l
S

Q
=å

其中： ng ——车轴重量，t；

nl ——车轴至车轴重心纵向位置的距离，m；

n——车轴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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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6 单侧通道通行车辆时产生的车辆侧向倾侧力矩 tM 按下式计算：

9.81 i i iM NQ yt =å kN·m

式中： iQ——单侧的不同车道设计车型单车整车质量，t；

iN——单侧的不同车道上的车辆数量，见12.3.2.4；

iy ——单侧的不同车道的中心线至主通道中心线的距离，mm；当主通道为单车

道时，取1/4的车道宽度。

12.3.2.7 当边通道通行除人、非机动车辆以外的车辆或兼应急通道时，应根据本节

12.3.2.1～12.3.2.6的规定核算该情况下的稳性。

第4节 设备配备

12.4.1 救生设备

12.4.1.1 固冰浮箱一般不需配备救生设备。如有特殊需求，业主/设计者可根据使用特

点作相关考虑。

12.4.1.2 桥节长大于或等于30 m的浮桥承压舟，配备带救生浮索的救生圈应大于或等于

2只，并在行人通道栏杆外侧分别放置。桥节长小于30 m的承压舟，配备带救生浮索的救生

圈应大于或等于1只，一般应在河流下游行人通道栏杆外侧放置。

12.4.1.3 救生圈的放置应便于迅速拿取。

12.4.2 消防设备

12.4.2.1 固冰通道/浮桥至少配备2只干粉灭火器，干粉灭火器的容量不应少于5kg。如不

采干粉灭火器，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后，可允许使用具有等效灭火能力的其他灭火器。

12.4.3 定位系统

12.4.3.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根据其预期停泊水域的环境条件及预定用途配备

定位系统。

12.4.3.2 定位系统可采用锚泊、系泊、锚碇等单独的定位方式，也可采用各种方式的

组合。

12.4.3.3 环境条件一般包括风、浪、流及水深、河床土壤情况等。在定位系统的设

计中，应考虑各种外载荷实际可能的最严重组合。

12.4.3.4 定位系统及其使用的部件和设备（如锚、锚链、系泊索、带缆桩等）的强度

应保证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在承受预定用途和作业环境条件下的各种外载荷作用时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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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定的位置或范围内。

12.4.4 无线电通信设备、航行设备和信号设备

124.4.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可不配无线电通信设备、航行设备和信号设备。

12.4.5 环保要求

12.4.5.1 应在每5个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或100m(取小者)间距范围设置1个垃圾收集装

置，定期由船/岸有关部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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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重要产品持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注

1 浮动设施材料

1.1 轧制钢材

1.2 钢管及其附件

1.3 钢丝绳 适用于系泊索、起重设备用钢丝绳以及替代

锚链的钢丝绳

1.4 车间底漆

1.5 船底防污漆

1.6 船舶液舱涂料 包括：饮水舱涂料，油舱漆，货油舱漆，压

载舱漆

1.7 焊条、焊丝、焊剂

2 浮动设施主体设备

2.1 舱口盖

2.2 水密门

2.3 锚链及其附件

2.4 锚及附件

2.5 锚机

2.6 舷窗/窗

3 轮机设备

3.1 压载泵、舱底泵、消防泵

3.2 通海阀

3.3 空气瓶

3.4 发动机

4 电气设备

4.1 发电机 50kVA 以下提供制造厂证明

4.2 电动机 50kW 以下提供制造厂证明（防爆电机除外）

4.3 主配电板

4.4 应急配电板

4.5 岸电箱

4.6 电缆

4.7 蓄电池

4.8 防爆灯具

5 无线电通信设备

5.1 甚高频（VHF）无线电装置

5.2 航行安全信息接收装置

5.3 对外扩音装置

5.4 自动识别系统（AIS）

6 信号设备

6.1 信号灯

7 救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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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救生圈

7.2 救生衣

7.3 救生筏

7.4 登乘梯

7.5 救生设备示位灯 救生圈用

8 防火材料、结构与设备

8.1 甲板敷料

8.2 不燃材料

8.3 低播焰性材料

8.4 垂直悬挂纺织品

8.5 软垫家具

8.6 床上用品

8.7 “A”级、“B”级防火分隔

8.8 “A”级防火窗/舷窗

8.9 “A”、“B”级分隔贯穿件（或贯穿

装置）

8.10 防火门及其控制装置

8.11 挡火闸

9 消防设备

9.1 固定式气体灭火装置（CO2）

9.2 固定式气体灭火装置

9.3 等效气体灭火装置（气溶胶系统）

9.4 固定式七氟丙烷灭火装置

9.5 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装置

9.6 喷淋装置

9.7 厨房排风管道固定灭火装置

9.8 手提式泡沫枪装置

9.9 手提式灭火器

9.10 消防水带

9.11 消防员防护服（隔热服）

9.12 救生绳

9.13 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9.14 消防靴

9.15 消防手套

9.16 消防头盔

9.17 紧急逃生呼吸器

9.18 电安全灯（防爆电安全灯）

9.19 便携式氧气浓度测量仪

9.20 抽烟探测系统

9.21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10 防污染设备

10.1 无水生活污水生化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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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靠岸浮动设施应至少在主甲板或干舷甲板上设有1个出入口，且出入口的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800mm。
	（2）靠岸浮动设施与岸之间应设有与上述（1）相协调的通道。总人数30人及以上的服务类靠岸浮动设施应至
	（3）靠岸浮动设施与岸之间的通道一般应设有防滑和护栏人员的措施。
	2.2.1.2 浮动设施应根据靠泊船的尺度、吨位、靠泊形式以及作业环境条件等设置相应的护舷。

	2.2.2 水密舱壁
	2.2.2.1 本条所述的水密舱壁，其高度应延伸至干舷甲板。
	2.2.2.3 浮动设施的外板、水密舱壁和水密舱室应保证水密完整性。

	2.2.3 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
	2.2.3.1 干舷甲板上的开口（舱口、通风筒、空气管、排水孔等）应符合本规则第6章的相关规定。
	2.2.3.2 水密舱壁上开口（门、人孔等）的数量和大小应在适应浮动设施设计及浮动设施正常作业的情况
	2.2.3.3 当管子、排水管和电缆等通过水密舱壁时，应设有保证该舱壁水密完整性的装置。
	2.2.3.4 首、尾水密舱壁上不应设置门、人孔、通道开口、通风管道或任何其他开口。当管子通过水密舱

	2.2.4 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2.2.4.1 加油趸船的货油舱及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污液舱区域应采用双壳结


	第3节 舾装
	2.3.1一般要求
	2.3.1.1 浮动设施应配备与其预期停泊水域的环境条件及预定用途相适应的舾装设备。
	2.3.1.2 本节所述的舾装设备主要包括锚泊设备和系泊设备。
	2.3.1.3 浮动设施一般采用锚和/或缆索（连接于岸上系固桩/地牛）的方式进行系固，通常根据锚泊水
	2.3.1.4 锚泊、系泊设备及其使用的部件（如锚、锚链、锚机、绞车、缆索、系缆桩、导向装置等）的设

	2.3.2 环境条件
	2.3.2.2 浮动设施系留措施设计采取的环境载荷可基于实测的环境数据通过数学模型计算或物理模型试验
	2.3.2.3 对于有船舶靠泊的浮动设施，应将浮动设施和靠泊船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水流力及风力。

	2.3.3 舾装设备
	2.3.3.2 浮动设施系留设备的配备除符合本节2.3.3.1要求外，尚应考虑以下因素，并应选取较大
	（1）布放水域最大洪水和最大风力，以及不同装载共同作用的最危险工况；
	（2）靠泊船舶的吨位，尺度等；
	（3）布放水域同类设施的使用经验。
	2.3.3.3 为防止出现走锚情况，符合本节2.3.3.1要求的锚泊设备应能使浮动设施在良好的锚地底
	2.3.3.4 浮动设施上与舾装设备连接的支撑结构应有适当的加强。
	2.3.3.5 浮动设施的系泊设备及布置应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



	第3章 机械设备与系统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一般要求
	3.1.1.1 浮动设施上的所有机械设备及系统至少应能：
	（1）其设计和构造应适合它们的用途；
	（2）其安装和防护应充分考虑到使运动部件、热表面和其他危险情况对浮动设施上人员的伤害降至最低程度；
	（3）其设计应注意到结构所用的材料、设备用途以及会遇到的工作条件和浮动设施上环境条件。
	3.1.1.2 与浮动设施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如发电机、消防泵，舱底泵等），其设计、选型和布置，应能
	3.1.1.3 各种设备的布置，应有足够的通道，以便于操纵、维护和检修。
	3.1.1.4 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浮动设施基座上。
	3.1.1.5 柴油机（如设有）、锅炉（如设有）、机器的各部分，所有蒸汽、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及其相
	3.1.1.6 浮动设施上设有机械设备的处所、有人员值班的处所以及所有可能积聚蒸汽、可燃或有毒气体的
	3.1.1.7 机械设备的材料应具有合适的化学成分以及力学和工艺性能。
	3.1.1.8 机械设备的燃油舱、滑油舱（柜）与任何其他液舱（柜）相邻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如滑油舱
	3.1.1.9 若浮动设施上安装有柴油机、锅炉、齿轮箱等机械设备，还应符合公认标准�的相应规定。


	第2节 泵和管系
	3.2.1 一般要求
	3.2.1.1 泵、管子、阀件和附件应用钢、铸铁、铜、铜合金或其他适合于其用途的材料来制造。
	3.2.1.2 使用时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管路应在泵的输出端管路上设置安全阀。由燃油或滑油管路安全
	3.2.1.3 管路应加以固定，并应能避免因温度变化或浮动设施变形而损坏。
	3.2.1.4 管子穿过水密或气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并确保该结构的完整性。
	3.2.1.5 蒸汽管、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和后面。如管路必须通过时，
	3.2.1.6 蒸汽管、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应包扎绝热材料或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可拆接头及阀件的绝

	3.2.2 舱底水管系
	3.2.2.1 浮动设施应具备有效的抽排水设备，其吸水和排水装置的布置，应能保证任何分舱或其他水密空
	3.2.2.2 对于某些特殊舱室，如不会因未设排水设施而损害浮动设施的安全，则可免设此类舱室的排水设
	3.2.2.3 舱底排水管的布置应能防止舷外的水或压载舱内的水进入其他舱室。
	3.2.2.4 所有与舱底排水设备有关的阀箱和手动阀应设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到达之处。
	3.2.2.5 舱底水管吸口处应设置便于检查和清洗的滤网，滤网的孔径应小于或等于10mm，滤孔的总面

	3.2.3 压载水系统
	3.2.3.1 设有压载舱的浮动设施，应设有用于排出和注入压载水的压载管系，并至少设有1台压载泵；对
	3.2.3.2 压载管系的布置，应能防止舷外的水或压载舱内的水进入其他舱室。
	3.2.3.3 压载管系不应与舱底管系连通，但泵与阀箱之间的连接管、泵排出舷外总管除外。

	3.2.4 空气和测量管
	3.2.4.1 贮存油、水的舱柜以及双层底舱、深舱和隔离空舱均应装设空气管，空气管应从舱柜的最高处引
	3.2.4.2 燃油舱柜的空气管管端应装有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防火网的有效通流面积应大于或
	3.2.4.3 每一压载水舱、燃油舱、滑油舱、清水舱、隔离空舱和其他不易到达的分舱均应装测量管。测量


	第3节 通风
	3.3.1一般要求
	3.3.1.1 浮动设施的泵舱（如设有）、柴油发电机室（如设有）和其他人员经常到达的舱室，应有足够的
	3.3.1.2 设有柴油机、燃油驳运泵或燃油装置处所的通风进、出口，应能从其服务的处所外部进行关闭，


	第4节 油趸船和加油趸船的特殊要求
	3.4.1 一般要求
	3.4.1.1 本节是对闪点不超过60℃（闭杯试验）的油趸船的特殊要求，对加油趸船和闪点超过60℃的
	3.4.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不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上货油泵舱或货油
	3.4.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进口和
	3.4.1.4 若油趸船上设有货油泵，其布置应满足公认标准�关于油船货油泵、货油泵舱的有关要求。
	3.4.1.7 货油污油水舱（柜）的透气布置、液位测量装置等均应符合公认标准

	3.4.2 货油管系
	3.4.2.1 货油管系应有可靠的电气接地措施。如采用法兰接头时，则各管段之间应加导线做可靠的电气连
	3.4.2.2 货油管系的阀件、传动杆及货油泵的挠性联轴器等的摩擦部分应选用在动作时不致产生火花的材
	3.4.2.3 货油管路和加热管路的支架与管子之间应设置垫片，以防止产生火花。
	3.4.2.4 货油区域的开敞甲板可按需要设置甲板洒水管系。洒水管系应由动力泵供水，并使喷洒的水珠能
	3.4.2.5 与接岸软管直接连接的货油装卸管路的终端接管、阀件及其附件均应为钢质或延性材料制成，并
	3.4.2.6 加油趸船和闪点超过60℃的油趸船的货油管系应满足本节3.4.2.1、3.4.2.5的

	3.4.3 舱底水
	3.4.3.1 货泵舱（如设有）的排水应由设在货泵舱的舱底泵或手动泵排到货油污油水舱（柜）。

	3.4.4 货泵舱的通风
	3.4.4.1 货泵舱应设有固定的机械抽吸式通风系统。该通风系统应不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相连接。
	3.4.4.2 通风系统应保证货泵舱换气不少于20次／h。
	3.4.4.3 通风机应能在货泵舱的外面进行操作，并在该舱室的出入口附近设置告示牌，说明至少在通风系
	3.4.4.4 通风管的布置应能从货泵舱舱底附近抽气，泵舱上部的空气进口与出风口的布置，应使排出可燃
	3.4.4.5 通风管上应设置可更换的防火网。
	3.4.4.6 应设置发生火灾时能关闭空气进口和吸风管的装置，该装置应能在甲板上货泵舱外进行操作。
	3.4.4.7 通风管的排气出口应至少高出干舷甲板3m，与甲板舱室和封闭工作处所的空气进口或开口以及
	3.4.4.8 应将驱动风机的电动机安装在通风管之外。
	3.4.4.9 货泵舱通风机应为无火花型风机，无火花风机的设计、材料及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叶轮和风机罩壳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叶轮轴承处的轴直径的0.1倍，但不应小于2mm，一般也小于或等
	（2）在开敞甲板的通风入口和出口应设置正方形网格宽度小于或等于13mm的防护网，以防止物体进入风机壳
	（3）叶轮及其罩壳均应通过适当试验，由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 
	（4）应采用防静电材料，以防旋转体及罩壳上产生静电荷。此外，在船上安装通风设备时，要保证设备本身壳体
	（5）对下列组合情况，可不对风机进行火花试验： 
	①叶轮和/或罩壳为非金属材料，并适当考虑到静电的排除； 
	②叶轮和罩壳为有色金属材料； 
	③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包括奥氏体不锈钢），在罩壳上于叶轮处镶有一环适当厚度的
	④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包括奥氏体不锈钢），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大于或等于13mm。
	（6）下列叶轮和罩壳会产生火花，不应使用： 
	①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②罩壳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叶轮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③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小于13mm。


	第5节 化学品趸船的特殊要求
	3.5.1一般要求
	3.5.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不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上设有货物输送管
	3.5.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进口和
	3.5.1.4 污液舱（柜）的透气布置、液位测量装置等均应符合《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

	3.5.2货物管系
	3.5.2.1 化学品趸船上的液货管路尺寸、制造、连接、布置、试验、法兰连接及软管均应满足本局《内河
	3.5.2.2 布置于甲板面的管路应采用机械防护装置予以保护。

	3.5.3 舱底水系统
	3.5.3.1 货泵舱（如设有）的排水应由设在货泵舱的舱底泵或手动泵排到污油水舱（柜）。

	3.5.4 通风
	3.5.4.1 对货物蒸气可能积聚的处所，应能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进行通风，以确保必须进入这些处所时，


	第6节 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3.6.1一般要求
	3.6.1.1 除本节的明确规定外，液化气体趸船尚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
	3.6.1.2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均不应位于货物区域内。货物区域系指浮动设施上设有货物输送管
	3.6.1.3 为了防止有害蒸气进入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和控制站，在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进口和

	3.6.2货物管系
	3.6.2.1 液化气体趸船上的液货管路尺寸、制造、连接、布置、试验、法兰连接及软管均应满足本局《内
	3.6.2.2 布置于甲板面的货物管路应采用机械防护装置予以保护。

	3.6.3 通风
	3.6.3.1 对货物蒸气可能积聚的处所，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以确保必须进入这些处所时，有一个安全



	第4章 电气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第2节 主电源
	4.2.1一般要求
	4.2.1.1 浮动设施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主电源。
	4.2.1.2 电源装置应能确保为保持浮动设施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和满足正常使用需求所必需的所有电气设备
	4.2.1.3 主电源可采用：
	（1）岸电；
	（2）独立的发电机；
	（3）蓄电池（不包括锂离子电池）。
	4.2.1.4 设有交流发电机组作主电源时，应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起动本浮动设施上最大容量电动机所产生


	第3节 临时应急电源
	4.3.1一般要求
	4.3.1.1 除本节4.3.1.3条规定外，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临时应急电源。
	4.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临时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至少向下列设备同时供电0.5h：
	（1）下列处所的临时应急照明：
	① 厨房；
	② 超过16人的舱室；
	③ 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通道、梯道、出口；
	④ 锚泊灯；
	⑤ 在通往救生筏存放处的所有通道、梯口和出口，连同登乘站和救生筏存放处及其降落的水域（适用时）。
	（2）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装置；
	（3）扩音（广播）系统（设有时）；
	（4）紧急（集合）报警装置（设有时）；
	（5）二氧化碳释放预告报警装置（设有时）；
	（6）无线电通信设备（设有时）。
	4.3.1.3 设施长<50m的靠岸型服务类浮动设施，可不设置临时应急电源，但应设置本节4.3.1.
	4.3.1.4 临时应急电源在主电源失效时，应能自动接入且应能承载临时应急负载，在整个供电期间保持其
	4.3.1.5 临时应急电源及其配电装置应安装在干舷甲板或其以上甲板的处所内，且该处所应位于主电源处


	第4节 照明
	4.4.1一般要求
	4.4.1.1 照明系统应向人员通常能到达和操作的部位提供充足的照明，并由主电源供电。
	4.4.1.2 主照明系统的布置应在主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时）、主配电板和主照明配电板的处所
	4.4.1.3 临时应急照明的设置应满足本章的相应规定。
	4.4.1.4 临时应急照明的布置应在临时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时）、临时应急配电板和临时
	4.4.1.5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在包括梯道和出口在内的脱险通道全线（包括拐弯和岔路口）距甲板高度大于


	第5节 信号灯
	4.5.1 信号灯
	4.5.1.1 信号灯的设置、安装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5篇第7章信号设备
	4.5.1.2 每只信号灯应由信号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进行控制和保护。信号灯控制箱应设有与信号灯颜
	4.5.1.3 信号灯控制箱可设置在值班室或便于管理的场所。


	第6节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4.6.1接地措施
	4.6.1.1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均应接地，但下列情况可除外：
	（1）工作电压不超过50V的设备，对交流，此项电压为方均根值，且不得由自耦变压器取得此项电压；
	（2）由只供一个用电设备的专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且电压不超过250V的设备；
	（3）具有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可携式设备；
	（4）为防止轴电流的绝缘轴承座。
	4.6.1.2 电气设备的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设施主体的金属结构上或紧固在与设施主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气连接的底座（或支架
	（2）不论是专用导体接地或靠设备底座（或支架）接地其接触面均应光洁平贴，保证有良好的接触，并应有防止
	（3）若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则其导体应用铜或导电良好的耐蚀材料制成，必要时应有防止机械损伤及防蚀措施。
	（4）可移动和可携电气设备的不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应以附设在软电缆或软电线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并通过插
	4.6.1.3 电缆的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应于两端作有效接地，但最后分路允许只在电源端接地；对于控制和仪表设备
	4.6.1.4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凡用作易燃液体和能发出可燃气体和/或产生易燃粉尘固体的货舱（柜）、

	4.6.2 防触电和防火措施
	4.6.2.1 电气设备在设计和安装上应能有效地防止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意外地触及带电部件和具有炽热表
	4.6.2.2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电气设备应设有安全防护措施，其带电部件不应外露。
	4.6.2.3 在系统和线路设计上应能达到电气设备经开关或控制器断开电源后，原则上不应经系统和本身控
	4.6.2.4 可携电气设备应采用下列任一种形式：
	4.6.2.5 若采用电压为1kV以上至11kV的交流高压电气装置，应采取本局认为必要的特殊预防措施
	4.6.2.6 电气设备不应贴近燃油舱、油柜或双层储油舱等外壁上安装。若电气设备必须在此类舱壁外表面
	4.6.2.7 调节电阻、启动电阻、充电电阻、电热器具以及其他在工作时能产生高温的电气设备，在安装时
	4.6.2.8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温度高于80℃时，应有隔热防护措施。
	4.6.2.9电气设备不应安装在有任何可燃混合气体易于积聚的处所，包括加油趸船上的这类处所或专门存放
	4.6.2.10 在有爆炸危险的处所中，不应安装插座。

	4.6.3 系统和线路保护措施
	4.6.3.1 油趸船、加油趸船、液化气体趸船、化学品趸船应采用对地绝缘配电系统；
	4.6.3.2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不论是一次系统还是二次系统，均应在主配电板和临时应急配电板上设有
	4.6.3.3 每一独立电路均应设有可靠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4.6.3.4 各保护电器的选择、安排和功能应使系统的保护具有选择性，以保证某处发生故障时，仅切断故
	4.6.3.5 应有标明每一电路的过载保护电器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的耐久标志，该标志应设于保护电器的
	4.6.3.6 所有电缆和电气设备的外接线至少应为滞燃型。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如对射频电缆可作适当处
	4.6.3.7 电气设备的电缆和电线应尽可能地远离厨房及其他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区域或处所。
	4.6.3.8 电缆的敷设应避免擦伤和其他损害，露天甲板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有防护措施。
	4.6.3.9 所有电缆的终端和接头，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电缆的原有电气、机械及滞燃性能不受损害。
	4.6.3.10 照明线路及电热器具线路的电缆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灯泡及发热元件产生的热量超过电缆的许用

	4.6.4 防雷电措施
	4.6.5 电热器具的防火措施

	第7节 对外供电
	4.7.1一般要求

	第8节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4.8.1 一般要求


	第5章 消防
	第1节 一般规定
	5.1.1.1 浮动设施上配置的固定式灭火系统、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和灭火设备等消防安全系统和消防用品
	5.1.3.1 下列浮动设施应布置有固定展示的防火控制图：
	（1）服务类浮动设施；
	（2）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
	（3）加油趸船。
	5.1.3.2 根据浮动设施上的布置和配备的适用情况，防火控制图应清楚地标明如下内容：
	（1）“A”级、“B”级分隔围蔽的各防火区域；
	（2）各舱室和甲板出入通道等设施的细目，包括防火门布置及其控制位置；
	（3）灭火站室的布置；
	（4）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
	（5）固定式灭火系统；
	（6）灭火设备和其他消防用品；
	（7）通风系统，包括风机控制位置、挡火闸位置和服务于每一区域通风机识别号码的细目。
	5.1.3.3 防火控制图应在工作人员处所和公共处所固定展示，此外，还应有一套防火控制图的副本或具有
	5.1.3.4 防火控制图应采用国际海事组织A.952（23）决议规定的“船舶防火控制图识别符号”。
	5.1.3.5 本节5.1.3.1所规定以外的浮动设施，如设有工作人员处所或其他类似处所，则应在这些
	5.1.4.1 不燃材料——系指某种材料加热至约750℃时，既不燃烧，亦不发出足量的造成自燃的易燃蒸
	5.1.4.2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系指本身或由于所设隔热物，经过标准耐火试验的相应曝火时间后，在结
	5.1.4.3 低播焰——系指通过《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所述表面能有效地限制火焰的蔓延。
	5.1.4.4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将需要试验的舱壁或甲板的试样置于试验炉内，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
	5.1.4.5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以MSC.307（88）号决议
	5.1.4.6 “A”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与甲板所组成的分隔：
	（1）它们应由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
	（2）它们应有适当的防挠加强；
	（3）它们的构造，应在1h的标准耐火试验至结束时能防止烟及火焰通过；
	（4）它们应用认可的不燃材料隔热，使在下列时间内，其背火一面的平均温度，较原始温度增高不超过140℃
	5.1.4.7 “B”级分隔——系指由符合下列要求的舱壁、甲板、天花板或衬板所组成的分隔：
	5.1.4.8 “C”级分隔——系指以认可的不燃材料制成，它们不需要满足有关防止烟和火焰通过以及限制
	5.1.4.9 连续“B”级天花板或衬板——系指只终止于“A”级或“B”级分隔的“B”级天花板或衬板
	5.1.4.10 主竖区——系指设施主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以“A”级分隔分成的区段，它在任何一层甲板
	5.1.4.11 起居处所——系指用作公共处所、居住舱室、办公室、医务室、走廊、卫生间、浴室及类似处
	5.1.4.12 公共处所——系指起居处所中用作大厅、会议室、阅览室、休息室、餐厅，以及类似的固定围
	5.1.4.13 服务处所——系指用作厨房、配膳室、储藏室、不属于机器处所组成部分的工作间，以及类似
	5.1.4.14 机器处所——系指装有发动机、锅炉、燃油装置、泵、发电机、通风机、冷藏机、集中空调机
	5.1.4.15 重要机器处所——系指设有功率超过375kW内燃机、燃油锅炉等燃油设备以及燃油装置的
	5.1.4.16 其他机器处所——系指重要机器处所以外的机器处所。
	5.1.4.17 燃油装置——系指为内燃机或燃油锅炉输送燃油的设备，并包括用于处理油类而压力超过0.
	5.1.4.18 控制站——系指浮动设施无线电设备或临时应急电源所在的处所，或者是指火警指示器或失火
	5.1.4.19 货油区域——系指浮动设施上货油舱、污油水舱和货油泵舱，包括与货油舱相邻的泵舱、隔离
	5.1.4.20 桑拿房——系指一种温度通常在80℃~120℃之间的加温室，其热量由一种热表面提供（
	5.1.4.21 客舱阳台——系指单个客舱的居住者专用的且从该客舱可直接进入的开敞甲板处所。
	5.1.4.22 天井——系指单一主竖区内跨越三层或以上的开敞甲板的公共处所。

	第2节 火灾的防止
	5.2.1 燃油、滑油系统和其他易燃油类的使用限制和布置
	5.2.1.1 除有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不应使用闪点低于60℃的燃油。
	5.2.1.2 如有专门的措施，使燃油的储藏处所或使用处所的环境温度在低于燃油闪点10℃以下的范围内
	5.2.1.3 如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允许使用闪点低于60℃，但不低于43℃的燃油：
	5.2.1.4 燃油系统布置：使用燃油的浮动设施，其燃油贮存和使用的布置应确保浮动设施及人员的安全，
	5.2.1.5 滑油系统布置：对润滑系统的滑油的贮存和使用布置应能确保浮动设施和船上人员的安全，并至
	5.2.1.6 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在压力下使用于动力传动系统、控制和驱动系统以及加热系统中的其他易
	5.2.1.7 在成品油可能渗透的处所，隔热表面应能防止油类或油气的渗透。

	5.2.2 通风的关闭和停止装置
	5.2.2.1 所有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应能在通风处所外部关闭。
	5.2.2.2 所有动力通风系统应设有能在失火时从其所服务的处所外面易于到达的位置将其停止的装置，此

	5.2.3 机器处所的特殊布置
	5.2.3.1 机器处所供排气通风用的天窗、门、通风筒以及其他开口的数量，应减少到符合通风及浮动设施
	5.2.3.2 机器处所的天窗应为钢质框架，其玻璃应有金属丝增强，并有格栅防护。应设置附连于其上的钢
	5.2.3.3 机器处所位于干舷甲板上的两舷的窗，应具有由钢或其他适宜材料制造的框架，玻璃应以金属镶
	5.2.3.4 机器处所的限界面除本节5.2.3.2、5.2.3.3的规定外，均不应设窗，但不排除在
	5.2.3.5 重要机器处所的下列设备，应在该处所外设有控制设施，以便该处失火时能予以关停或关闭：

	5.2.4 可燃材料的限制使用
	5.2.4.1 用于外露表面以及客舱阳台外露表面（天然硬木甲板铺板除外）使用的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材
	5.2.4.2 服务类浮动设施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5.2.4.3 厨房的所有舱壁及其衬板、天花板、衬档及隔热物等均应为不燃材料，其外露表面应为不燃材料

	5.2.5 甲板基层敷料
	5.2.5.1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以及客舱阳台上使用的甲板基层敷料应为在高温时不易着火、不

	5.2.6 生活用燃料的使用限制
	5.2.6.1 除本节5.2.6.2的规定外，浮动设施不应将除液化石油气和闪点不低于60℃的燃油外的
	5.2.6.2 除加油趸船、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外，其他浮动设施可使用天然气作为厨房炉灶

	5.2.7 厨房
	5.2.7.1 厨房升降机的通道围壁及各层甲板处的活动门及框架等应为钢质，并应有防止烟火从一层甲板间
	5.2.7.2 厨房内设有燃油炉灶时，其日用燃油柜应远离燃油炉灶上方，且应装有闭路的注油装置和合适的
	5.2.7.3 厨房排烟设施应设有防止废油滴落灶台的装置。
	5.2.7.4 厨房内设液化石油气炉灶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5.2.7.5 厨房以外的围蔽处所不应设置有明火的烹饪设备以及单台功率超过5kW的烹饪或食品加热设备

	5.2.8 氧、乙炔气瓶的存放
	5.2.8.1 氧、乙炔固定管系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应符合适用的标准和规则。
	5.2.8.2 气瓶应存放在储存室内，并满足下列要求：
	（1）储存室应采用钢质材料建造，有通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且不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下；
	（2） 储存室应具有良好的通风，通风布置应独立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
	（3） 储存室应有显著而永久的“严禁烟火”的标志；
	（4） 如每种气体有2瓶及以上，则应为每种气体配备独立的储存室；
	（5） 乙炔储存室内不应设有除防爆灯以外的电气装置或其他可能的着火源；
	（6） 气瓶紧固装置应能容易而快速地松脱，以便在发生火灾时能将气瓶迅速移走。
	5.2.8.3 如气瓶存放在露天场所，则应采取下列措施：

	5.2.9 其他
	5.2.9.1 垃圾箱和废物箱应用不燃材料制成，四周和底部应无开口。垃圾箱和废物箱应布置在安全的地方
	5.2.9.2 具有可燃性的或遇火产生有毒气体的材料不应用于隔热目的。
	5.2.9.3 如使用电取暖器，应予固定装设，其构造应能使失火危险减至最低程度。凡取暖器的电热丝暴露
	5.2.9.4 供服务用的电热设备，应固定安装设置，且应采取有效的隔热设施。
	5.2.9.5 厨房和配膳间内的炉灶、微波炉和电磁炉等烹饪设备均应可靠固定。


	第3节 火灾的抑制
	5.3.1 探测和报警
	5.3.1.1 下列浮动设施应设置供发现火灾、人员立即通知值班室的手动报警装置：
	5.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重要机器处所应设置固定式自动探火和失火报
	5.3.1.3 手动报警装置按钮的设置
	5.3.1.4 火警指示装置的设置
	5.3.1.5 天井的保护
	5.3.1.6 检查孔

	5.3.2 结构材料
	5.3.2.1 除本规则已有明确规定外，设施主体、上层建筑、结构性舱壁、甲板及甲板室应以钢质或其他等
	5.3.2.2 机器处所限界面的舱壁和甲板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
	5.3.2.3 起居处所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他等效材料与其相邻的机器处所和服务处所分隔。
	5.3.2.4 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灭火站室等均应以钢质舱壁及钢质甲板或其他等效材料分隔。
	5.3.2.5 机器处所、服务处所、灯间、油漆间及灭火站室的门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

	5.3.3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5.3.3.1 主竖区
	5.3.3.2 非主竖区限界面的舱壁
	5.3.3.3 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5.3.4 工作类浮动设施的耐热和结构性分隔
	5.3.4.1 总吨大于或等于2000的浮动设施

	5.3.5 贯穿甲板的处所
	5.3.5.1 本要求仅限于服务类浮动设施的公共处所。
	5.3.5.2 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与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至少应为“A-0”级分隔。

	5.3.6 桑拿房
	5.3.6.1 桑拿房内的周界应为“A”级限界面，这可包括更衣室、淋浴室和洗手间周界。桑拿房应同相邻
	5.3.6.2 直接通向桑拿房的浴室可视为桑拿房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桑拿房和浴室之间的门不必符合
	5.3.6.3 在桑拿房内允许舱壁和天花板采用传统的木衬板。蒸汽炉上方的天花板应衬有不燃材料衬板，并
	5.3.6.4 在桑拿房内允许使用传统的木制长凳。
	5.3.6.5 桑拿房的门应向外推开。
	5.3.6.6 电加热蒸汽炉应设有定时器。

	5.3.7 耐火分隔上开口、贯穿的保护及防止热传递
	5.3.7.1 “A”级舱壁、“B”级舱壁，以及不燃材料结构舱壁分隔上的门应相当于该舱壁的分隔等级。
	5.3.7.2 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导管等和桁材、横梁或其他构件穿过“A”级分隔时，应采取措施保
	5.3.7.3 若电缆、管子、围壁通道和导管等或为装设通风端管、照明灯具和类似装置、设施等贯穿“B”
	5.3.7.4 穿过“A”级或“B”级分隔的管子材料，应能经受该分隔所需承受的温度。
	5.3.7.5 窗与舷窗
	5.3.7.6 对钢或铝结构的甲板或舱壁，其隔热应至少延伸至超过贯穿处、接头处或终止点450mm。如

	5.3.8 通风系统
	5.3.8.1 通风导管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造。
	5.3.8.2 通风系统管路穿过甲板时，除应满足有关甲板耐火完整性的要求外，还应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
	5.3.8.3 如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梯道环围等设有通风设施时，其通风管应单独从通风机引出，并与通风
	5.3.8.4 净截面积超过0.02m2的导管，若通过A级舱壁或甲板时，除非通过舱壁或甲板的导管在通
	5.3.8.5 净截面积超过0.075m2的导管，除符合本节5.3.8.4的规定外，还应设置挡火闸。
	5.3.8.6 如果通风导管必须穿过主竖区分隔，应在分隔邻近处装设挡火闸。挡火闸应能自动工作，还应能
	5.3.8.7 重要机器处所和厨房等的通风系统应相互分开。
	5.3.8.8 重要机器处所和厨房等的通风导管均不应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及控制站；起居处所、服务处
	5.3.8.9 厨房炉灶的排烟管道通过起居处所或内含可燃材料的处所时，应按“A”级分隔建造。每根排烟

	5.3.9 烟气的控制
	5.3.9.1 天井应装设排烟系统。该排烟系统应由所要求的感烟探测系统启动，并能够手动控制。风机的容
	5.3.9.2 封闭在天花板、镶板或衬板后面的空隙应以紧密安装的、间距不超过14m的挡风条加以适当分

	5.3.10 客舱阳台的布置
	5.3.10.1 分隔相邻客舱阳台的非承重局部舱壁应能够有工作人员从每一侧打开以便灭火。


	第4节 灭火
	5.4.1一般要求
	5.4.1.1 浮动设施应按本节要求配置消防泵、消防水管、消火栓、水枪和消防水带。
	5.4.1.2 各种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站室或集中控制阀箱，应设在易于到达的处所，且不致为被保护处所的火
	5.4.1.3 各种灭火管路的阀件上应设置铭牌。阀盘上应清晰地显示开启和关闭的方向。
	5.4.1.4 在浮动设施灭火设备站室或其他适当处所，应展示固定灭火系统示意图及简要的操作说明。

	5.4.2 浮动设施固定灭火系统的设置
	5.4.2.1 浮动设施固定灭火系统及装置应按表5.4.2.1的规定设置。

	5.4.3 水灭火系统
	5.4.3.1 消防泵
	5.4.3.2 应急消防泵
	（1）设施长大于或等于100m的离岸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置1台固定式动力驱动的应急消防泵；
	5.4.3.3 消防管的布置
	5.4.3.4 消火栓
	5.4.3.5 消防水带和水枪

	5.4.4 灭火器和其他消防用品
	5.4.4.1 消防用品的种类、数量和布置，应至少符合表5.4.4.1的规定。
	注：厨房内可配备1条尺寸至少为1m×2m的灭火毯，替代1具手提式灭火器。
	5.4.4.2 设有液化石油气炉灶的厨房尚应至少增配2具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5.4.5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
	5.4.5.1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不应通往起居处所，并应设有本条所要求的灭火装置，其设置应使工作
	5.4.5.2 对于甲板面积4m2及以上的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有下列规定的灭火装置之一：
	5.4.5.3 压力水雾系统可以和浮动设施上的消防总管相连接。
	5.4.5.4 对于甲板面积4m2以下的此类处所，可以接受用手提式CO2灭火器代替上述固定式灭火系统


	第5节 脱险
	5.5.1一般要求
	5.5.1.1 为保证浮动设施上人员能够安全迅速撤向救生设备登乘位置或通往岸上的撤离位置，浮动设施应
	5.5.1.2 起居处所和通常有工作人员的处所，应设有由走廊和梯道组成的、随时可用的脱险通道。脱险通
	5.5.1.3 一切梯道应为钢质结构。
	5.5.1.4 升降机不应作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
	5.5.1.5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有广播系统，该系统应满足公认标准�对客船广播系统的有关要求，并由主

	5.5.2 服务类浮动设施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5.5.2.1 构成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每一水密舱室和每一主竖区等限界处所或处所群均应设有2
	5.5.2.2 对设有集体救生设备的浮动设施，在登乘甲板没有延伸至所考虑的主竖区情况下，该主竖区的梯
	5.5.2.3 脱险通道上的门应向逃生方向开启，脱险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向外开启。
	5.5.2.4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禁止设置只有1条脱险通道的走廊，门厅或局部走廊。可以设置深度不超过
	5.5.2.5 起居处所内的梯道，其净宽度应大于或等于900mm。如果从该梯道撤离人数超过90人时，
	5.5.2.6 梯道应位于耐火分隔形成的环围之内，并在一切开口处设有可靠的关闭装置。梯道环围应设有直
	5.5.2.7 不设梯道平台的梯道垂向升高应不超过3.5m，且梯道倾斜角应小于或等于45°。
	5.5.2.8 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在每层甲板处应设有两个相互远离的出入口，经该出入口应能进入脱险通道
	5.5.2.9 只服务于1个处所和该处所阳台的梯道不应视为本节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之一。
	5.5.2.10 脱险通道的耐火完整性和隔热等级应满足本章表5.3.4.3（1）①和②以及5.3.4
	5.5.2.11 设施长50m及以上的服务类浮动设施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5.5.3 工作类浮动设施控制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的脱险通道
	5.5.3.1 每一处所或处所群应设有2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
	5.5.3.2 脱险通道上的门应向逃生方向开启，脱险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向外开启。
	5.5.3.3 不应设置长度超过7m的端部封闭的走廊。
	5.5.3.4 脱险通道及其通往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的宽度应大于或等于700mm，总吨小于2000的浮

	5.5.4 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
	5.5.4.1 重要机器处所至少应有两个通向干舷甲板的出入口，并尽可能分设于两舷，且相互远离。
	5.5.4.2 其他机器处所应至少设有一条通向开敞甲板的脱险通道。
	5.5.4.3 机器处所的门及用作脱险通道的梯道的净宽度应至少为600mm。当机器处所内的梯道允许为

	5.5.5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
	5.5.5.1 服务类浮动设施，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2套紧急逃生呼吸装置。设有主竖区的服务类浮动设施
	5.5.5.2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应位于易于看到的位置，随时可用。


	第6节 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的特殊要求
	5.6.1一般要求
	5.6.1.1 除加油趸船和本节其他已有明确规定者外，本节规定适用于闪点不超过60℃的油趸船、化学品
	5.6.1.2 除满足本节的规定外，油趸船、加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尚应满足本章其他节的相

	5.6.2 油趸船
	5.6.2.1 除货物控制室外，通往机器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入口、空气进口或开口的布置
	就油趸船而言，货油区域系指趸船上货油泵舱或货油泵所在区域、货油污油水舱柜、货油管系所穿过区域以及所停
	5.6.2.2 面向货油区域和5.6.2.1所述限制范围内甲板室外侧的窗应为永闭（不能开启）型，并隔
	5.6.2.3 机器处所与相邻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级分隔的结构
	5.6.2.4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与相邻控制站、起居处所等的舱壁和甲板，应为“A-15”级分隔的
	5.6.2.5 控制站、起居处所、服务处所与内走廊的舱壁，应为不燃材料的结构组成。
	5.6.2.6 环围起居处所的甲板室外部限界面，其面向货油区域的全部限界面及距离限界面3m范围之内应
	5.6.2.7 若设有货油泵舱，则应为密封式，其天窗或舱口盖应用钢制成，不得镶有玻璃，并能从外部关闭
	5.6.2.8 油趸船应设置固定水消防系统和甲板泡沫灭火系统以保护本船及所停靠船舶的货油区域。消防水
	5.6.2.9 油趸船应至少设置2具消防炮，其射程应能覆盖所设计停靠最大船型货油区域的任何部位。消防
	在消防水工况下，应确保2台消防炮同时工作，以便在任何1台消防炮用于甲板泡沫系统时，另1台消防炮能同时
	5.6.2.10 应在装卸设备前沿设置水幕，水幕的设置范围应延伸至装卸总管区域两端以外各5m。
	5.6.2.11 灭火及水幕系统控制装置应布置在货油区域以外的适当地点，以便货油区域发生火灾时，人员
	5.6.2.12 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具手提式泡沫枪和6具手提式灭火器。
	5.6.2.13 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套消防员装备，并应配备至少两个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供每个消防队携
	5.6.2.14 油趸船应配备至少2个经认可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以探测船上货油装卸区域可能的泄漏
	5.6.2.15 不应设置货油舱柜，但货油污油水舱柜除外。
	5.6.2.16 应设置固定式独立动力驱动的应急消防泵，但消防水由岸上提供的油趸船除外。
	5.6.2.17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油类的油趸船，应满足5.6.2.10和5.6.2.1

	5.6.3 加油趸船
	5.6.3.1 货油舱区域上方不应设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5.6.3.2 总吨大于或等于2000的加油趸船，应设置符合规定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予以保护货油
	5.6.3.3 加油趸船应配置至少2具手提式泡沫枪和6具手提式灭火器。

	5.6.4 化学品趸船
	5.6.4.1 化学品趸船应满足本节5.6.2.1至5.6.2.14的规定。
	5.6.4.2 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液应对所驳运最大可能数量的货物有效，对泡沫无效的或与泡沫不相容
	5.6.4.3 若拟驳运的货物不宜采用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进行灭火，则货泵舱应设置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
	5.6.4.4 不应设置化学品液货舱，但用于储存货物污液的舱柜除外。
	5.6.4.5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化学品的趸船，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6具手提式灭火器。

	5.6.5 液化气体趸船
	5.6.5.1 液化气体趸船应满足本节5.6.2.1至5.6.2.14的规定。但应用化学干粉灭火系统
	5.6.5.2 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系统。该系统探测范围应覆盖船上液货区域。
	5.6.5.3 应设置用于冷却、防火和工作人员防护的水雾系统，以保护液货区域和面向液货区域的甲板室端
	5.6.5.4 驳运闪点超过60℃（闭杯试验）液化气体的趸船，其起居处所应至少配备6具手提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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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完整稳性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适用范围
	7.1.2 一般要求
	7.1.3 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的确定
	7.1.3.1 新建浮动设施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同一船厂同批建造的姊妹浮动设施，第一艘应进行倾斜
	7.1.3.2 现有浮动设施改装及修理使空船状态变化较大时，除本节7.1.3.3所述情况外，在完工时
	7.1.3.3 浮动设施因改装及修理等情况使空船状态发生变化时，若已有系列浮动设施或现有浮动设施的倾
	7.1.3.4 若有详细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估算资料，可采用空船重量测定及重心垂向坐标计算方法来替
	7.1.3.5 倾斜试验和空船重量测定的目的在于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试验结果应整理出空船状态下

	7.1.4 稳性计算和稳性报告书
	7.1.4.1 稳性有关的所有计算应采用造船工程中可接受的方法，如用计算机计算，应注明计算方法，并提
	7.1.4.2 设计参数为本章定义的相应参数的中间值时，实取数值用内插法求得。
	7.1.4.3 浮动设施完整稳性报告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浮动设施主要参数和计算说明；
	（2）主要使用说明；
	（3）基本装载情况稳性总结表；
	（4）许用重心高度曲线图或数值；
	（5）受风面积计算；
	（6）液体舱柜自由液面修正计算；
	（7）各种基本装载情况稳性计算；
	（8）进水角位置及其进水角曲线图或数值；
	（9）极限静倾角位置及其极限静倾角曲线图或数值。
	7.1.4.4 设计部门或船厂应根据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的数据编制稳性报告书，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
	7.1.4.5为使工作人员便于掌握浮动设施稳性情况，除满足本节7.1.5.1条简易衡准的浮动设施外，
	7.1.4.6 浮动设施稳性计算虽已符合本章规定，但工作人员仍应注意浮动设施装载和气象、水文等情况，

	7.1.5稳性简易衡准
	7.1.5.1 对于C级航区的工作类浮动设施，若仅有干舷甲板和顶篷甲板，且顶篷甲板上不承受任何负荷，


	第2节 稳性基本要求
	7.2.1 一般要求
	7.2.1.1 除本规则明确规定外，浮动设施应满足本节的稳性基本要求。
	7.2.1.2 浮动设施应核算停泊及避风状态下的稳性。
	7.2.1.3 浮动设施的极限静倾角，应为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舭部中点出水角或10°，取小者。

	7.2.2 停泊状态的稳性
	7.2.2.1 初稳性高度应大于或等于0.2m。
	7.2.2.2 停泊于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复原力臂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7.2.2.3 停泊于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风压稳性衡准数Kf应符合下式：
	7.2.2.4 停泊于C级航区的浮动设施，其风压稳性衡准数Kf应符合下式：
	（1）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除符合本节7.2.2.1~7.2.2.4的规定外，尚应满足本条（2）、（3）
	（2）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至最大复原力臂所对应的横倾角或
	（3）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其急流稳性衡准数KJ应符合下式：

	7.2.3 最小倾覆力矩或最小倾覆力臂
	7.2.3.1 A级或B级航区的浮动设施，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应计入横摇的影响，当采用动稳性曲线来确定
	7.2.3.2 C级航区或J级航段的浮动设施，最小倾覆力矩或力臂不计入横摇的影响，当采用动稳性曲线来

	7.2.4 单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7.2.4.1 A级或B级航区的单体浮动设施横摇角按下式
	7.2.4.2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船舶自摇周期
	7.2.4.3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下式计算：
	7.2.4.4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3按下式计算：
	7.2.4.5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C4按舭龙骨面积由表7.2.4.5选取。
	7.2.4.6 对折角线型浮动设施，其横摇角可取无舭龙骨圆舭形船横摇角计算值的0.9倍。
	7.2.4.7 对其他特殊线型的浮动设施，、

	7.2.5 双体浮动设施横摇角
	7.2.5.1 A级或B级航区的双体浮动设施，横摇角按下
	7.2.5.2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浮动设施自摇周期
	7.2.5.3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下式计算：
	7.2.5.4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下式计算：
	7.2.5.5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按下列情况选取：

	7.2.6 风压倾侧力矩或风压倾侧力臂
	7.2.6.1 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
	7.2.6.2 单位计算风压应按航区及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
	7.2.6.3 浮动设施受风面积Af是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浮动设施正浮时实际水线以上各部分在浮动设施纵
	7.2.6.4 浮动设施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Zf应取浮动设施正浮状态时的垂向高度。受风面积中
	7.2.6.5 风压倾侧力矩或力臂计算公式中的修正系数a0按下式计算：

	7.2.7 水流倾侧力矩或水流倾侧力臂
	7.2.7.1 水流倾侧力矩MJ或力臂lJ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7.2.8 复原力臂曲线和进水角计算
	7.2.9 浮动设施避风状态下的稳性

	第3节 稳性特殊要求
	7.3.1 服务类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2设有散货处所的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3设有液货处所的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4 设有起重设备浮动设施特殊要求
	7.3.4.4 旋转式起重浮动设施当起重吊臂伸出舷外作业时，产生的最大倾侧力矩
	7.3.4.5 设有起重设备的浮动设施在作业状态下的极限静倾角
	7.3.4.7 浮动设施横移倾侧力矩按下式计算：



	第8章 救生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8.1.1一般要求
	8.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内河浮动设施的救生设备。
	8.1.1.2 浮动设施上配备的救生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第5


	第2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要求
	8.2.1 救生衣的配备
	8.2.2 救生圈的配备
	8.2.3 救生筏配备

	第3节 救生设备的存放与检修
	8.3.1 救生设备的存放
	8.3.2 救生设备的检修


	第9章 无线电及信号设备
	第1节 无线电设备
	9.1.1一般要求
	第2节 信号设备
	9.2.1一般要求
	（2）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国旗、红旗、手旗、国际信号旗。



	第10章 乘客定额和舱室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10.1.1 一般要求
	10.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乘客定额核定及舱室设备。

	10.1.2 定义
	10.1.2.1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本章所述定义如下：
	（1）载客处所——系指载客围蔽处所和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总称。


	第2节 乘载乘客的条件
	10.2.1 乘客处所
	10.2.1.1 乘客舱室应与工作人员舱室分开设置。
	10.2.1.2 应在各舱室入口处设置标明舱室用途的铭牌。对于相同用途的舱室，应在入口处标明编号与载

	10.2.2不准乘载乘客的处所
	10.2.2.1 下列处所不应核定载客：


	第3节 乘客定额标准
	10.3.1 一般要求
	10.3.1.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将每一乘客作为定额的计算单位核定乘客定额。
	10.3.1.2 服务类浮动设施所核定的乘客定额均应满足本规则第7章的有关要求。
	10.3.1.3 办公趸船的乘客定额应涵盖执行公务的办公人员和临时办理业务、开展工作、参加会议人员的

	10.3.2 乘客定额的核定标准
	10.3.2.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按照本条要求核定乘客定额：
	（1）服务类浮动设施的乘客定额应根据其功能用途按住宿区域乘客定额和休闲区域乘客定额予以核定；
	（2）住宿区域乘客定额N1，按每位乘客占用一个固定床铺计算乘客定额；


	第4节 服务类浮动设施的舱室布置
	10.4.1 乘客舱室净空高
	10.4.1.1 乘客舱室净空高度不应低于1.9m。
	10.4.1.2 舱室净空高度系指自舱室的底板上表面垂直量至天花板下表面。

	10.4.2座椅及床铺
	10.4.2.1 载客处所设置的固定座椅，椅与椅之间的距离（指净间距，即同向排列时前椅椅背后缘至后椅
	10.4.2.2 每一乘客所占座椅椅面的尺寸一般应大于或等于0.45m×0.45m（宽×深）。
	10.4.2.5 办公趸船应配备数量足够的办公所需家具和设备。
	10.4.2.6 办公趸船应在适当位置配备一定数量的椅子供临时登上浮动设施办理业务的人员休息、等候所

	10.4.3 通道和出入口
	10.4.4 厨房
	10.4.4.1 厨房的设置应符合本规则第5章的相应规定。
	10.4.4.2 厨房应远离卫生间、浴室等处所，并注意避免烹调气味渗入其他公共或居住处所。
	10.4.4.3 如厨房内设置液化气灶，厨房应有通向开敞甲板的门，且应向外开，且厨房不能作为通向其他
	10.4.4.4 厨房内炉灶的烟道，应用绝热和防火敷料包扎，包扎至露天甲板，烟道上应装有开口盖，以便
	10.4.4.5 厨房的顶部和四周如须与相邻舱室绝热，其绝热物必须以不燃材料制成。
	10.4.4.6 厨房炉灶与舱壁之间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150mm，且舱壁上要敷设一定厚度的绝热敷料，
	10.4.4.7 厨房内的地板应敷以防滑材料。

	10.4.5 卫生间
	10.4.5.1 服务类浮动设施应设置供乘客使用的公共卫生间。
	10.4.5.4 各层甲板上的卫生间，应尽可能布置在同一垂直线上，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设置在居住舱室、
	10.4.5.5 卫生间的地板及围壁应为钢质，其与相邻舱室的隔壁应为水密舱壁，地板上应敷设防滑水密敷

	10.4.6 其他公共处所
	10.4.7 供水、通风和照明
	（2）卫生间的冲洗管系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
	（3）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污水管和污秽管，应尽可能减少污水管和污秽管的长度及其出口数量，并应避免急剧的
	（4）应避免将污水管和污秽管穿过载客处所、粮食储存处所、厨房、餐饮处所和超市，如有困难须在管外加罩管
	（5）污水管和污秽管的布置应有适当的斜度，建议管子倾斜度每米长度大于或等于50mm；
	（6）排除污秽和粪便的卫生标准，应符合国家防止水域污染的相应规定；
	（7）设置粪便柜时，其容量应根据浮动设施上人数和工作或经营时间确定，粪便柜应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并

	10.4.8栏杆


	第11章 防止造成污染的结构和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1一般要求
	11.1.1.1 除本节的明确规定外，内河浮动设施的防污染尚应满足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
	11.1.1.2 浮动设施的污油（水）、生活污水及垃圾应贮存在浮动设施上，排放给接收设备，严禁将污油
	11.1.1.3 对于不产生生活污水的浮动设施（如未设置卫生间和医务室等），可不必满足11.1.1.
	11.1.1.4 靠岸浮动设施的生活污水可直接与城市管网连接交由岸上处理。
	11.1.1.5 油趸船应设置足够容量的储存舱，用于留存产生的货油污染物、货油洗舱水等；上述污染物应
	11.1.1.6 化学品趸船应设置足够容量的储存舱，用于留存化学品残余物或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
	11.1.1.7 若浮动设施上设有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
	11.1.1.8 浮动设施上禁止使用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装置。
	11.1.1.9 浮动设施外板所使用的防污底涂层和油漆不应含有作为生物杀灭剂的有机锡化合物。
	11.1.1.10 浮动设施的环保要求尚应遵守当地政府的法令及相应规定。



	第12章 固冰浮箱和浮桥承压舟的技术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2.1.1 适用范围
	12.1.1.1 本章适于我国黄河、黑龙江等北方水域按照本节12.1.3.1（1）a和12.1.3.
	12.1.1.2 固冰浮箱适用于冰层厚度能够承载车辆通行的水域；浮桥承压舟适用于水流流速小于或等于3
	12.1.1.3 本章的规定并不覆盖固冰通道/浮桥的搭建、使用、拆解等操作因素，以及本章适用范围以外
	12.1.1.4 超出12.1.1.1范围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可参照本章的规定执行。

	12.1.2 一般要求
	12.1.2.1 本章系综合性要求，应完整应用本章。适用本章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尚应符合本规则第1
	12.1.2.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有机械设备或电气设备时，尚应满足本规则第3章或第4章的相应要
	12.1.2.3 本章涉及的消防设备、救生设备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或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12.1.2.4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上只允许通过规定设计载荷的车辆；当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有行人
	12.1.2.5 在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营运期间内，应确保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处于良好的营运状态。

	12.1.3 定义
	12.1.3.1 本节涉及定义如下：
	（1）固冰通道——系指在河道冰封期的冰层及浅滩上，利用浮箱连通河道两岸，用于车辆通行的冰上运输通道。
	（2）浮桥——系指在河道水面上，利用承压舟连通河道两岸，用于车辆、行人通行的水上运输通道。
	图12.1.3.1（1）a通道沿设施宽方向布置的桥节长
	图12.1.3.1（1）b通道沿设施长方向布置的桥节长
	（3）桥节长Lj（m）：系指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通道两端联接装置耳孔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m，如图
	（4）主通道：系指供车辆通行的通道，如图12.1.3.1（2）所示。
	图12.1.3.1（2） 通道布置
	（5）边通道：系指供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的通道，亦可兼做机动车应急通道，如图12.1.3.1（2）所示
	（6）通道宽（m）:系指通道两侧防护栏杆中心线的距离，如图12.1.3.1（2）所示。
	（7）通道净宽（m）：系指通道两侧防护栏杆范围内，可供行人或车辆通行的有效宽度，量至通道两侧防护栏杆


	第2节 结构布置
	12.2.1结构
	12.2.1.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有足够的强度。车辆通道范围内的甲板及桥桁的结构应充分考虑可能
	12.2.1.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构件的布置应保持结构连续，甲板、舷侧、船底骨架应有效地连接，构
	12.2.1.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之间的连接装置应根据水域情况及使用经验进行配备。连接装置应与浮

	12.2.2 材料与焊接
	12.2.2.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施主体结构用钢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应符合公认标准�的相应规定
	12.2.2.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施主体结构及附属装置等焊接的焊接材料应符合公认标准�的相应规
	12.2.2.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连接装置应使用高强度钢。
	12.2.3 通道及通道防撞和防护装置
	12.2.3.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一般应设置主通道和边通道，边通道在主通道的两侧分别设置。
	12.2.3.2 用于载货汽通行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主通道一般按双向两车道设计，其他固冰浮箱/浮
	12.2.3.3 主通道净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当主通道按单车道设计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4.5 m；
	（2）当主通道按多车道设计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3.75 m乘以车道的数量。
	12.2.3.4 边通道净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当边通道仅供行人及非机动车辆通行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8 m；
	（2）当边通道兼做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普通轿车应急通道时，通道净宽不应小于2.8 m；当边通道兼做除
	12.2.3.5 主通道两侧应设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边通道如仅供行人及非机动车辆通行，其外侧可仅设防
	12.2.3.6 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可为一体式或组合式。
	12.2.3.7 防撞装置撞击点高度不应小于0.35 m，防护装置的高度不应低于1.0 m。
	12.2.3.8 防撞装置和防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防护装置应满足公认标准�对客船栏杆的要求。
	12.2.3.9 有夜间运营需求时，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照明可采用岸边灯塔或桥面照明，但应具有应急
	12.2.3.10 车辆通行甲板应设有防滑装置。
	12.2.4 跳板
	12.2.4.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应设置提升装置用以实现跳板的翻转。
	12.2.4.2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承压能力不低于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设计的承
	12.2.4.3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的两端跳板（如有时）应设置有效的防滑部件。
	12.2.4.4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与跳板的连接应安全可靠。
	12.2.5 冰封水域浮桥承压舟的附加要求
	12.2.5.1 浮桥承压舟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及经验选择合适的钢材等级。
	12.2.5.2 浮桥承压舟的设施主体结构应适当加强。


	第3节 载重线和完整稳性
	12.3.1 载重线
	12.3.1.1 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应按照本规则第6章的相应规定进行干舷核定。其中，对于固冰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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